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17號

113年度訴字第378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名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79

號）及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65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５犯如附表四「論罪科刑、沒收」欄所示之罪，共貳罪，各

處如同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所處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肆

年肆月。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５於民國103年上半年，佯為姓名「陳靜荷」、從事空

服員工作之女子（下稱「陳靜荷」）而經由「愛情公寓」交

友網站（下稱「愛情公寓」）與他人聊天交友，詎Ａ０５竟

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Ａ０５於103年1月間，以「陳靜荷」之身分在「愛情公寓」

結識魏銘佑後，明知魏銘佑係因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

設定而認「陳靜荷」之生理性別為女性，才會追求「陳靜

荷」及發展、維繫交往關係，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

於詐欺得利之犯意，以「陳靜荷」之身分透過通訊軟體LINE

等方式接續向魏銘佑佯稱：「陳靜荷」之胞弟為Ａ０５；

「陳靜荷」需要申辦信用卡、行動電話門號使用云云，致魏

銘佑陷於錯誤，進而同意提供國民身分證、健保卡、印章等

資料由Ａ０５代為以其名義申辦信用卡、行動電話門號來讓

「陳靜荷」使用，並表示其會繳納該等信用卡、行動電話門

號之消費金額、使用費，Ａ０５遂於107年11月8日以魏銘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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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義向台新商業銀行申辦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之信用

卡（下稱Ａ信用卡），且自107年11月18日起開始使用Ａ信

用卡進行消費，暨陸續於如附表一「申請內容」欄所示之時

間，以魏銘佑之名義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如同欄所

示之行動電話門號共4個（下合稱Ａ門號），並以Ａ信用卡

支付Ａ門號之使用費，直至111年10月17日止，經Ａ０５使

用Ａ信用卡所支付之消費金額總計新臺幣（下同）104萬5,8

82元（消費明細詳如附件所示），均由陷於前揭錯誤之魏銘

佑繳納清償，Ａ０５即以此向魏銘佑詐得清償該等消費所生

債務之利益。

(二)Ａ０５於103年5月間，以「陳靜荷」之身分在「愛情公寓」

結識Ａ０２後，明知Ａ０２係因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

設定而認「陳靜荷」之生理性別為女性，才會追求「陳靜

荷」及發展、維繫交往關係，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

於詐欺取財、詐欺得利之犯意，以「陳靜荷」之身分透過通

訊軟體LINE等方式接續向Ａ０２佯稱：「陳靜荷」之胞弟為

Ａ０５；希望Ａ０２申辦信用卡來讓「陳靜荷」及Ａ０５使

用；希望Ａ０２匯款給Ａ０５、照顧Ａ０５；若Ａ０２欲與

「陳靜荷」結婚，Ａ０２要移轉位於雲林縣虎尾鎮之房屋及

土地之一半所有權予Ａ０５云云，致Ａ０２陷於錯誤，於10

4年8月至112年8月間，陸續申辦提供如附表二「信用卡」欄

所示之信用卡共8張（下合稱Ｂ信用卡）讓Ａ０５使用（消

費金額總計174萬6,747元【此部分業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

起訴書所載之金額】），且另匯款總計192萬4,553元供Ａ０

５支出使用，暨於109年7、8月間（起訴書誤載為107年3月2

2日）將其所有位在雲林縣虎尾鎮如附表三「不動產」欄所

示土地、房屋（下合稱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贈與移轉登記

予Ａ０５，Ａ０５即以此向Ａ０２詐得清償前揭使用Ｂ信用

卡消費所生債務之利益及前揭匯款192萬4,553元、Ｂ房地之

一半所有權等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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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經魏銘佑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Ａ０２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中和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呈請臺灣高

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追加

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一)本案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Ａ０５以外之人於審判

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於辯論終結前均未對該等陳述之證

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

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

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自均得

為證據。

(二)按證據究屬傳聞證據或非傳聞證據，必須以該證據所欲證明

之待證事實為何（即證明旨趣），作為判斷之基礎。換言

之，以供述內容之真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據，應屬傳聞證

據；惟若屬於「代替供述之書面」或「間接之供述」時，書

面本身之存在或供述本身之存在即為待證事實時，此證據並

不屬於傳聞證據（例如偽造文書案件中之偽造文件、恐嚇或

誹謗案件中之恐嚇、誹謗書信）。此外，以證明該項供述本

身存在，作為推認其他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或情況證據者，

該項證據雖具有供述之形式，但因並非直接以其供述內容之

真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據，仍非屬傳聞證據。從而，通訊

軟體之對話紀錄及電郵或行動電話簡訊內容，雖係透過電腦

網路或行動電話所傳達之意思（即通訊陳述），但如非直接

以該等通訊陳述內容之真偽，推論待證事實真實與否，而係

以通訊陳述內容之存在狀態本身為證據資料，作為證明其他

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或情況證據，藉之推論待證事實，即屬

非供述證據，而無傳聞法則之適用（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

第4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有關告訴人Ａ０２於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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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階段所提出儲存在USB隨身碟內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

錄文字檔案及錄影檔案（參本院378號卷二第77頁），待證

事實均係『被告有以「陳靜荷」之身分與告訴人Ａ０２透過

通訊軟體LINE進行聊天』此一用以推認被告有以「陳靜荷」

之身分對告訴人Ａ０２實施犯罪事實一、(二)所指詐欺犯行

之間接事實，而非該等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所示陳述內容

之真實性，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核屬無傳聞法則適

用之非供述證據，其證據能力之有無，自應視取得證據之合

法性、已否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而為認定。基此，就上開

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之文字檔案及錄影檔案，被告固於本

院審理程序中主張係告訴人Ａ０２自行製作、偽造而成（本

院訴378號卷二第175至194頁），然觀諸該等文字檔案所顯

示之內容，其格式、編排邏輯均與依通訊軟體LINE之傳送聊

天紀錄功能所建立之文字檔案相符，且時間跨度大多長達數

月甚至數年，語意均前後連貫，未見有何疑似遭人竄改、剪

輯等偽造情事，而該等錄影檔案所顯示之內容，則皆係直接

對行動電話內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視窗顯示內容連續錄影，

自難認係以竄改、剪輯等不法方式而生，是本案卷內並無證

據可證該等文字檔案及錄影檔案係遭人偽造或以其他方式違

法取得，復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中提示並告以要旨而為調查，

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又本案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卷內

其他非供述證據，既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

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中提示並告以

要旨而為調查時，檢察官、被告均未表示該等非供述證據不

具證據能力，亦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

(一)犯罪事實一、(一)：

 1、關於犯罪事實一、(一)，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此部分犯罪

事實所指之時間在「愛情公寓」結識告訴人魏銘佑，以及使

用Ａ信用卡支付如附件所示之消費金額總計104萬5,88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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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使用以告訴人魏銘佑之名義所申辦之Ａ門號等事實，惟矢

口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認識魏銘佑的時候是用「陳

苡宣」的名字，而「陳苡宣」的身分不是空姐；我沒有騙魏

銘佑，我以「陳靜荷」之身分認識魏銘佑後，我有跟魏銘佑

說「陳靜荷」有一個弟弟叫Ａ０５，我也有用Ａ０５的LINE

跟魏銘佑加好友，後來魏銘佑邀請Ａ０５及Ａ０５的媽媽去

參加他妹妹的婚禮，婚禮完我以Ａ０５的身分住在魏銘佑

家，我就有跟魏銘佑坦白說「陳靜荷」其實也是我Ａ０５用

的LINE暱稱，魏銘佑很傻眼，但因為魏銘佑當時在當兵，魏

銘佑有意願與我本人繼續認識交往，但他不想要被家人知道

這件事，所以要我繼續用這個模式跟他交往、聯繫，我是繼

續用名稱「陳靜荷」及Ａ０５的通訊軟體LINE帳號與魏銘佑

聯繫交往，對話內容是我一個人分飾兩個角色，這個是魏銘

佑堅持要這要做的，魏銘佑很早就知道實際上沒有「陳靜

荷」這個女生存在；我以魏銘佑之名義申辦Ａ門號使用，是

魏銘佑同意的，Ａ信用卡是魏銘佑心甘情願拿來給我消費

的，都是魏銘佑事先同意的，魏銘佑也有寫切結書云云（南

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投投警偵字第1120024983號卷【下

稱南投警卷】第1至5頁、偵979號卷第263至266頁、本院訴3

17號卷第59至61、316至318頁）。

 2、經查，被告於103年1月間，在「愛情公寓」結識告訴人魏銘

佑，並向告訴人魏銘佑表示「陳靜荷」之胞弟為被告，暨被

告有使用Ａ信用卡支付如附件所示之消費金額（包含Ａ門號

之使用費），且有以告訴人魏銘佑之名義申辦Ａ門號使用，

而上開使用Ａ信用卡之消費金額均係告訴人魏銘佑繳納清償

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且經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於警詢、

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證述明確（南投警卷第6至14頁、偵9

79號卷第31至35、191至194頁、本院訴317號卷第167至188

頁），並有Ａ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及查詢資料、遠傳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1月3日遠傳（發）字第112110120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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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如附表一編號1至3號「申請內容」所示行動電話門號之

行動寬頻（業務）服務申請書等資料、Ａ信用卡之帳單消費

明細、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14日台新總

作服字第1130006206號函暨所附Ａ信用卡之申請書及消費交

易明細、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9月18日台新

總作服字第1140022126號函暨所附Ａ信用卡之消費交易明細

及總金額等在卷可佐（南投警卷第22至24、67至101頁、偵9

79號卷第61至153、235至257、275至351頁、本院訴317號卷

第267至278頁），是該等事實堪以認定。

 3、對於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之詐欺犯行，被告固以前揭情詞

置辯，且提出內容包含「立據人：魏銘佑」、「見證人：Ａ

０５」等手寫文字及「魏銘佑」、「Ａ０５」印章印文之手

寫切結同意書為證（南投警卷第15頁，下稱Ｃ切結同意

書），而據以主張告訴人魏銘佑係在知悉其與「陳靜荷」為

同一人之情況下同意其使用Ａ信用卡及Ａ門號。然查：

 (1)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03年3月許在交友

網站「愛情公寓」認識一位叫做「陳靜荷」之女子，雙方開

始在交友軟體上聊天，後續對方有加入我的LINE聊天，對方

名稱為「陳靜荷」，我沒有「陳靜荷」之相關年籍資料，我

沒有跟「陳靜荷」見過面，我有交付現金給「陳靜荷」所稱

之弟弟Ａ０５等語（南投警卷第6至14頁），於偵訊時具結

證稱：我於103年1月在交友軟體「愛情公寓」認識「陳靜

荷」，一直聯絡到111年10月就沒有再聯絡，我完全沒有見

過「陳靜荷」，都是用LINE聯繫，「陳靜荷」的LINE暱稱有

用過「女帝詔曰」，其它是英文的，她有換好幾次LINE暱

稱，「奉天承運女帝詔曰」是「陳靜荷」的LINE暱稱，「陳

靜荷」跟我說Ａ０５是她的弟弟；因為「陳靜荷」有我的身

分證照片，所以就在線上申辦門號，因為「陳靜荷」說她有

工作上的需求，她說她是空服員，我是同意「陳靜荷」辦Ａ

門號；我之所以把信用卡給Ａ０５，是因為「陳靜荷」說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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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寄給Ａ０５，Ａ０５會再寄給「陳靜荷」，我以為這

些消費都是「陳靜荷」消費的，我一直以為信用卡是「陳靜

荷」在使用，不是同意陳明禮，「陳靜荷」當時說她因為疫

情關係，空服員工作離職了，需要用手機來做團購生意，我

才寄出我的身分證、印章，是「陳靜荷」要我寄給Ａ０５等

語（偵979號卷第31至35、191至194頁），於本院審理程序

中具結證稱：我在交友網站「愛情公寓」與「陳靜荷」認

識，他當時使用的頭貼是女性，起初他說他在非洲當國際醫

生助理，不知道過多久，他說他回去當國泰航空的空服員，

在國際間飛來飛去，「陳靜荷」在跟我交往期間，跟我說他

弟弟Ａ０５是由他的阿姨養大，「陳靜荷」說他是埔里人；

我有將身分證、印章等資料寄給「陳靜荷」的弟弟過，因為

「陳靜荷」辦手機門號需要這些證件，他請我寄給他弟弟Ａ

０５，請他弟弟直接到遠傳門市辦理，我主觀上是要讓這些

門號給「陳靜荷」使用，我有同意「陳靜荷」使用以我名義

申辦的行動電話；我有同意「陳靜荷」使用Ａ信用卡；我是

因想跟「陳靜荷」結婚，想說他有困難就提供給「陳靜荷」

這個人使用；沒有Ａ０５所說他是以本人身分跟我交往這件

事，我認識Ａ０５後，一直到本案提告，Ａ０５都沒有跟我

說過他就是「陳靜荷」這個人，在分手那一天，Ａ０５還打

給我說不要跟他姊姊分手，我怎麼可能知道他們兩人是同一

人等語（本院訴317號卷第167至188頁）。

 (2)基此，綜觀前揭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

理程序中之證述，業已明確證稱其係在認為「陳靜荷」係於

國外從事空服員等工作之女性、「陳靜荷」與被告為不同

人、被告係「陳靜荷」之弟弟等主觀認知下，才會同意「陳

靜荷」使用Ａ信用卡、Ａ門號等情，且無明顯前後不一、相

互矛盾或有違常情等重大憑信性瑕疵。佐以，被告於偵訊時

供承：於通訊軟體LINE之暱稱「奉天承運女帝詔曰」是我在

使用等語（偵979號卷第266頁），而細觀告訴人魏銘佑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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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與暱稱「奉天承運女帝詔曰」、「寶貝老婆」（狀態訊

息顯示「Mermaids」）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可見於10

9年間，告訴人魏銘佑係以「腦婆」稱呼使用暱稱「奉天承

運女帝詔曰」之人，該暱稱則係以「腦公」稱呼告訴人魏銘

佑，且曾傳送「那我們寶寶，誰來保護、照顧呢？」之文字

訊息予告訴人魏銘佑，暨暱稱「寶貝老婆」所使用之個人檔

案照片為女性之外貌照片，且於106年10月間有傳送國外機

場之位置資訊予告訴人魏銘佑等節，此有通訊軟體LINE聊天

紀錄之翻拍照片附卷可稽（偵979號卷第201至217頁），顯

已足徵前揭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之證述內容，確有所據，輔

以被告前因涉嫌於104年3月至106年6月間，透過「陳靜荷」

之身分在「愛情公寓」與他人聊天並向他人表示其係「陳靜

荷」之胞弟等方式取得該等他人所交付之財物，經臺灣嘉義

地方法院以106年度易字第785號、107年度易字第26號判決

認其所為係犯詐欺取財罪而判處罪刑等情，有該判決存卷可

查（偵979號卷第161至176頁），堪信前揭證人即告訴人魏

銘佑之證述內容，方屬真實，至被告就此部分所辯，則純屬

臨訟卸責之詞，委無可採。

 (3)另被告雖提出內容末端為手寫日期「112年8月」等文字之Ｃ

切結同意書來佐證其辯詞，然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業於偵訊

及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其不知悉Ｃ切結同意書、其並未於Ｃ

切結同意書上簽名乙節明確（偵979號卷第33頁、本院訴317

號卷第171、186頁），參以，被告曾取得告訴人魏銘佑之印

章，以及Ｃ切結同意書之記載內容尚包括係由被告書寫主要

內容之旨，暨Ｃ切結同意書之內容明顯具有作為證據使用之

高度取向等情，可徵Ｃ切結同意書之內容是否為告訴人魏銘

佑所認同、是否係告訴人魏銘佑於Ｃ切結同意書上親自簽

名、蓋章，實有相當可疑，故單憑被告所提出之Ｃ切結同意

書，自不足使本院於此部分據以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二)犯罪事實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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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關於犯罪事實一、(二)，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此部分犯罪

事實所指之時間在「愛情公寓」結識告訴人Ａ０２，以及其

曾使用以告訴人Ａ０２之名義所申辦之信用卡來支付消費金

額、曾取得告訴人Ａ０２之匯款，暨經告訴人Ａ０２移轉而

取得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犯

行，辯稱：我認識Ａ０２的時候是用「陳苡宣」的名字，而

「陳苡宣」的身分不是空姐；我有向Ａ０２坦承假冒之事

實，Ａ０２很早就知道我與「陳靜荷」是同一個人，我一切

都是按照Ａ０２的劇本走，因為Ａ０２不想讓別人知道他是

雙性戀，所以要我假冒，叫我繼續用「陳靜荷」的身分跟他

交往，因為他的同事、家人、朋友都知道他沒有女朋友，一

切金錢都是Ａ０２心甘情願給我的，Ａ０２所申辦的信用卡

也是Ａ０２心甘情願給我的，但我只有拿過Ａ０２申辦的兩

張國泰信用卡，金額不會超過5萬元，只有加油與吃飯而

已，匯款部分沒有匯那麼多，我有還錢給Ａ０２，大約還了

200多萬元；就Ｂ房地部分，因為房子頭期款、裝潢、家具

都是我支出的，所以Ａ０２本來就應該把一半的產權給我，

是告訴人Ａ０２心甘情願給我的，以性行為來當代價云云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7033號卷【下稱新北

偵卷】一第11至15頁、偵6539號卷第25至27頁、本院訴378

號卷一第45至47頁、本院訴378號卷二第105至106、202至20

4頁）。

 2、經查，被告於103年5月間，在「愛情公寓」結識告訴人Ａ０

２，並向告訴人Ａ０２表示「陳靜荷」之胞弟為被告，以及

被告曾使用以告訴人Ａ０２之名義所申辦之信用卡來支付消

費金額、曾取得告訴人Ａ０２之匯款，暨被告於109年7、8

月間經告訴人Ａ０２移轉而取得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節，

為被告所不爭執，且有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警詢、偵訊及

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證述可佐（新北偵卷一第7至9、17至19、

413至415頁、本院訴378號卷二第43至64頁），並有雲林縣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虎尾地政事務所113年4月18日虎地一字第1130001423號函暨

所附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

書、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贈與稅免稅證明書、Ｂ房地之所有權

狀等資料存卷為憑（新北偵卷一第375至408頁），是該等事

實堪以認定。

 3、對於犯罪事實一、(二)所指之詐欺犯行，被告固以前揭情詞

置辯，且提出內容包含「立書人：Ａ０２」、「相對人：Ａ

０５」、「見證人：Ａ０３」等手寫文字及Ａ０２、Ａ０５

之印章印文之手寫書狀為證（新北偵卷第一第147頁，下合

稱Ｄ書狀），而據以主張告訴人Ａ０２係在知悉其與「陳靜

荷」為同一人之情況下同意其使用信用卡及匯款、移轉Ｂ房

地之一半所有權。然查：

 (1)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03年5月10日在網

路交友平台「愛情公寓」認識一名女子「陳靜荷」，並於同

年6月20日進而交往，「陳靜荷」向我表示因她常年在國

外，所以將臺灣一切事務交由其弟Ａ０５辦理，Ａ０５借款

金額皆交代我匯至Ａ０５之帳戶，我並依「陳靜荷」指示將

五張信用卡予其弟Ａ０５使用，於109年8月7日，我在「陳

靜荷」勸說下，將虎尾鎮過溪段之建物及土地之二分之一過

戶至其弟Ａ０５；「陳靜荷」換過很多LINE的帳號，名稱有

「Aphrodite's Chen」、「Stheno Chen」、「Euryale Che

n」、「Mermaids」，她都說帳號被盜，所以申請很多帳

號，Ａ０５的LINE名稱為「Naoto C Masaki」、「Malachi

Chen」，我只有見過Ａ０５本人，但我從未見過及通話「陳

靜荷」本人，是我與Ａ０５有進行調解，調解委員會有給我

看之前Ａ０５用相同詐騙方法的判決書，所以我才知道遭詐

騙；對方從頭到尾都是用「陳靜荷」的名義與我交談，從來

沒有自稱是「陳以萱」，我只有跟「陳靜荷」交往，匯款、

信用卡及房子皆是「陳靜荷」請我幫她照顧胞弟才會提供的

等語（新北偵卷一第7至9、17至19頁），於偵訊時證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頁



「陳靜荷」跟我說他是華航的空服人員，一開始是在「愛情

公寓」上聊天，後來我對「陳靜荷」提出以結婚為前提交

往，「陳靜荷」同意，「陳靜荷」跟我說他薪水要還學貸，

無法給她弟弟即被告生活費，「陳靜荷」要求我提供生活費

給她弟弟，因為「陳靜荷」答應要跟我結婚，所以我就幫他

負擔，我一開始是在林口，「陳靜荷」還有要求我辦信用卡

給她弟用，我之所以把雲林的房子過戶給被告，是因為「陳

靜荷」說要把我雲林的房子過戶給被告一半，他才願意跟我

結婚，在這之前我已經跟她求婚很多次，我沒有跟「陳靜

荷」見過面，也沒講過電話，因為「陳靜荷」都是飛國際航

班，所以很少回台灣，我有要求要見面，但「陳靜荷」都拒

絕，我是認為真的有「陳靜荷」這個人，所以我才會同意將

信用卡5張交給被告讓他可以在雲林消費，及回去雲林辦過

戶，如果我知道沒有「陳靜荷」這個人，我根本不會把錢給

被告花等語（新北偵卷一第413至415頁），於本院審理程序

中具結證稱：我是透過「愛情公寓」於103年5月20日認識

「陳靜荷」，我跟他交往期間從未見過他，也沒有通電話、

視訊過，他當時跟我說居住在香港，一開始他說在中華航

空，後來改到國泰航空，我交往的對象是「陳靜荷」，當初

「陳靜荷」在「愛情公寓」的訊息說他有個雙胞胎弟弟，因

為「陳靜荷」長期飛國際線，所以他沒辦法回來見我，但他

可以介紹他弟弟Ａ０５給我認識；我有申辦信用卡給「陳靜

荷」使用，因為當時「陳靜荷」跟我說希望我申辦信用卡給

Ａ０５作為生活上的一般開銷，最主要是「陳靜荷」在國

外，有時候手頭不方便可以透過信用卡買一些生活日常用

品，我提供這些信用卡時，主觀上認為基本上是「陳靜荷」

可以使用這些信用卡，因為我有答應如果結婚，交往的過程

中，我願意負擔他的生活開銷；我之所以匯款給Ａ０５的原

因，是因為「陳靜荷」要求我匯款給他弟弟Ａ０５當生活

費，因為「陳靜荷」說他賺的錢都要先還他自己的學貸，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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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阿姨、媽媽的貸款，我之所以願意匯款給Ａ０５當生活

費，是以跟「陳靜荷」結婚為前提，如果實際上「陳靜荷」

沒有要跟我結婚或他不是女生，我完全不會匯錢給Ａ０５；

當時就是跟我說如果要跟「陳靜荷」結婚，要把房子一半過

戶給他弟弟Ａ０５，所以我有把房子過戶一半到Ａ０５名

下；Ａ０５並沒有依照什麼我的劇本走，從我認識「陳靜

荷」、Ａ０５一直到我提告這段期間，我不知道Ａ０５就是

使用暱稱「陳靜荷」的人，我始終覺得這是二個人，我始終

覺得「陳靜荷」是個女生等語（本院訴378號卷二第43至64

頁）。

 (2)基此，綜觀前揭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

理程序中之證述，始終證稱其係在認為「陳靜荷」係於國外

從事空服員等工作之女性、「陳靜荷」與被告為不同人、被

告係「陳靜荷」之弟弟等主觀認知下，才會提供以其名義申

辦之信用卡讓「陳靜荷」、被告使用以及轉匯款項、移轉Ｂ

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給被告等情，核無明顯前後歧異、相互矛

盾或有違常情等重大憑信性瑕疵。佐以，觀諸告訴人Ａ０２

於偵查中所提出其與暱稱「Aphrodite's Chen」之通訊軟體

LINE聊天紀錄，可見該暱稱有傳送「我要求弟弟要跟我們住

喔」、「送餐完、賣免稅品完」、表示人在國外之風景照片

等訊息予告訴人Ａ０２等節，有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之翻

拍照片附卷可稽（新北偵卷一第111至114、126至137頁），

且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復已供承其係於通訊軟體LINE使用該

暱稱「Aphrodite's Chen」之人（新北偵卷一第13頁、偵65

39號卷第26頁），是前揭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之證述內容，

顯屬有據而足以採信。

 (3)再者，告訴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階段提出儲存在USB隨身碟

內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文字檔案及錄影檔案，並主張該

等檔案之內容係其使用暱稱「Jackson Hsieh」與「陳靜

荷」或被告之聊天紀錄（參本院訴378號卷二第77至7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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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10頁），嗣經本院勘驗該等檔案，其中錄影檔案均係直

接對行動電話內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視窗顯示內容連續錄

影，顯示內容為使用該行動電話者與使用「瓜爾佳，靜

荷」、「奉天承運 女帝詔曰」等暱稱者之聊天紀錄，且使

用該等暱稱者所傳送之訊息均包含「表示其在國外從事空服

員工作之文字、照片」、「以某女子之自拍照片來表示自

己」、「以『弟弟』指稱另一人」等內容，而該行動電話使

用者所傳送之訊息則包含「詢問對方之月事是否正常」、

「以『老婆』指稱對方、以『書貴妃』指稱另一人」、「提

及建立我們三人的世界」、「提及要跟『老婆』生一對可愛

的龍鳳胎」、「提及下南部、嘉義找『書貴妃』」等內容，

暨文字檔案部分，內容為包含使用「Malachi Chen」、「Me

rmaids」、「Jackson Hsieh」、「Aphrodite's」、「Merm

aids&Aphrodites」、「Helios Chen」、「Naoto C Masak

i」、「Euryale Chen」等暱稱者之聊天紀錄，時間跨度介

於107年6月至113年7月，且其中使用暱稱「Aphrodite's」

者所傳送之訊息包含「提及希望「Jackson Hsieh」能和弟

弟共同擁有房子權利再娶她」、「詢問「Jackson Hsieh」

何時要和弟弟去辦房子共同登記」、「分享國外位置」、

「提及自己是埔里人、去哥大念碩士、在國泰航空工作」、

「以『書貴妃』指稱另一人」等內容，此有本院之勘驗筆錄

及截圖附卷為憑（參本院訴378號卷二第125至169、175至19

4頁），故依上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益徵前揭證人即

告訴人Ａ０２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證述，當與

客觀事實相符，甚屬明確。至就上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

錄，被告除供承其有使用暱稱「Helios Chen」及「Naoto C

Masaki」外，雖辯稱其他暱稱之聊天紀錄均非其傳送之訊

息、均與其無關云云，惟該等聊天紀錄之時間跨度大多長達

數月甚至數年，內容頗為龐雜，且語意均前後連貫，顯難認

係有心人士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而刻意編造、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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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或剪輯所生，參以該等聊天紀錄中有關暱稱「Aphrodit

e's」、表示在國外從事空服員工作等部分，復與被告曾供

承其有使用暱稱「Aphrodite's」與告訴人Ａ０２聊天、其

就「陳靜荷」之人物設定係從事空服員工作等節相符（參新

北偵卷一第13頁、偵6539號卷第26頁、本院訴378號卷一第4

5頁），是被告空言辯稱其並非於上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

錄中使用「Mermaids」、「Aphrodite's」、「Mermaids&Ap

hrodites」等暱稱傳送訊息之人，自無可採。

 (4)又告訴人Ａ０２於結識「陳靜荷」後，曾與被告發生性交行

為乙節，固為告訴人Ａ０２所肯認（新北偵卷一第415頁、

本院訴378號卷一第49、56至57頁），且有被告所提出其與

告訴人Ａ０２之合照存卷可參（新北偵卷一第165至167

頁），然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均證

稱其係因「陳靜荷」之要求始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乙情（新

北偵卷一第415頁、本院訴378號卷二第49、56至57頁），佐

以觀諸告訴人Ａ０２於偵查中所提出其與暱稱「Aphrodit

e's Chen」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可見該暱稱有於111

年7月18日傳送「腦公，你這次下去就和弟弟發生關係，可

以嗎？」之文字訊息予告訴人Ａ０２（新北偵卷一第137

頁），足徵上開告訴人Ａ０２所稱其之所以與被告發生性交

行為之原因，當無虛假，甚至依該則訊息之內容，更能佐證

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證稱其本來係認「陳靜荷」與被告為不

同人、被告係「陳靜荷」之弟弟乙節，確屬真實，是縱告訴

人Ａ０２曾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且證人Ａ０３於本院審理

程序中證稱，其因見聞被告與告訴人Ａ０２之親密照片而認

為被告與告訴人Ａ０２係夫婦關係乙情（參本院訴378號卷

二第35頁），暨被告有提出內容包含載有「Ａ０２因受其誘

惑，固對Ａ０５發生性關係」之文字及「Ａ０２」印章印文

而經告訴人Ａ０２否認有親自簽名、該章於其上之手寫書狀

（新北偵卷一第145頁），亦均不足據以採信被告之辯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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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被告為有利認定。　　　　

 (5)另被告雖尚提出內容末端為手寫日期「110年4月11日」等文

字之Ｄ書狀來佐證其係以本人身分與告訴人Ａ０２交往，然

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業於本院審理階段明確證稱其並未在Ｄ

書狀上親自簽名、蓋章乙節（本院訴378號卷一第53頁、本

院訴378號卷二第56頁），參以證人Ａ０３（即於Ｄ書狀之

見證人處簽名之人）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Ｄ書狀之「Ａ

０３」簽名是我親簽，當初我簽Ｄ書狀時，只有我簽名，沒

有看到Ａ０２的簽名，Ｄ書狀上面需要簽名的地方我是最早

簽名的，Ｄ書狀的大部分內容是我寫的，是被告叫我寫的，

被告請我寫有關他跟Ａ０２的故事，因為被告與Ａ０２感情

生變，Ａ０２要告他，他付出很多覺得心有不甘，所以請我

寫，讓我當見證，他說會去找Ａ０２簽名，我寫的這些內容

是根據被告跟我說的，還有我所知道的事實，後來我沒有追

問被告到底有無拿Ｄ書狀給Ａ０２簽名，但是被告說有等語

（本院訴378號卷二第60至61頁），是Ｄ書狀之主要內容既

係由證人Ａ０３在告訴人Ａ０２未在場之情況下所書寫，且

證人Ａ０３並未見聞告訴人Ａ０２親自在Ｄ書狀上簽名、蓋

章，益徵Ｄ書狀之內容是否為告訴人Ａ０２所認同、是否係

告訴人Ａ０２於Ｄ書狀上親自簽名、蓋章，確有相當可疑，

遑論Ｄ書狀之內容明顯具有作為證據使用之高度取向，而證

人Ａ０３所證稱有關書寫Ｄ書狀之原因（即告訴人Ａ０２要

告被告），以及Ｄ書狀之內容末端手寫日期為「110年4月11

日」等節，復與前揭被告於111年7月18日尚有透過通訊軟體

LINE使用暱稱「Aphrodite's Chen」傳送「腦公，你這次下

去就和弟弟發生關係，可以嗎？」之文字訊息予告訴人Ａ０

２，暨告訴人Ａ０２係於113年2月3日始前往警局對被告提

出告訴等情有所牴觸，故依被告所提出之Ｄ書狀，尚無從使

本院據以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4、復查，被告對於其使用以告訴人Ａ０２所申辦信用卡之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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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及其所取得之告訴人Ａ０２匯款金額，固均爭執如其

就此部分犯罪事實之答辯內容所示。然而，證人即告訴人Ａ

０２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具結證稱：「陳靜荷」曾經跟我說過

要用金錢資助他們家，具體時間忘記了，所以我每個月至少

匯款1萬至1萬5千元給她，在2014年到2015年都有匯款，匯

款期間我忘記了，但我匯款很多筆，且我無摺存款的證據有

交給警察；我有申辦信用卡給「陳靜荷」使用，但我忘記辦

理多少張信用卡，我有提供證據的是5家，其他沒證據的我

就沒印象，他們用的信用卡是我另外申辦，我是分次給他們

使用，因為我本身也有使用信用卡，但我基本上都是在居住

地或上班附近使用等語（本院訴378號卷二第45、52頁），

業已敘明其提供信用卡給被告（即「陳靜荷」）使用、匯款

給被告之原因及狀況，並解釋其係如何認定屬於被告使用其

所申辦信用卡之消費內容等情，佐以告訴人Ａ０２於114年1

月16日向本院提出之刑事告訴補充理由狀，已指明被告係使

用其所申辦如附表二「信用卡」欄所示之信用卡共8張（即

Ｂ信用卡）進行消費（含消費之期間、金額），以及其匯款

給被告之期間、用途、總金額等事項，並有Ｂ信用卡之申請

資料、交易明細、帳單及告訴人Ａ０２所申辦金融帳戶之交

易明細等客觀事證為憑（新北偵卷一第225至371頁、本院訴

378號卷一第79至528頁），堪認上開告訴人Ａ０２所主張有

關被告使用Ｂ信用卡之消費金額、其匯款給被告之金額等

節，應可採信。況且，觀諸告訴人Ａ０２所提出之前揭刑事

告訴補充理由狀，尚有包含告訴人Ａ０２主動剔除其與被告

一同前往商店而使用如附表二編號7號「信用卡」欄所示信

用卡來購買其自己所用商品之消費項目，暨主動提及證人Ａ

０３曾為被告返回款項共59萬0,094元一事等內容，足徵被

告當無虛編、隱匿實際損害金額之情形，遑論被告就告訴人

Ａ０２以前揭刑事告訴補充理由狀所主張之信用卡消費金

額、匯款金額，於114年2月18日本院審理程序中係供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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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共同花費，對於匯款給我的金額及次數沒有意見，信用卡

消費我沒有花那麼多，我有拿Ａ０２的信用卡、花Ａ０２的

錢，但這是經過他的同意，對於消費金額無意見等語（本院

訴378號卷二第62至63頁），核與被告在後續本院準備、審

理程序中就此部分之辯詞明顯不一，益徵被告係空言托詞以

圖卸責，殊難憑採。

(三)綜上所述，依本案卷存之前揭事證，業已足認被告係刻意利

用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均陷於因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

物設定（包含生理性別為女性、從事空服員工作、胞弟為被

告）而欲追求「陳靜荷」及發展、維繫交往關係之狀態，藉

此獲得由告訴人魏銘佑清償其使用Ａ信用卡所生債務之利

益，暨獲得由告訴人Ａ０２清償其使用Ｂ信用卡所生債務之

利益以及告訴人Ａ０２之匯款192萬4,553元、Ｂ房地之一半

所有權等財物，自屬分別對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為詐術之

行使而皆具有詐欺故意甚明，故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

行均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

(一)新、舊法比較：

 1、按接續或繼續犯之行為過程中，遇有刑罰之法律變更時，其

一部行為涉及舊法，一部行為涉及新法者，仍應依最後行為

時之法律處斷（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162號判決意旨參

照）。據此，本案應適用之刑法第339條規定，雖於被告以

「陳靜荷」之身分結識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後之103年6月

20日修正施行（103年6月18日公布），而提高普通詐欺取財

（得利）罪之法定罰金刑上限，惟因本案被告分別對告訴人

魏銘佑、Ａ０２實施之詐欺行為，均持續至該次法律修正

後，且分別屬於接續犯（詳下述），故依前揭最高法院判決

意旨，自均應以本案被告犯行最後行為時（即修正施行後）

之刑法第339條處斷，而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

 2、又本案被告雖係以「陳靜荷」之身分經由「愛情公寓」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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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聊天並分別於103年1月間、同年5月間結識告訴人魏銘

佑、Ａ０２後，分別對該等告訴人實施詐欺犯行，而有以網

際網路對公眾散布不實內容（即「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

定）之情形，惟現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網際網

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規定，乃係於103年5月30日始

修正增訂（自103年6月18日公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

力），是在被告開始以「陳靜荷」之身分經由「愛情公寓」

對不特定人散布不實內容及結識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時，

既尚無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加重事由規定，且被告

於該規定增訂施行後對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所接續實施之

詐欺行為，復已係對各該告訴人單獨行使詐術而無涉對不特

定多數之公眾施以詐術，則不論被告以「陳靜荷」之身分經

由「愛情公寓」與他人聊天交友之行為是否具有詐欺之不法

意圖，依刑法第1條規定之罪刑法定原則，當均無適用現行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規定之餘地，故本案（追加）起

訴意旨主張被告所為均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加

重事由規定，容難憑採。

(二)核被告於犯罪事實一、(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

詐欺得利罪；於犯罪事實一、(二)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

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同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

(三)被告於犯罪事實一、(二)所為，雖在客觀上係分別以不實內

容向告訴人Ａ０２詐得清償其使用Ｂ信用卡消費所生債務之

利益及匯款、本案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財物，然考量該等行

為既均係以告訴人Ａ０２為詐術行使對象，且各該不實內容

皆係基於告訴人Ａ０２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而

生，以及該等行為在時間上具相當程度之關聯性等情，堪認

被告係出於單一之詐欺犯意而為該等行為，故依一般社會健

全觀念，視為數次行為之接續實施而以法律上一行為予以刑

法評價，較為合理，是被告於犯罪事實一、(二)所為，乃係

以法律上一行為同時觸犯詐欺取財罪、詐欺得利罪，屬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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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詐欺取財罪

處斷，追加起訴意旨認此部分係應予分論併罰之數罪，為本

院所不採。

(四)又本案被告犯罪事實一、(一)及(二)所為之2次犯行，犯意

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五)另就犯罪事實一、(二)，檢察官之追加起訴犯罪事實雖未包

含告訴人Ａ０２匯款192萬4,553元供被告支出使用、告訴人

Ａ０２將附表三編號3「不動產」欄所示土地之一半所有權

贈與移轉登記予被告等內容，惟該等犯罪事實業經本院依卷

存相關事證認定明確如前，且本院認該等犯罪事實與犯罪事

實一、(二)之追加起訴犯罪事實係屬接續犯之一罪關係，亦

如前述，是該等犯罪事實自為犯罪事實一、(二)之追加起訴

效力所及，應由本院併予審理，且本院亦於準備程序中告知

被告其尚涉犯該等犯罪事實（本院訴378號卷一第51頁、本

院訴378號卷二第105至106頁），使被告得以充分行使防禦

權，本院爰就犯罪事實一、(二)擴張補充該等犯罪事實。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告訴人魏銘佑、Ａ

０２均係因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而認「陳靜荷」

之生理性別為女性，才會追求「陳靜荷」及發展、維繫交往

關係，竟以利用各該告訴人之誤信而佯為「陳靜荷」之胞弟

等方式，分別取得以各該告訴人名義所申辦之Ａ信用卡、Ｂ

信用卡來消費使用，藉此向各該告訴人詐得清償使用該等信

用卡消費所生債務之利益，暨接續向告訴人Ａ０２詐得匯款

192萬4,553元及本案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財物，被告所為均

屬不該，且被告始終否認本案各次犯行，犯後態度難謂良

好；另考量被告之前案紀錄等素行資料，以及就犯罪事實

一、(二)，本院認被告業已透過證人Ａ０３返還59萬0,094

元給告訴人Ａ０２（詳下述），復酌以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

中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經濟狀況（參本院訴317號卷第319

頁），暨告訴人Ａ０２、檢察官、被告就本案科刑所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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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四「論罪科刑、沒收」欄

所示之刑，並衡酌本案被告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

害法益之加重效益及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而為整體評價

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以資懲儆。

五、沒收：

(一)被告因犯罪事實一、(一)犯行，獲有免除其使用Ａ信用卡消

費所生金額總計104萬5,882元之債務等財產上不法利益，核

屬該犯行之犯罪所得，而該等犯罪所得，既均未實際合法發

還被害人，復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宜執行沒收之情事，

自應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予以宣告沒

收、追徵。

(二)被告因犯罪事實一、(二)犯行，獲有免除其使用Ｂ信用卡消

費所生金額總計174萬6,747元之債務等財產上不法利益，以

及獲取告訴人Ａ０２之匯款192萬4,553元、Ｂ房地之一半所

有權等財物，核均屬該犯行之犯罪所得。又被告於本案判決

前，曾透過證人Ａ０３返還59萬0,094元給告訴人Ａ０２乙

節，業據告訴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程序中陳稱明確（本院訴

378號卷二第203頁），且有告訴人Ａ０２提出之金融帳戶交

易明細存卷為憑（本院訴378號卷一第448至528頁），而被

告雖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供稱其已返還200多萬元給告訴人Ａ

０２（本院訴378號卷二第203頁），但迄今並未向本院提出

相關資料佐證，自難逕採為真，故本院乃認被告就本案業已

返還給告訴人Ａ０２之金額為59萬0,094元。綜此，被告於

犯罪事實一、(二)之前揭犯罪所得，除扣除被告已返還告訴

人Ａ０２而無庸宣告沒收之59萬0,094元外，其餘犯罪所得

（即308萬1,206元【計算式：174萬6,747元＋192萬4,553元

－59萬0,094元=308萬1,206元】、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既

尚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復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宜執

行沒收之情事，自應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

定予以宣告沒收、追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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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追加起訴，檢察官黃薇潔、尤開

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蔡宗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金雅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申請內容

1 110年11月27日、號碼：0000000000號

2 110年1月4日、號碼：0000000000號

3 111年11月18日、號碼：0000000000號

4 111年7月30日、號碼：00000000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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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附表三：

附表四：

編號 信用卡 消費期間 消費金額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4年12月2日至1

06年2月13日

303,909元

2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4年9月21日至1

04年10月16日

81,980元

3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7年8月23日至1

07年12月24日

74,871元

4 玉山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6年1月10日至1

06年1月27日

105,689元

5 花旗銀行

卡號：4311-xxxx-xxxx-8349

105年12月28日至

106年12月15日

264,738元

6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6年3月17日至1

06年9月21日

9,883元

7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6年10月1日至1

12年8月20日

494,223元

8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0年5月20日至1

12年8月24日

411,454元

編號 不動產 沒收內容

1 雲林縣○○鎮○○段地號330－6號土地之全部 左列不動產

權利範圍各2

分之1
2 雲林縣○○鎮○○段地號330－8號土地之8分之1

3 雲林縣○○鎮○○段○號341號建物之全部

（門牌號碼：雲林縣○○鎮○○00○0號）

編號 犯罪事實 論罪科刑、沒收

1 犯罪事實

一、(一)

Ａ０５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零肆萬伍仟捌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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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捌拾貳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犯罪事實

一、(二)

Ａ０５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零捌萬壹仟貳佰

零陸元及如附表三「沒收內容」欄所示之不動

產權利範圍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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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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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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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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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

.he-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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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3 {
/*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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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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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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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17號
113年度訴字第378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名禮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79號）及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65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５犯如附表四「論罪科刑、沒收」欄所示之罪，共貳罪，各處如同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所處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肆月。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５於民國103年上半年，佯為姓名「陳靜荷」、從事空服員工作之女子（下稱「陳靜荷」）而經由「愛情公寓」交友網站（下稱「愛情公寓」）與他人聊天交友，詎Ａ０５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Ａ０５於103年1月間，以「陳靜荷」之身分在「愛情公寓」結識魏銘佑後，明知魏銘佑係因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而認「陳靜荷」之生理性別為女性，才會追求「陳靜荷」及發展、維繫交往關係，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以「陳靜荷」之身分透過通訊軟體LINE等方式接續向魏銘佑佯稱：「陳靜荷」之胞弟為Ａ０５；「陳靜荷」需要申辦信用卡、行動電話門號使用云云，致魏銘佑陷於錯誤，進而同意提供國民身分證、健保卡、印章等資料由Ａ０５代為以其名義申辦信用卡、行動電話門號來讓「陳靜荷」使用，並表示其會繳納該等信用卡、行動電話門號之消費金額、使用費，Ａ０５遂於107年11月8日以魏銘佑之名義向台新商業銀行申辦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之信用卡（下稱Ａ信用卡），且自107年11月18日起開始使用Ａ信用卡進行消費，暨陸續於如附表一「申請內容」欄所示之時間，以魏銘佑之名義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如同欄所示之行動電話門號共4個（下合稱Ａ門號），並以Ａ信用卡支付Ａ門號之使用費，直至111年10月17日止，經Ａ０５使用Ａ信用卡所支付之消費金額總計新臺幣（下同）104萬5,882元（消費明細詳如附件所示），均由陷於前揭錯誤之魏銘佑繳納清償，Ａ０５即以此向魏銘佑詐得清償該等消費所生債務之利益。
(二)Ａ０５於103年5月間，以「陳靜荷」之身分在「愛情公寓」結識Ａ０２後，明知Ａ０２係因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而認「陳靜荷」之生理性別為女性，才會追求「陳靜荷」及發展、維繫交往關係，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詐欺得利之犯意，以「陳靜荷」之身分透過通訊軟體LINE等方式接續向Ａ０２佯稱：「陳靜荷」之胞弟為Ａ０５；希望Ａ０２申辦信用卡來讓「陳靜荷」及Ａ０５使用；希望Ａ０２匯款給Ａ０５、照顧Ａ０５；若Ａ０２欲與「陳靜荷」結婚，Ａ０２要移轉位於雲林縣虎尾鎮之房屋及土地之一半所有權予Ａ０５云云，致Ａ０２陷於錯誤，於104年8月至112年8月間，陸續申辦提供如附表二「信用卡」欄所示之信用卡共8張（下合稱Ｂ信用卡）讓Ａ０５使用（消費金額總計174萬6,747元【此部分業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起訴書所載之金額】），且另匯款總計192萬4,553元供Ａ０５支出使用，暨於109年7、8月間（起訴書誤載為107年3月22日）將其所有位在雲林縣虎尾鎮如附表三「不動產」欄所示土地、房屋（下合稱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贈與移轉登記予Ａ０５，Ａ０５即以此向Ａ０２詐得清償前揭使用Ｂ信用卡消費所生債務之利益及前揭匯款192萬4,553元、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財物。
二、案經魏銘佑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Ａ０２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呈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追加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一)本案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Ａ０５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於辯論終結前均未對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自均得為證據。
(二)按證據究屬傳聞證據或非傳聞證據，必須以該證據所欲證明之待證事實為何（即證明旨趣），作為判斷之基礎。換言之，以供述內容之真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據，應屬傳聞證據；惟若屬於「代替供述之書面」或「間接之供述」時，書面本身之存在或供述本身之存在即為待證事實時，此證據並不屬於傳聞證據（例如偽造文書案件中之偽造文件、恐嚇或誹謗案件中之恐嚇、誹謗書信）。此外，以證明該項供述本身存在，作為推認其他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或情況證據者，該項證據雖具有供述之形式，但因並非直接以其供述內容之真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據，仍非屬傳聞證據。從而，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及電郵或行動電話簡訊內容，雖係透過電腦網路或行動電話所傳達之意思（即通訊陳述），但如非直接以該等通訊陳述內容之真偽，推論待證事實真實與否，而係以通訊陳述內容之存在狀態本身為證據資料，作為證明其他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或情況證據，藉之推論待證事實，即屬非供述證據，而無傳聞法則之適用（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有關告訴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階段所提出儲存在USB隨身碟內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文字檔案及錄影檔案（參本院378號卷二第77頁），待證事實均係『被告有以「陳靜荷」之身分與告訴人Ａ０２透過通訊軟體LINE進行聊天』此一用以推認被告有以「陳靜荷」之身分對告訴人Ａ０２實施犯罪事實一、(二)所指詐欺犯行之間接事實，而非該等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所示陳述內容之真實性，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核屬無傳聞法則適用之非供述證據，其證據能力之有無，自應視取得證據之合法性、已否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而為認定。基此，就上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之文字檔案及錄影檔案，被告固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主張係告訴人Ａ０２自行製作、偽造而成（本院訴378號卷二第175至194頁），然觀諸該等文字檔案所顯示之內容，其格式、編排邏輯均與依通訊軟體LINE之傳送聊天紀錄功能所建立之文字檔案相符，且時間跨度大多長達數月甚至數年，語意均前後連貫，未見有何疑似遭人竄改、剪輯等偽造情事，而該等錄影檔案所顯示之內容，則皆係直接對行動電話內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視窗顯示內容連續錄影，自難認係以竄改、剪輯等不法方式而生，是本案卷內並無證據可證該等文字檔案及錄影檔案係遭人偽造或以其他方式違法取得，復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中提示並告以要旨而為調查，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又本案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卷內其他非供述證據，既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中提示並告以要旨而為調查時，檢察官、被告均未表示該等非供述證據不具證據能力，亦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
(一)犯罪事實一、(一)：
 1、關於犯罪事實一、(一)，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此部分犯罪事實所指之時間在「愛情公寓」結識告訴人魏銘佑，以及使用Ａ信用卡支付如附件所示之消費金額總計104萬5,882元，暨使用以告訴人魏銘佑之名義所申辦之Ａ門號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認識魏銘佑的時候是用「陳苡宣」的名字，而「陳苡宣」的身分不是空姐；我沒有騙魏銘佑，我以「陳靜荷」之身分認識魏銘佑後，我有跟魏銘佑說「陳靜荷」有一個弟弟叫Ａ０５，我也有用Ａ０５的LINE跟魏銘佑加好友，後來魏銘佑邀請Ａ０５及Ａ０５的媽媽去參加他妹妹的婚禮，婚禮完我以Ａ０５的身分住在魏銘佑家，我就有跟魏銘佑坦白說「陳靜荷」其實也是我Ａ０５用的LINE暱稱，魏銘佑很傻眼，但因為魏銘佑當時在當兵，魏銘佑有意願與我本人繼續認識交往，但他不想要被家人知道這件事，所以要我繼續用這個模式跟他交往、聯繫，我是繼續用名稱「陳靜荷」及Ａ０５的通訊軟體LINE帳號與魏銘佑聯繫交往，對話內容是我一個人分飾兩個角色，這個是魏銘佑堅持要這要做的，魏銘佑很早就知道實際上沒有「陳靜荷」這個女生存在；我以魏銘佑之名義申辦Ａ門號使用，是魏銘佑同意的，Ａ信用卡是魏銘佑心甘情願拿來給我消費的，都是魏銘佑事先同意的，魏銘佑也有寫切結書云云（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投投警偵字第1120024983號卷【下稱南投警卷】第1至5頁、偵979號卷第263至266頁、本院訴317號卷第59至61、316至318頁）。
 2、經查，被告於103年1月間，在「愛情公寓」結識告訴人魏銘佑，並向告訴人魏銘佑表示「陳靜荷」之胞弟為被告，暨被告有使用Ａ信用卡支付如附件所示之消費金額（包含Ａ門號之使用費），且有以告訴人魏銘佑之名義申辦Ａ門號使用，而上開使用Ａ信用卡之消費金額均係告訴人魏銘佑繳納清償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且經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證述明確（南投警卷第6至14頁、偵979號卷第31至35、191至194頁、本院訴317號卷第167至188頁），並有Ａ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及查詢資料、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1月3日遠傳（發）字第11211012038號函、如附表一編號1至3號「申請內容」所示行動電話門號之行動寬頻（業務）服務申請書等資料、Ａ信用卡之帳單消費明細、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14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30006206號函暨所附Ａ信用卡之申請書及消費交易明細、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9月18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40022126號函暨所附Ａ信用卡之消費交易明細及總金額等在卷可佐（南投警卷第22至24、67至101頁、偵979號卷第61至153、235至257、275至351頁、本院訴317號卷第267至278頁），是該等事實堪以認定。
 3、對於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之詐欺犯行，被告固以前揭情詞置辯，且提出內容包含「立據人：魏銘佑」、「見證人：Ａ０５」等手寫文字及「魏銘佑」、「Ａ０５」印章印文之手寫切結同意書為證（南投警卷第15頁，下稱Ｃ切結同意書），而據以主張告訴人魏銘佑係在知悉其與「陳靜荷」為同一人之情況下同意其使用Ａ信用卡及Ａ門號。然查：
 (1)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03年3月許在交友網站「愛情公寓」認識一位叫做「陳靜荷」之女子，雙方開始在交友軟體上聊天，後續對方有加入我的LINE聊天，對方名稱為「陳靜荷」，我沒有「陳靜荷」之相關年籍資料，我沒有跟「陳靜荷」見過面，我有交付現金給「陳靜荷」所稱之弟弟Ａ０５等語（南投警卷第6至14頁），於偵訊時具結證稱：我於103年1月在交友軟體「愛情公寓」認識「陳靜荷」，一直聯絡到111年10月就沒有再聯絡，我完全沒有見過「陳靜荷」，都是用LINE聯繫，「陳靜荷」的LINE暱稱有 用過「女帝詔曰」，其它是英文的，她有換好幾次LINE暱 稱，「奉天承運女帝詔曰」是「陳靜荷」的LINE暱稱，「陳靜荷」跟我說Ａ０５是她的弟弟；因為「陳靜荷」有我的身分證照片，所以就在線上申辦門號，因為「陳靜荷」說她有工作上的需求，她說她是空服員，我是同意「陳靜荷」辦Ａ門號；我之所以把信用卡給Ａ０５，是因為「陳靜荷」說把信用卡寄給Ａ０５，Ａ０５會再寄給「陳靜荷」，我以為這些消費都是「陳靜荷」消費的，我一直以為信用卡是「陳靜荷」在使用，不是同意陳明禮，「陳靜荷」當時說她因為疫情關係，空服員工作離職了，需要用手機來做團購生意，我才寄出我的身分證、印章，是「陳靜荷」要我寄給Ａ０５等語（偵979號卷第31至35、191至194頁），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具結證稱：我在交友網站「愛情公寓」與「陳靜荷」認識，他當時使用的頭貼是女性，起初他說他在非洲當國際醫生助理，不知道過多久，他說他回去當國泰航空的空服員，在國際間飛來飛去，「陳靜荷」在跟我交往期間，跟我說他弟弟Ａ０５是由他的阿姨養大，「陳靜荷」說他是埔里人；我有將身分證、印章等資料寄給「陳靜荷」的弟弟過，因為「陳靜荷」辦手機門號需要這些證件，他請我寄給他弟弟Ａ０５，請他弟弟直接到遠傳門市辦理，我主觀上是要讓這些門號給「陳靜荷」使用，我有同意「陳靜荷」使用以我名義申辦的行動電話；我有同意「陳靜荷」使用Ａ信用卡；我是因想跟「陳靜荷」結婚，想說他有困難就提供給「陳靜荷」這個人使用；沒有Ａ０５所說他是以本人身分跟我交往這件事，我認識Ａ０５後，一直到本案提告，Ａ０５都沒有跟我說過他就是「陳靜荷」這個人，在分手那一天，Ａ０５還打給我說不要跟他姊姊分手，我怎麼可能知道他們兩人是同一人等語（本院訴317號卷第167至188頁）。
 (2)基此，綜觀前揭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證述，業已明確證稱其係在認為「陳靜荷」係於國外從事空服員等工作之女性、「陳靜荷」與被告為不同人、被告係「陳靜荷」之弟弟等主觀認知下，才會同意「陳靜荷」使用Ａ信用卡、Ａ門號等情，且無明顯前後不一、相互矛盾或有違常情等重大憑信性瑕疵。佐以，被告於偵訊時供承：於通訊軟體LINE之暱稱「奉天承運女帝詔曰」是我在使用等語（偵979號卷第266頁），而細觀告訴人魏銘佑所提出其與暱稱「奉天承運女帝詔曰」、「寶貝老婆」（狀態訊息顯示「Mermaids」）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可見於109年間，告訴人魏銘佑係以「腦婆」稱呼使用暱稱「奉天承運女帝詔曰」之人，該暱稱則係以「腦公」稱呼告訴人魏銘佑，且曾傳送「那我們寶寶，誰來保護、照顧呢？」之文字訊息予告訴人魏銘佑，暨暱稱「寶貝老婆」所使用之個人檔案照片為女性之外貌照片，且於106年10月間有傳送國外機場之位置資訊予告訴人魏銘佑等節，此有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之翻拍照片附卷可稽（偵979號卷第201至217頁），顯已足徵前揭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之證述內容，確有所據，輔以被告前因涉嫌於104年3月至106年6月間，透過「陳靜荷」之身分在「愛情公寓」與他人聊天並向他人表示其係「陳靜荷」之胞弟等方式取得該等他人所交付之財物，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06年度易字第785號、107年度易字第26號判決認其所為係犯詐欺取財罪而判處罪刑等情，有該判決存卷可查（偵979號卷第161至176頁），堪信前揭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之證述內容，方屬真實，至被告就此部分所辯，則純屬臨訟卸責之詞，委無可採。
 (3)另被告雖提出內容末端為手寫日期「112年8月」等文字之Ｃ切結同意書來佐證其辯詞，然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業於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其不知悉Ｃ切結同意書、其並未於Ｃ切結同意書上簽名乙節明確（偵979號卷第33頁、本院訴317號卷第171、186頁），參以，被告曾取得告訴人魏銘佑之印章，以及Ｃ切結同意書之記載內容尚包括係由被告書寫主要內容之旨，暨Ｃ切結同意書之內容明顯具有作為證據使用之高度取向等情，可徵Ｃ切結同意書之內容是否為告訴人魏銘佑所認同、是否係告訴人魏銘佑於Ｃ切結同意書上親自簽名、蓋章，實有相當可疑，故單憑被告所提出之Ｃ切結同意書，自不足使本院於此部分據以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二)犯罪事實一、(二)：
 1、關於犯罪事實一、(二)，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此部分犯罪事實所指之時間在「愛情公寓」結識告訴人Ａ０２，以及其曾使用以告訴人Ａ０２之名義所申辦之信用卡來支付消費金額、曾取得告訴人Ａ０２之匯款，暨經告訴人Ａ０２移轉而取得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認識Ａ０２的時候是用「陳苡宣」的名字，而「陳苡宣」的身分不是空姐；我有向Ａ０２坦承假冒之事實，Ａ０２很早就知道我與「陳靜荷」是同一個人，我一切都是按照Ａ０２的劇本走，因為Ａ０２不想讓別人知道他是雙性戀，所以要我假冒，叫我繼續用「陳靜荷」的身分跟他交往，因為他的同事、家人、朋友都知道他沒有女朋友，一切金錢都是Ａ０２心甘情願給我的，Ａ０２所申辦的信用卡也是Ａ０２心甘情願給我的，但我只有拿過Ａ０２申辦的兩張國泰信用卡，金額不會超過5萬元，只有加油與吃飯而已，匯款部分沒有匯那麼多，我有還錢給Ａ０２，大約還了200多萬元；就Ｂ房地部分，因為房子頭期款、裝潢、家具都是我支出的，所以Ａ０２本來就應該把一半的產權給我，是告訴人Ａ０２心甘情願給我的，以性行為來當代價云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7033號卷【下稱新北偵卷】一第11至15頁、偵6539號卷第25至27頁、本院訴378號卷一第45至47頁、本院訴378號卷二第105至106、202至204頁）。
 2、經查，被告於103年5月間，在「愛情公寓」結識告訴人Ａ０２，並向告訴人Ａ０２表示「陳靜荷」之胞弟為被告，以及被告曾使用以告訴人Ａ０２之名義所申辦之信用卡來支付消費金額、曾取得告訴人Ａ０２之匯款，暨被告於109年7、8月間經告訴人Ａ０２移轉而取得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且有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證述可佐（新北偵卷一第7至9、17至19、413至415頁、本院訴378號卷二第43至64頁），並有雲林縣虎尾地政事務所113年4月18日虎地一字第1130001423號函暨所附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贈與稅免稅證明書、Ｂ房地之所有權狀等資料存卷為憑（新北偵卷一第375至408頁），是該等事實堪以認定。
 3、對於犯罪事實一、(二)所指之詐欺犯行，被告固以前揭情詞置辯，且提出內容包含「立書人：Ａ０２」、「相對人：Ａ０５」、「見證人：Ａ０３」等手寫文字及Ａ０２、Ａ０５之印章印文之手寫書狀為證（新北偵卷第一第147頁，下合稱Ｄ書狀），而據以主張告訴人Ａ０２係在知悉其與「陳靜荷」為同一人之情況下同意其使用信用卡及匯款、移轉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然查：
 (1)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03年5月10日在網路交友平台「愛情公寓」認識一名女子「陳靜荷」，並於同年6月20日進而交往，「陳靜荷」向我表示因她常年在國外，所以將臺灣一切事務交由其弟Ａ０５辦理，Ａ０５借款金額皆交代我匯至Ａ０５之帳戶，我並依「陳靜荷」指示將五張信用卡予其弟Ａ０５使用，於109年8月7日，我在「陳靜荷」勸說下，將虎尾鎮過溪段之建物及土地之二分之一過戶至其弟Ａ０５；「陳靜荷」換過很多LINE的帳號，名稱有「Aphrodite's Chen」、「Stheno Chen」、「Euryale Chen」、「Mermaids」，她都說帳號被盜，所以申請很多帳號，Ａ０５的LINE名稱為「Naoto C Masaki」、「Malachi Chen」，我只有見過Ａ０５本人，但我從未見過及通話「陳靜荷」本人，是我與Ａ０５有進行調解，調解委員會有給我看之前Ａ０５用相同詐騙方法的判決書，所以我才知道遭詐騙；對方從頭到尾都是用「陳靜荷」的名義與我交談，從來沒有自稱是「陳以萱」，我只有跟「陳靜荷」交往，匯款、信用卡及房子皆是「陳靜荷」請我幫她照顧胞弟才會提供的等語（新北偵卷一第7至9、17至19頁），於偵訊時證稱：「陳靜荷」跟我說他是華航的空服人員，一開始是在「愛情公寓」上聊天，後來我對「陳靜荷」提出以結婚為前提交往，「陳靜荷」同意，「陳靜荷」跟我說他薪水要還學貸，無法給她弟弟即被告生活費，「陳靜荷」要求我提供生活費給她弟弟，因為「陳靜荷」答應要跟我結婚，所以我就幫他負擔，我一開始是在林口，「陳靜荷」還有要求我辦信用卡給她弟用，我之所以把雲林的房子過戶給被告，是因為「陳靜荷」說要把我雲林的房子過戶給被告一半，他才願意跟我結婚，在這之前我已經跟她求婚很多次，我沒有跟「陳靜荷」見過面，也沒講過電話，因為「陳靜荷」都是飛國際航班，所以很少回台灣，我有要求要見面，但「陳靜荷」都拒絕，我是認為真的有「陳靜荷」這個人，所以我才會同意將信用卡5張交給被告讓他可以在雲林消費，及回去雲林辦過戶，如果我知道沒有「陳靜荷」這個人，我根本不會把錢給被告花等語（新北偵卷一第413至415頁），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具結證稱：我是透過「愛情公寓」於103年5月20日認識「陳靜荷」，我跟他交往期間從未見過他，也沒有通電話、視訊過，他當時跟我說居住在香港，一開始他說在中華航空，後來改到國泰航空，我交往的對象是「陳靜荷」，當初「陳靜荷」在「愛情公寓」的訊息說他有個雙胞胎弟弟，因為「陳靜荷」長期飛國際線，所以他沒辦法回來見我，但他可以介紹他弟弟Ａ０５給我認識；我有申辦信用卡給「陳靜荷」使用，因為當時「陳靜荷」跟我說希望我申辦信用卡給Ａ０５作為生活上的一般開銷，最主要是「陳靜荷」在國外，有時候手頭不方便可以透過信用卡買一些生活日常用品，我提供這些信用卡時，主觀上認為基本上是「陳靜荷」可以使用這些信用卡，因為我有答應如果結婚，交往的過程中，我願意負擔他的生活開銷；我之所以匯款給Ａ０５的原因，是因為「陳靜荷」要求我匯款給他弟弟Ａ０５當生活費，因為「陳靜荷」說他賺的錢都要先還他自己的學貸，跟他阿姨、媽媽的貸款，我之所以願意匯款給Ａ０５當生活費，是以跟「陳靜荷」結婚為前提，如果實際上「陳靜荷」沒有要跟我結婚或他不是女生，我完全不會匯錢給Ａ０５；當時就是跟我說如果要跟「陳靜荷」結婚，要把房子一半過戶給他弟弟Ａ０５，所以我有把房子過戶一半到Ａ０５名下；Ａ０５並沒有依照什麼我的劇本走，從我認識「陳靜荷」、Ａ０５一直到我提告這段期間，我不知道Ａ０５就是使用暱稱「陳靜荷」的人，我始終覺得這是二個人，我始終覺得「陳靜荷」是個女生等語（本院訴378號卷二第43至64頁）。
 (2)基此，綜觀前揭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證述，始終證稱其係在認為「陳靜荷」係於國外從事空服員等工作之女性、「陳靜荷」與被告為不同人、被告係「陳靜荷」之弟弟等主觀認知下，才會提供以其名義申辦之信用卡讓「陳靜荷」、被告使用以及轉匯款項、移轉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給被告等情，核無明顯前後歧異、相互矛盾或有違常情等重大憑信性瑕疵。佐以，觀諸告訴人Ａ０２於偵查中所提出其與暱稱「Aphrodite's Chen」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可見該暱稱有傳送「我要求弟弟要跟我們住喔」、「送餐完、賣免稅品完」、表示人在國外之風景照片等訊息予告訴人Ａ０２等節，有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之翻拍照片附卷可稽（新北偵卷一第111至114、126至137頁），且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復已供承其係於通訊軟體LINE使用該暱稱「Aphrodite's Chen」之人（新北偵卷一第13頁、偵6539號卷第26頁），是前揭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之證述內容，顯屬有據而足以採信。
 (3)再者，告訴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階段提出儲存在USB隨身碟內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文字檔案及錄影檔案，並主張該等檔案之內容係其使用暱稱「Jackson Hsieh」與「陳靜荷」或被告之聊天紀錄（參本院訴378號卷二第77至79、108至110頁），嗣經本院勘驗該等檔案，其中錄影檔案均係直接對行動電話內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視窗顯示內容連續錄影，顯示內容為使用該行動電話者與使用「瓜爾佳，靜荷」、「奉天承運 女帝詔曰」等暱稱者之聊天紀錄，且使用該等暱稱者所傳送之訊息均包含「表示其在國外從事空服員工作之文字、照片」、「以某女子之自拍照片來表示自己」、「以『弟弟』指稱另一人」等內容，而該行動電話使用者所傳送之訊息則包含「詢問對方之月事是否正常」、「以『老婆』指稱對方、以『書貴妃』指稱另一人」、「提及建立我們三人的世界」、「提及要跟『老婆』生一對可愛的龍鳳胎」、「提及下南部、嘉義找『書貴妃』」等內容，暨文字檔案部分，內容為包含使用「Malachi Chen」、「Mermaids」、「Jackson Hsieh」、「Aphrodite's」、「Mermaids&Aphrodites」、「Helios Chen」、「Naoto C Masaki」、「Euryale Chen」等暱稱者之聊天紀錄，時間跨度介於107年6月至113年7月，且其中使用暱稱「Aphrodite's」者所傳送之訊息包含「提及希望「Jackson Hsieh」能和弟弟共同擁有房子權利再娶她」、「詢問「Jackson Hsieh」何時要和弟弟去辦房子共同登記」、「分享國外位置」、「提及自己是埔里人、去哥大念碩士、在國泰航空工作」、「以『書貴妃』指稱另一人」等內容，此有本院之勘驗筆錄及截圖附卷為憑（參本院訴378號卷二第125至169、175至194頁），故依上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益徵前揭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證述，當與客觀事實相符，甚屬明確。至就上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被告除供承其有使用暱稱「Helios Chen」及「Naoto C Masaki」外，雖辯稱其他暱稱之聊天紀錄均非其傳送之訊息、均與其無關云云，惟該等聊天紀錄之時間跨度大多長達數月甚至數年，內容頗為龐雜，且語意均前後連貫，顯難認係有心人士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而刻意編造、竄改或剪輯所生，參以該等聊天紀錄中有關暱稱「Aphrodite's」、表示在國外從事空服員工作等部分，復與被告曾供承其有使用暱稱「Aphrodite's」與告訴人Ａ０２聊天、其就「陳靜荷」之人物設定係從事空服員工作等節相符（參新北偵卷一第13頁、偵6539號卷第26頁、本院訴378號卷一第45頁），是被告空言辯稱其並非於上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中使用「Mermaids」、「Aphrodite's」、「Mermaids&Aphrodites」等暱稱傳送訊息之人，自無可採。
 (4)又告訴人Ａ０２於結識「陳靜荷」後，曾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乙節，固為告訴人Ａ０２所肯認（新北偵卷一第415頁、本院訴378號卷一第49、56至57頁），且有被告所提出其與告訴人Ａ０２之合照存卷可參（新北偵卷一第165至167頁），然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均證稱其係因「陳靜荷」之要求始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乙情（新北偵卷一第415頁、本院訴378號卷二第49、56至57頁），佐以觀諸告訴人Ａ０２於偵查中所提出其與暱稱「Aphrodite's Chen」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可見該暱稱有於111年7月18日傳送「腦公，你這次下去就和弟弟發生關係，可以嗎？」之文字訊息予告訴人Ａ０２（新北偵卷一第137頁），足徵上開告訴人Ａ０２所稱其之所以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之原因，當無虛假，甚至依該則訊息之內容，更能佐證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證稱其本來係認「陳靜荷」與被告為不同人、被告係「陳靜荷」之弟弟乙節，確屬真實，是縱告訴人Ａ０２曾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且證人Ａ０３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其因見聞被告與告訴人Ａ０２之親密照片而認為被告與告訴人Ａ０２係夫婦關係乙情（參本院訴378號卷二第35頁），暨被告有提出內容包含載有「Ａ０２因受其誘惑，固對Ａ０５發生性關係」之文字及「Ａ０２」印章印文而經告訴人Ａ０２否認有親自簽名、該章於其上之手寫書狀（新北偵卷一第145頁），亦均不足據以採信被告之辯解而對被告為有利認定。　　　　
 (5)另被告雖尚提出內容末端為手寫日期「110年4月11日」等文字之Ｄ書狀來佐證其係以本人身分與告訴人Ａ０２交往，然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業於本院審理階段明確證稱其並未在Ｄ書狀上親自簽名、蓋章乙節（本院訴378號卷一第53頁、本院訴378號卷二第56頁），參以證人Ａ０３（即於Ｄ書狀之見證人處簽名之人）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Ｄ書狀之「Ａ０３」簽名是我親簽，當初我簽Ｄ書狀時，只有我簽名，沒有看到Ａ０２的簽名，Ｄ書狀上面需要簽名的地方我是最早簽名的，Ｄ書狀的大部分內容是我寫的，是被告叫我寫的，被告請我寫有關他跟Ａ０２的故事，因為被告與Ａ０２感情生變，Ａ０２要告他，他付出很多覺得心有不甘，所以請我寫，讓我當見證，他說會去找Ａ０２簽名，我寫的這些內容是根據被告跟我說的，還有我所知道的事實，後來我沒有追問被告到底有無拿Ｄ書狀給Ａ０２簽名，但是被告說有等語（本院訴378號卷二第60至61頁），是Ｄ書狀之主要內容既係由證人Ａ０３在告訴人Ａ０２未在場之情況下所書寫，且證人Ａ０３並未見聞告訴人Ａ０２親自在Ｄ書狀上簽名、蓋章，益徵Ｄ書狀之內容是否為告訴人Ａ０２所認同、是否係告訴人Ａ０２於Ｄ書狀上親自簽名、蓋章，確有相當可疑，遑論Ｄ書狀之內容明顯具有作為證據使用之高度取向，而證人Ａ０３所證稱有關書寫Ｄ書狀之原因（即告訴人Ａ０２要告被告），以及Ｄ書狀之內容末端手寫日期為「110年4月11日」等節，復與前揭被告於111年7月18日尚有透過通訊軟體LINE使用暱稱「Aphrodite's Chen」傳送「腦公，你這次下去就和弟弟發生關係，可以嗎？」之文字訊息予告訴人Ａ０２，暨告訴人Ａ０２係於113年2月3日始前往警局對被告提出告訴等情有所牴觸，故依被告所提出之Ｄ書狀，尚無從使本院據以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4、復查，被告對於其使用以告訴人Ａ０２所申辦信用卡之消費內容，及其所取得之告訴人Ａ０２匯款金額，固均爭執如其就此部分犯罪事實之答辯內容所示。然而，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具結證稱：「陳靜荷」曾經跟我說過要用金錢資助他們家，具體時間忘記了，所以我每個月至少匯款1萬至1萬5千元給她，在2014年到2015年都有匯款，匯款期間我忘記了，但我匯款很多筆，且我無摺存款的證據有交給警察；我有申辦信用卡給「陳靜荷」使用，但我忘記辦理多少張信用卡，我有提供證據的是5家，其他沒證據的我就沒印象，他們用的信用卡是我另外申辦，我是分次給他們使用，因為我本身也有使用信用卡，但我基本上都是在居住地或上班附近使用等語（本院訴378號卷二第45、52頁），業已敘明其提供信用卡給被告（即「陳靜荷」）使用、匯款給被告之原因及狀況，並解釋其係如何認定屬於被告使用其所申辦信用卡之消費內容等情，佐以告訴人Ａ０２於114年1月16日向本院提出之刑事告訴補充理由狀，已指明被告係使用其所申辦如附表二「信用卡」欄所示之信用卡共8張（即Ｂ信用卡）進行消費（含消費之期間、金額），以及其匯款給被告之期間、用途、總金額等事項，並有Ｂ信用卡之申請資料、交易明細、帳單及告訴人Ａ０２所申辦金融帳戶之交易明細等客觀事證為憑（新北偵卷一第225至371頁、本院訴378號卷一第79至528頁），堪認上開告訴人Ａ０２所主張有關被告使用Ｂ信用卡之消費金額、其匯款給被告之金額等節，應可採信。況且，觀諸告訴人Ａ０２所提出之前揭刑事告訴補充理由狀，尚有包含告訴人Ａ０２主動剔除其與被告一同前往商店而使用如附表二編號7號「信用卡」欄所示信用卡來購買其自己所用商品之消費項目，暨主動提及證人Ａ０３曾為被告返回款項共59萬0,094元一事等內容，足徵被告當無虛編、隱匿實際損害金額之情形，遑論被告就告訴人Ａ０２以前揭刑事告訴補充理由狀所主張之信用卡消費金額、匯款金額，於114年2月18日本院審理程序中係供稱：這是共同花費，對於匯款給我的金額及次數沒有意見，信用卡消費我沒有花那麼多，我有拿Ａ０２的信用卡、花Ａ０２的錢，但這是經過他的同意，對於消費金額無意見等語（本院訴378號卷二第62至63頁），核與被告在後續本院準備、審理程序中就此部分之辯詞明顯不一，益徵被告係空言托詞以圖卸責，殊難憑採。
(三)綜上所述，依本案卷存之前揭事證，業已足認被告係刻意利用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均陷於因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包含生理性別為女性、從事空服員工作、胞弟為被告）而欲追求「陳靜荷」及發展、維繫交往關係之狀態，藉此獲得由告訴人魏銘佑清償其使用Ａ信用卡所生債務之利益，暨獲得由告訴人Ａ０２清償其使用Ｂ信用卡所生債務之利益以及告訴人Ａ０２之匯款192萬4,553元、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財物，自屬分別對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為詐術之行使而皆具有詐欺故意甚明，故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
(一)新、舊法比較：
 1、按接續或繼續犯之行為過程中，遇有刑罰之法律變更時，其一部行為涉及舊法，一部行為涉及新法者，仍應依最後行為時之法律處斷（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162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本案應適用之刑法第339條規定，雖於被告以「陳靜荷」之身分結識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後之103年6月20日修正施行（103年6月18日公布），而提高普通詐欺取財（得利）罪之法定罰金刑上限，惟因本案被告分別對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實施之詐欺行為，均持續至該次法律修正後，且分別屬於接續犯（詳下述），故依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自均應以本案被告犯行最後行為時（即修正施行後）之刑法第339條處斷，而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
 2、又本案被告雖係以「陳靜荷」之身分經由「愛情公寓」與他人聊天並分別於103年1月間、同年5月間結識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後，分別對該等告訴人實施詐欺犯行，而有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不實內容（即「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之情形，惟現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規定，乃係於103年5月30日始修正增訂（自103年6月18日公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力），是在被告開始以「陳靜荷」之身分經由「愛情公寓」對不特定人散布不實內容及結識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時，既尚無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加重事由規定，且被告於該規定增訂施行後對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所接續實施之詐欺行為，復已係對各該告訴人單獨行使詐術而無涉對不特定多數之公眾施以詐術，則不論被告以「陳靜荷」之身分經由「愛情公寓」與他人聊天交友之行為是否具有詐欺之不法意圖，依刑法第1條規定之罪刑法定原則，當均無適用現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規定之餘地，故本案（追加）起訴意旨主張被告所為均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加重事由規定，容難憑採。
(二)核被告於犯罪事實一、(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於犯罪事實一、(二)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同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
(三)被告於犯罪事實一、(二)所為，雖在客觀上係分別以不實內容向告訴人Ａ０２詐得清償其使用Ｂ信用卡消費所生債務之利益及匯款、本案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財物，然考量該等行為既均係以告訴人Ａ０２為詐術行使對象，且各該不實內容皆係基於告訴人Ａ０２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而生，以及該等行為在時間上具相當程度之關聯性等情，堪認被告係出於單一之詐欺犯意而為該等行為，故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視為數次行為之接續實施而以法律上一行為予以刑法評價，較為合理，是被告於犯罪事實一、(二)所為，乃係以法律上一行為同時觸犯詐欺取財罪、詐欺得利罪，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詐欺取財罪處斷，追加起訴意旨認此部分係應予分論併罰之數罪，為本院所不採。
(四)又本案被告犯罪事實一、(一)及(二)所為之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五)另就犯罪事實一、(二)，檢察官之追加起訴犯罪事實雖未包含告訴人Ａ０２匯款192萬4,553元供被告支出使用、告訴人Ａ０２將附表三編號3「不動產」欄所示土地之一半所有權贈與移轉登記予被告等內容，惟該等犯罪事實業經本院依卷存相關事證認定明確如前，且本院認該等犯罪事實與犯罪事實一、(二)之追加起訴犯罪事實係屬接續犯之一罪關係，亦如前述，是該等犯罪事實自為犯罪事實一、(二)之追加起訴效力所及，應由本院併予審理，且本院亦於準備程序中告知被告其尚涉犯該等犯罪事實（本院訴378號卷一第51頁、本院訴378號卷二第105至106頁），使被告得以充分行使防禦權，本院爰就犯罪事實一、(二)擴張補充該等犯罪事實。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均係因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而認「陳靜荷」之生理性別為女性，才會追求「陳靜荷」及發展、維繫交往關係，竟以利用各該告訴人之誤信而佯為「陳靜荷」之胞弟等方式，分別取得以各該告訴人名義所申辦之Ａ信用卡、Ｂ信用卡來消費使用，藉此向各該告訴人詐得清償使用該等信用卡消費所生債務之利益，暨接續向告訴人Ａ０２詐得匯款192萬4,553元及本案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財物，被告所為均屬不該，且被告始終否認本案各次犯行，犯後態度難謂良好；另考量被告之前案紀錄等素行資料，以及就犯罪事實一、(二)，本院認被告業已透過證人Ａ０３返還59萬0,094元給告訴人Ａ０２（詳下述），復酌以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經濟狀況（參本院訴317號卷第319頁），暨告訴人Ａ０２、檢察官、被告就本案科刑所表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四「論罪科刑、沒收」欄所示之刑，並衡酌本案被告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益及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以資懲儆。
五、沒收：
(一)被告因犯罪事實一、(一)犯行，獲有免除其使用Ａ信用卡消費所生金額總計104萬5,882元之債務等財產上不法利益，核屬該犯行之犯罪所得，而該等犯罪所得，既均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復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宜執行沒收之情事，自應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追徵。
(二)被告因犯罪事實一、(二)犯行，獲有免除其使用Ｂ信用卡消費所生金額總計174萬6,747元之債務等財產上不法利益，以及獲取告訴人Ａ０２之匯款192萬4,553元、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財物，核均屬該犯行之犯罪所得。又被告於本案判決前，曾透過證人Ａ０３返還59萬0,094元給告訴人Ａ０２乙節，業據告訴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程序中陳稱明確（本院訴378號卷二第203頁），且有告訴人Ａ０２提出之金融帳戶交易明細存卷為憑（本院訴378號卷一第448至528頁），而被告雖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供稱其已返還200多萬元給告訴人Ａ０２（本院訴378號卷二第203頁），但迄今並未向本院提出相關資料佐證，自難逕採為真，故本院乃認被告就本案業已返還給告訴人Ａ０２之金額為59萬0,094元。綜此，被告於犯罪事實一、(二)之前揭犯罪所得，除扣除被告已返還告訴人Ａ０２而無庸宣告沒收之59萬0,094元外，其餘犯罪所得（即308萬1,206元【計算式：174萬6,747元＋192萬4,553元－59萬0,094元=308萬1,206元】、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既尚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復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宜執行沒收之情事，自應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追加起訴，檢察官黃薇潔、尤開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蔡宗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金雅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申請內容



		1

		110年11月27日、號碼：0000000000號



		2

		110年1月4日、號碼：0000000000號



		3

		111年11月18日、號碼：0000000000號



		4

		111年7月30日、號碼：0000000000號









附表二：
		編號

		信用卡

		消費期間

		消費金額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4年12月2日至106年2月13日

		303,909元



		2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4年9月21日至104年10月16日

		81,980元



		3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7年8月23日至107年12月24日

		74,871元



		4

		玉山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6年1月10日至106年1月27日

		105,689元



		5

		花旗銀行
卡號：4311-xxxx-xxxx-8349

		105年12月28日至106年12月15日

		264,738元



		6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6年3月17日至106年9月21日

		9,883元



		7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6年10月1日至112年8月20日

		494,223元



		8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0年5月20日至112年8月24日

		411,454元









附表三：
		編號

		不動產

		沒收內容



		1

		雲林縣○○鎮○○段地號330－6號土地之全部

		左列不動產權利範圍各2分之1



		2

		雲林縣○○鎮○○段地號330－8號土地之8分之1

		




		3

		雲林縣○○鎮○○段○號341號建物之全部
（門牌號碼：雲林縣○○鎮○○00○0號）

		










附表四：
		編號

		犯罪事實

		論罪科刑、沒收



		1

		犯罪事實一、(一)

		Ａ０５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零肆萬伍仟捌佰捌拾貳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犯罪事實一、(二)

		Ａ０５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零捌萬壹仟貳佰零陸元及如附表三「沒收內容」欄所示之不動產權利範圍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件：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17號

113年度訴字第378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名禮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79號

）及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65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５犯如附表四「論罪科刑、沒收」欄所示之罪，共貳罪，各處

如同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所處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

肆月。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５於民國103年上半年，佯為姓名「陳靜荷」、從事空服員

    工作之女子（下稱「陳靜荷」）而經由「愛情公寓」交友網

    站（下稱「愛情公寓」）與他人聊天交友，詎Ａ０５竟分別為

    下列犯行：

(一)Ａ０５於103年1月間，以「陳靜荷」之身分在「愛情公寓」結

    識魏銘佑後，明知魏銘佑係因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

    定而認「陳靜荷」之生理性別為女性，才會追求「陳靜荷」

    及發展、維繫交往關係，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

    欺得利之犯意，以「陳靜荷」之身分透過通訊軟體LINE等方

    式接續向魏銘佑佯稱：「陳靜荷」之胞弟為Ａ０５；「陳靜荷

    」需要申辦信用卡、行動電話門號使用云云，致魏銘佑陷於

    錯誤，進而同意提供國民身分證、健保卡、印章等資料由Ａ０

    ５代為以其名義申辦信用卡、行動電話門號來讓「陳靜荷」

    使用，並表示其會繳納該等信用卡、行動電話門號之消費金

    額、使用費，Ａ０５遂於107年11月8日以魏銘佑之名義向台新

    商業銀行申辦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之信用卡（下稱Ａ信

    用卡），且自107年11月18日起開始使用Ａ信用卡進行消費，

    暨陸續於如附表一「申請內容」欄所示之時間，以魏銘佑之

    名義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如同欄所示之行動電話門

    號共4個（下合稱Ａ門號），並以Ａ信用卡支付Ａ門號之使用費

    ，直至111年10月17日止，經Ａ０５使用Ａ信用卡所支付之消費

    金額總計新臺幣（下同）104萬5,882元（消費明細詳如附件

    所示），均由陷於前揭錯誤之魏銘佑繳納清償，Ａ０５即以此

    向魏銘佑詐得清償該等消費所生債務之利益。

(二)Ａ０５於103年5月間，以「陳靜荷」之身分在「愛情公寓」結

    識Ａ０２後，明知Ａ０２係因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而認

    「陳靜荷」之生理性別為女性，才會追求「陳靜荷」及發展

    、維繫交往關係，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

    、詐欺得利之犯意，以「陳靜荷」之身分透過通訊軟體LINE

    等方式接續向Ａ０２佯稱：「陳靜荷」之胞弟為Ａ０５；希望Ａ０２

    申辦信用卡來讓「陳靜荷」及Ａ０５使用；希望Ａ０２匯款給Ａ０５

    、照顧Ａ０５；若Ａ０２欲與「陳靜荷」結婚，Ａ０２要移轉位於雲

    林縣虎尾鎮之房屋及土地之一半所有權予Ａ０５云云，致Ａ０２陷

    於錯誤，於104年8月至112年8月間，陸續申辦提供如附表二

    「信用卡」欄所示之信用卡共8張（下合稱Ｂ信用卡）讓Ａ０５

    使用（消費金額總計174萬6,747元【此部分業經公訴檢察官

    當庭更正起訴書所載之金額】），且另匯款總計192萬4,553

    元供Ａ０５支出使用，暨於109年7、8月間（起訴書誤載為107

    年3月22日）將其所有位在雲林縣虎尾鎮如附表三「不動產

    」欄所示土地、房屋（下合稱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贈與移

    轉登記予Ａ０５，Ａ０５即以此向Ａ０２詐得清償前揭使用Ｂ信用卡消

    費所生債務之利益及前揭匯款192萬4,553元、Ｂ房地之一半

    所有權等財物。

二、案經魏銘佑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Ａ０２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

    和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呈請臺灣高等

    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追加起

    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一)本案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Ａ０５以外之人於審判外

    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於辯論終結前均未對該等陳述之證據

    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

    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

    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自均得為

    證據。

(二)按證據究屬傳聞證據或非傳聞證據，必須以該證據所欲證明

    之待證事實為何（即證明旨趣），作為判斷之基礎。換言之

    ，以供述內容之真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據，應屬傳聞證據

    ；惟若屬於「代替供述之書面」或「間接之供述」時，書面

    本身之存在或供述本身之存在即為待證事實時，此證據並不

    屬於傳聞證據（例如偽造文書案件中之偽造文件、恐嚇或誹

    謗案件中之恐嚇、誹謗書信）。此外，以證明該項供述本身

    存在，作為推認其他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或情況證據者，該

    項證據雖具有供述之形式，但因並非直接以其供述內容之真

    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據，仍非屬傳聞證據。從而，通訊軟

    體之對話紀錄及電郵或行動電話簡訊內容，雖係透過電腦網

    路或行動電話所傳達之意思（即通訊陳述），但如非直接以

    該等通訊陳述內容之真偽，推論待證事實真實與否，而係以

    通訊陳述內容之存在狀態本身為證據資料，作為證明其他事

    實存在之間接事實或情況證據，藉之推論待證事實，即屬非

    供述證據，而無傳聞法則之適用（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

    4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有關告訴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階

    段所提出儲存在USB隨身碟內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文字

    檔案及錄影檔案（參本院378號卷二第77頁），待證事實均

    係『被告有以「陳靜荷」之身分與告訴人Ａ０２透過通訊軟體LI

    NE進行聊天』此一用以推認被告有以「陳靜荷」之身分對告

    訴人Ａ０２實施犯罪事實一、(二)所指詐欺犯行之間接事實，

    而非該等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所示陳述內容之真實性，揆

    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核屬無傳聞法則適用之非供述證

    據，其證據能力之有無，自應視取得證據之合法性、已否依

    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而為認定。基此，就上開通訊軟體LINE

    聊天紀錄之文字檔案及錄影檔案，被告固於本院審理程序中

    主張係告訴人Ａ０２自行製作、偽造而成（本院訴378號卷二第

    175至194頁），然觀諸該等文字檔案所顯示之內容，其格式

    、編排邏輯均與依通訊軟體LINE之傳送聊天紀錄功能所建立

    之文字檔案相符，且時間跨度大多長達數月甚至數年，語意

    均前後連貫，未見有何疑似遭人竄改、剪輯等偽造情事，而

    該等錄影檔案所顯示之內容，則皆係直接對行動電話內之通

    訊軟體LINE聊天視窗顯示內容連續錄影，自難認係以竄改、

    剪輯等不法方式而生，是本案卷內並無證據可證該等文字檔

    案及錄影檔案係遭人偽造或以其他方式違法取得，復經本院

    於審理程序中提示並告以要旨而為調查，自應認均具有證據

    能力。又本案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卷內其他非供述證據，

    既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

    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中提示並告以要旨而為調查時，

    檢察官、被告均未表示該等非供述證據不具證據能力，亦應

    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

(一)犯罪事實一、(一)：

 1、關於犯罪事實一、(一)，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此部分犯罪

    事實所指之時間在「愛情公寓」結識告訴人魏銘佑，以及使

    用Ａ信用卡支付如附件所示之消費金額總計104萬5,882元，

    暨使用以告訴人魏銘佑之名義所申辦之Ａ門號等事實，惟矢

    口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認識魏銘佑的時候是用「陳

    苡宣」的名字，而「陳苡宣」的身分不是空姐；我沒有騙魏

    銘佑，我以「陳靜荷」之身分認識魏銘佑後，我有跟魏銘佑

    說「陳靜荷」有一個弟弟叫Ａ０５，我也有用Ａ０５的LINE跟魏銘

    佑加好友，後來魏銘佑邀請Ａ０５及Ａ０５的媽媽去參加他妹妹的

    婚禮，婚禮完我以Ａ０５的身分住在魏銘佑家，我就有跟魏銘

    佑坦白說「陳靜荷」其實也是我Ａ０５用的LINE暱稱，魏銘佑

    很傻眼，但因為魏銘佑當時在當兵，魏銘佑有意願與我本人

    繼續認識交往，但他不想要被家人知道這件事，所以要我繼

    續用這個模式跟他交往、聯繫，我是繼續用名稱「陳靜荷」

    及Ａ０５的通訊軟體LINE帳號與魏銘佑聯繫交往，對話內容是

    我一個人分飾兩個角色，這個是魏銘佑堅持要這要做的，魏

    銘佑很早就知道實際上沒有「陳靜荷」這個女生存在；我以

    魏銘佑之名義申辦Ａ門號使用，是魏銘佑同意的，Ａ信用卡是

    魏銘佑心甘情願拿來給我消費的，都是魏銘佑事先同意的，

    魏銘佑也有寫切結書云云（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投投

    警偵字第1120024983號卷【下稱南投警卷】第1至5頁、偵97

    9號卷第263至266頁、本院訴317號卷第59至61、316至318頁

    ）。

 2、經查，被告於103年1月間，在「愛情公寓」結識告訴人魏銘

    佑，並向告訴人魏銘佑表示「陳靜荷」之胞弟為被告，暨被

    告有使用Ａ信用卡支付如附件所示之消費金額（包含Ａ門號之

    使用費），且有以告訴人魏銘佑之名義申辦Ａ門號使用，而

    上開使用Ａ信用卡之消費金額均係告訴人魏銘佑繳納清償等

    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且經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於警詢、偵

    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證述明確（南投警卷第6至14頁、偵979

    號卷第31至35、191至194頁、本院訴317號卷第167至188頁

    ），並有Ａ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及查詢資料、遠傳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112年11月3日遠傳（發）字第11211012038號函

    、如附表一編號1至3號「申請內容」所示行動電話門號之行

    動寬頻（業務）服務申請書等資料、Ａ信用卡之帳單消費明

    細、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14日台新總作

    服字第1130006206號函暨所附Ａ信用卡之申請書及消費交易

    明細、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9月18日台新總

    作服字第1140022126號函暨所附Ａ信用卡之消費交易明細及

    總金額等在卷可佐（南投警卷第22至24、67至101頁、偵979

    號卷第61至153、235至257、275至351頁、本院訴317號卷第

    267至278頁），是該等事實堪以認定。

 3、對於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之詐欺犯行，被告固以前揭情詞

    置辯，且提出內容包含「立據人：魏銘佑」、「見證人：Ａ０

    ５」等手寫文字及「魏銘佑」、「Ａ０５」印章印文之手寫切結

    同意書為證（南投警卷第15頁，下稱Ｃ切結同意書），而據

    以主張告訴人魏銘佑係在知悉其與「陳靜荷」為同一人之情

    況下同意其使用Ａ信用卡及Ａ門號。然查：

 (1)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03年3月許在交友

    網站「愛情公寓」認識一位叫做「陳靜荷」之女子，雙方開

    始在交友軟體上聊天，後續對方有加入我的LINE聊天，對方

    名稱為「陳靜荷」，我沒有「陳靜荷」之相關年籍資料，我

    沒有跟「陳靜荷」見過面，我有交付現金給「陳靜荷」所稱

    之弟弟Ａ０５等語（南投警卷第6至14頁），於偵訊時具結證稱

    ：我於103年1月在交友軟體「愛情公寓」認識「陳靜荷」，

    一直聯絡到111年10月就沒有再聯絡，我完全沒有見過「陳

    靜荷」，都是用LINE聯繫，「陳靜荷」的LINE暱稱有 用過

    「女帝詔曰」，其它是英文的，她有換好幾次LINE暱 稱，

    「奉天承運女帝詔曰」是「陳靜荷」的LINE暱稱，「陳靜荷

    」跟我說Ａ０５是她的弟弟；因為「陳靜荷」有我的身分證照

    片，所以就在線上申辦門號，因為「陳靜荷」說她有工作上

    的需求，她說她是空服員，我是同意「陳靜荷」辦Ａ門號；

    我之所以把信用卡給Ａ０５，是因為「陳靜荷」說把信用卡寄

    給Ａ０５，Ａ０５會再寄給「陳靜荷」，我以為這些消費都是「陳

    靜荷」消費的，我一直以為信用卡是「陳靜荷」在使用，不

    是同意陳明禮，「陳靜荷」當時說她因為疫情關係，空服員

    工作離職了，需要用手機來做團購生意，我才寄出我的身分

    證、印章，是「陳靜荷」要我寄給Ａ０５等語（偵979號卷第31

    至35、191至194頁），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具結證稱：我在交

    友網站「愛情公寓」與「陳靜荷」認識，他當時使用的頭貼

    是女性，起初他說他在非洲當國際醫生助理，不知道過多久

    ，他說他回去當國泰航空的空服員，在國際間飛來飛去，「

    陳靜荷」在跟我交往期間，跟我說他弟弟Ａ０５是由他的阿姨

    養大，「陳靜荷」說他是埔里人；我有將身分證、印章等資

    料寄給「陳靜荷」的弟弟過，因為「陳靜荷」辦手機門號需

    要這些證件，他請我寄給他弟弟Ａ０５，請他弟弟直接到遠傳

    門市辦理，我主觀上是要讓這些門號給「陳靜荷」使用，我

    有同意「陳靜荷」使用以我名義申辦的行動電話；我有同意

    「陳靜荷」使用Ａ信用卡；我是因想跟「陳靜荷」結婚，想

    說他有困難就提供給「陳靜荷」這個人使用；沒有Ａ０５所說

    他是以本人身分跟我交往這件事，我認識Ａ０５後，一直到本

    案提告，Ａ０５都沒有跟我說過他就是「陳靜荷」這個人，在

    分手那一天，Ａ０５還打給我說不要跟他姊姊分手，我怎麼可

    能知道他們兩人是同一人等語（本院訴317號卷第167至188

    頁）。

 (2)基此，綜觀前揭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

    理程序中之證述，業已明確證稱其係在認為「陳靜荷」係於

    國外從事空服員等工作之女性、「陳靜荷」與被告為不同人

    、被告係「陳靜荷」之弟弟等主觀認知下，才會同意「陳靜

    荷」使用Ａ信用卡、Ａ門號等情，且無明顯前後不一、相互矛

    盾或有違常情等重大憑信性瑕疵。佐以，被告於偵訊時供承

    ：於通訊軟體LINE之暱稱「奉天承運女帝詔曰」是我在使用

    等語（偵979號卷第266頁），而細觀告訴人魏銘佑所提出其

    與暱稱「奉天承運女帝詔曰」、「寶貝老婆」（狀態訊息顯

    示「Mermaids」）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可見於109年

    間，告訴人魏銘佑係以「腦婆」稱呼使用暱稱「奉天承運女

    帝詔曰」之人，該暱稱則係以「腦公」稱呼告訴人魏銘佑，

    且曾傳送「那我們寶寶，誰來保護、照顧呢？」之文字訊息

    予告訴人魏銘佑，暨暱稱「寶貝老婆」所使用之個人檔案照

    片為女性之外貌照片，且於106年10月間有傳送國外機場之

    位置資訊予告訴人魏銘佑等節，此有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

    之翻拍照片附卷可稽（偵979號卷第201至217頁），顯已足

    徵前揭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之證述內容，確有所據，輔以被

    告前因涉嫌於104年3月至106年6月間，透過「陳靜荷」之身

    分在「愛情公寓」與他人聊天並向他人表示其係「陳靜荷」

    之胞弟等方式取得該等他人所交付之財物，經臺灣嘉義地方

    法院以106年度易字第785號、107年度易字第26號判決認其

    所為係犯詐欺取財罪而判處罪刑等情，有該判決存卷可查（

    偵979號卷第161至176頁），堪信前揭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

    之證述內容，方屬真實，至被告就此部分所辯，則純屬臨訟

    卸責之詞，委無可採。

 (3)另被告雖提出內容末端為手寫日期「112年8月」等文字之Ｃ

    切結同意書來佐證其辯詞，然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業於偵訊

    及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其不知悉Ｃ切結同意書、其並未於Ｃ切

    結同意書上簽名乙節明確（偵979號卷第33頁、本院訴317號

    卷第171、186頁），參以，被告曾取得告訴人魏銘佑之印章

    ，以及Ｃ切結同意書之記載內容尚包括係由被告書寫主要內

    容之旨，暨Ｃ切結同意書之內容明顯具有作為證據使用之高

    度取向等情，可徵Ｃ切結同意書之內容是否為告訴人魏銘佑

    所認同、是否係告訴人魏銘佑於Ｃ切結同意書上親自簽名、

    蓋章，實有相當可疑，故單憑被告所提出之Ｃ切結同意書，

    自不足使本院於此部分據以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二)犯罪事實一、(二)：

 1、關於犯罪事實一、(二)，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此部分犯罪

    事實所指之時間在「愛情公寓」結識告訴人Ａ０２，以及其曾

    使用以告訴人Ａ０２之名義所申辦之信用卡來支付消費金額、

    曾取得告訴人Ａ０２之匯款，暨經告訴人Ａ０２移轉而取得Ｂ房地

    之一半所有權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

    認識Ａ０２的時候是用「陳苡宣」的名字，而「陳苡宣」的身

    分不是空姐；我有向Ａ０２坦承假冒之事實，Ａ０２很早就知道我

    與「陳靜荷」是同一個人，我一切都是按照Ａ０２的劇本走，

    因為Ａ０２不想讓別人知道他是雙性戀，所以要我假冒，叫我

    繼續用「陳靜荷」的身分跟他交往，因為他的同事、家人、

    朋友都知道他沒有女朋友，一切金錢都是Ａ０２心甘情願給我

    的，Ａ０２所申辦的信用卡也是Ａ０２心甘情願給我的，但我只有

    拿過Ａ０２申辦的兩張國泰信用卡，金額不會超過5萬元，只有

    加油與吃飯而已，匯款部分沒有匯那麼多，我有還錢給Ａ０２

    ，大約還了200多萬元；就Ｂ房地部分，因為房子頭期款、裝

    潢、家具都是我支出的，所以Ａ０２本來就應該把一半的產權

    給我，是告訴人Ａ０２心甘情願給我的，以性行為來當代價云

    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7033號卷【下稱新

    北偵卷】一第11至15頁、偵6539號卷第25至27頁、本院訴37

    8號卷一第45至47頁、本院訴378號卷二第105至106、202至2

    04頁）。

 2、經查，被告於103年5月間，在「愛情公寓」結識告訴人Ａ０２

    ，並向告訴人Ａ０２表示「陳靜荷」之胞弟為被告，以及被告

    曾使用以告訴人Ａ０２之名義所申辦之信用卡來支付消費金額

    、曾取得告訴人Ａ０２之匯款，暨被告於109年7、8月間經告訴

    人Ａ０２移轉而取得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

    ，且有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

    證述可佐（新北偵卷一第7至9、17至19、413至415頁、本院

    訴378號卷二第43至64頁），並有雲林縣虎尾地政事務所113

    年4月18日虎地一字第1130001423號函暨所附土地登記申請

    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財政部中區國

    稅局贈與稅免稅證明書、Ｂ房地之所有權狀等資料存卷為憑

    （新北偵卷一第375至408頁），是該等事實堪以認定。

 3、對於犯罪事實一、(二)所指之詐欺犯行，被告固以前揭情詞

    置辯，且提出內容包含「立書人：Ａ０２」、「相對人：Ａ０５」

    、「見證人：Ａ０３」等手寫文字及Ａ０２、Ａ０５之印章印文之手

    寫書狀為證（新北偵卷第一第147頁，下合稱Ｄ書狀），而據

    以主張告訴人Ａ０２係在知悉其與「陳靜荷」為同一人之情況

    下同意其使用信用卡及匯款、移轉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然

    查：

 (1)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03年5月10日在網路

    交友平台「愛情公寓」認識一名女子「陳靜荷」，並於同年

    6月20日進而交往，「陳靜荷」向我表示因她常年在國外，

    所以將臺灣一切事務交由其弟Ａ０５辦理，Ａ０５借款金額皆交代

    我匯至Ａ０５之帳戶，我並依「陳靜荷」指示將五張信用卡予

    其弟Ａ０５使用，於109年8月7日，我在「陳靜荷」勸說下，將

    虎尾鎮過溪段之建物及土地之二分之一過戶至其弟Ａ０５；「

    陳靜荷」換過很多LINE的帳號，名稱有「Aphrodite's Chen

    」、「Stheno Chen」、「Euryale Chen」、「Mermaids」

    ，她都說帳號被盜，所以申請很多帳號，Ａ０５的LINE名稱為

    「Naoto C Masaki」、「Malachi Chen」，我只有見過Ａ０５

    本人，但我從未見過及通話「陳靜荷」本人，是我與Ａ０５有

    進行調解，調解委員會有給我看之前Ａ０５用相同詐騙方法的

    判決書，所以我才知道遭詐騙；對方從頭到尾都是用「陳靜

    荷」的名義與我交談，從來沒有自稱是「陳以萱」，我只有

    跟「陳靜荷」交往，匯款、信用卡及房子皆是「陳靜荷」請

    我幫她照顧胞弟才會提供的等語（新北偵卷一第7至9、17至

    19頁），於偵訊時證稱：「陳靜荷」跟我說他是華航的空服

    人員，一開始是在「愛情公寓」上聊天，後來我對「陳靜荷

    」提出以結婚為前提交往，「陳靜荷」同意，「陳靜荷」跟

    我說他薪水要還學貸，無法給她弟弟即被告生活費，「陳靜

    荷」要求我提供生活費給她弟弟，因為「陳靜荷」答應要跟

    我結婚，所以我就幫他負擔，我一開始是在林口，「陳靜荷

    」還有要求我辦信用卡給她弟用，我之所以把雲林的房子過

    戶給被告，是因為「陳靜荷」說要把我雲林的房子過戶給被

    告一半，他才願意跟我結婚，在這之前我已經跟她求婚很多

    次，我沒有跟「陳靜荷」見過面，也沒講過電話，因為「陳

    靜荷」都是飛國際航班，所以很少回台灣，我有要求要見面

    ，但「陳靜荷」都拒絕，我是認為真的有「陳靜荷」這個人

    ，所以我才會同意將信用卡5張交給被告讓他可以在雲林消

    費，及回去雲林辦過戶，如果我知道沒有「陳靜荷」這個人

    ，我根本不會把錢給被告花等語（新北偵卷一第413至415頁

    ），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具結證稱：我是透過「愛情公寓」於

    103年5月20日認識「陳靜荷」，我跟他交往期間從未見過他

    ，也沒有通電話、視訊過，他當時跟我說居住在香港，一開

    始他說在中華航空，後來改到國泰航空，我交往的對象是「

    陳靜荷」，當初「陳靜荷」在「愛情公寓」的訊息說他有個

    雙胞胎弟弟，因為「陳靜荷」長期飛國際線，所以他沒辦法

    回來見我，但他可以介紹他弟弟Ａ０５給我認識；我有申辦信

    用卡給「陳靜荷」使用，因為當時「陳靜荷」跟我說希望我

    申辦信用卡給Ａ０５作為生活上的一般開銷，最主要是「陳靜

    荷」在國外，有時候手頭不方便可以透過信用卡買一些生活

    日常用品，我提供這些信用卡時，主觀上認為基本上是「陳

    靜荷」可以使用這些信用卡，因為我有答應如果結婚，交往

    的過程中，我願意負擔他的生活開銷；我之所以匯款給Ａ０５

    的原因，是因為「陳靜荷」要求我匯款給他弟弟Ａ０５當生活

    費，因為「陳靜荷」說他賺的錢都要先還他自己的學貸，跟

    他阿姨、媽媽的貸款，我之所以願意匯款給Ａ０５當生活費，

    是以跟「陳靜荷」結婚為前提，如果實際上「陳靜荷」沒有

    要跟我結婚或他不是女生，我完全不會匯錢給Ａ０５；當時就

    是跟我說如果要跟「陳靜荷」結婚，要把房子一半過戶給他

    弟弟Ａ０５，所以我有把房子過戶一半到Ａ０５名下；Ａ０５並沒有

    依照什麼我的劇本走，從我認識「陳靜荷」、Ａ０５一直到我

    提告這段期間，我不知道Ａ０５就是使用暱稱「陳靜荷」的人

    ，我始終覺得這是二個人，我始終覺得「陳靜荷」是個女生

    等語（本院訴378號卷二第43至64頁）。

 (2)基此，綜觀前揭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

    程序中之證述，始終證稱其係在認為「陳靜荷」係於國外從

    事空服員等工作之女性、「陳靜荷」與被告為不同人、被告

    係「陳靜荷」之弟弟等主觀認知下，才會提供以其名義申辦

    之信用卡讓「陳靜荷」、被告使用以及轉匯款項、移轉Ｂ房

    地之一半所有權給被告等情，核無明顯前後歧異、相互矛盾

    或有違常情等重大憑信性瑕疵。佐以，觀諸告訴人Ａ０２於偵

    查中所提出其與暱稱「Aphrodite's Chen」之通訊軟體LINE

    聊天紀錄，可見該暱稱有傳送「我要求弟弟要跟我們住喔」

    、「送餐完、賣免稅品完」、表示人在國外之風景照片等訊

    息予告訴人Ａ０２等節，有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之翻拍照片

    附卷可稽（新北偵卷一第111至114、126至137頁），且被告

    於警詢及偵訊時復已供承其係於通訊軟體LINE使用該暱稱「

    Aphrodite's Chen」之人（新北偵卷一第13頁、偵6539號卷

    第26頁），是前揭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之證述內容，顯屬有據

    而足以採信。

 (3)再者，告訴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階段提出儲存在USB隨身碟內之

    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文字檔案及錄影檔案，並主張該等檔

    案之內容係其使用暱稱「Jackson Hsieh」與「陳靜荷」或

    被告之聊天紀錄（參本院訴378號卷二第77至79、108至110

    頁），嗣經本院勘驗該等檔案，其中錄影檔案均係直接對行

    動電話內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視窗顯示內容連續錄影，顯示

    內容為使用該行動電話者與使用「瓜爾佳，靜荷」、「奉天

    承運 女帝詔曰」等暱稱者之聊天紀錄，且使用該等暱稱者

    所傳送之訊息均包含「表示其在國外從事空服員工作之文字

    、照片」、「以某女子之自拍照片來表示自己」、「以『弟

    弟』指稱另一人」等內容，而該行動電話使用者所傳送之訊

    息則包含「詢問對方之月事是否正常」、「以『老婆』指稱對

    方、以『書貴妃』指稱另一人」、「提及建立我們三人的世界

    」、「提及要跟『老婆』生一對可愛的龍鳳胎」、「提及下南

    部、嘉義找『書貴妃』」等內容，暨文字檔案部分，內容為包

    含使用「Malachi Chen」、「Mermaids」、「Jackson Hsie

    h」、「Aphrodite's」、「Mermaids&Aphrodites」、「Hel

    ios Chen」、「Naoto C Masaki」、「Euryale Chen」等暱

    稱者之聊天紀錄，時間跨度介於107年6月至113年7月，且其

    中使用暱稱「Aphrodite's」者所傳送之訊息包含「提及希

    望「Jackson Hsieh」能和弟弟共同擁有房子權利再娶她」

    、「詢問「Jackson Hsieh」何時要和弟弟去辦房子共同登

    記」、「分享國外位置」、「提及自己是埔里人、去哥大念

    碩士、在國泰航空工作」、「以『書貴妃』指稱另一人」等內

    容，此有本院之勘驗筆錄及截圖附卷為憑（參本院訴378號

    卷二第125至169、175至194頁），故依上開通訊軟體LINE聊

    天紀錄，益徵前揭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

    理程序中之證述，當與客觀事實相符，甚屬明確。至就上開

    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被告除供承其有使用暱稱「Helios

     Chen」及「Naoto C Masaki」外，雖辯稱其他暱稱之聊天

    紀錄均非其傳送之訊息、均與其無關云云，惟該等聊天紀錄

    之時間跨度大多長達數月甚至數年，內容頗為龐雜，且語意

    均前後連貫，顯難認係有心人士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

    證據而刻意編造、竄改或剪輯所生，參以該等聊天紀錄中有

    關暱稱「Aphrodite's」、表示在國外從事空服員工作等部

    分，復與被告曾供承其有使用暱稱「Aphrodite's」與告訴

    人Ａ０２聊天、其就「陳靜荷」之人物設定係從事空服員工作

    等節相符（參新北偵卷一第13頁、偵6539號卷第26頁、本院

    訴378號卷一第45頁），是被告空言辯稱其並非於上開通訊

    軟體LINE聊天紀錄中使用「Mermaids」、「Aphrodite's」

    、「Mermaids&Aphrodites」等暱稱傳送訊息之人，自無可

    採。

 (4)又告訴人Ａ０２於結識「陳靜荷」後，曾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

    乙節，固為告訴人Ａ０２所肯認（新北偵卷一第415頁、本院訴

    378號卷一第49、56至57頁），且有被告所提出其與告訴人Ａ

    ０２之合照存卷可參（新北偵卷一第165至167頁），然證人即

    告訴人Ａ０２於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均證稱其係因「陳靜荷

    」之要求始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乙情（新北偵卷一第415頁

    、本院訴378號卷二第49、56至57頁），佐以觀諸告訴人Ａ０２

    於偵查中所提出其與暱稱「Aphrodite's Chen」之通訊軟體

    LINE聊天紀錄，可見該暱稱有於111年7月18日傳送「腦公，

    你這次下去就和弟弟發生關係，可以嗎？」之文字訊息予告

    訴人Ａ０２（新北偵卷一第137頁），足徵上開告訴人Ａ０２所稱

    其之所以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之原因，當無虛假，甚至依該

    則訊息之內容，更能佐證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證稱其本來係認

    「陳靜荷」與被告為不同人、被告係「陳靜荷」之弟弟乙節

    ，確屬真實，是縱告訴人Ａ０２曾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且證

    人Ａ０３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其因見聞被告與告訴人Ａ０２之

    親密照片而認為被告與告訴人Ａ０２係夫婦關係乙情（參本院

    訴378號卷二第35頁），暨被告有提出內容包含載有「Ａ０２因

    受其誘惑，固對Ａ０５發生性關係」之文字及「Ａ０２」印章印文

    而經告訴人Ａ０２否認有親自簽名、該章於其上之手寫書狀（

    新北偵卷一第145頁），亦均不足據以採信被告之辯解而對

    被告為有利認定。　　　　

 (5)另被告雖尚提出內容末端為手寫日期「110年4月11日」等文

    字之Ｄ書狀來佐證其係以本人身分與告訴人Ａ０２交往，然證人

    即告訴人Ａ０２業於本院審理階段明確證稱其並未在Ｄ書狀上親

    自簽名、蓋章乙節（本院訴378號卷一第53頁、本院訴378號

    卷二第56頁），參以證人Ａ０３（即於Ｄ書狀之見證人處簽名之

    人）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Ｄ書狀之「Ａ０３」簽名是我親簽

    ，當初我簽Ｄ書狀時，只有我簽名，沒有看到Ａ０２的簽名，Ｄ

    書狀上面需要簽名的地方我是最早簽名的，Ｄ書狀的大部分

    內容是我寫的，是被告叫我寫的，被告請我寫有關他跟Ａ０２

    的故事，因為被告與Ａ０２感情生變，Ａ０２要告他，他付出很多

    覺得心有不甘，所以請我寫，讓我當見證，他說會去找Ａ０２

    簽名，我寫的這些內容是根據被告跟我說的，還有我所知道

    的事實，後來我沒有追問被告到底有無拿Ｄ書狀給Ａ０２簽名，

    但是被告說有等語（本院訴378號卷二第60至61頁），是Ｄ書

    狀之主要內容既係由證人Ａ０３在告訴人Ａ０２未在場之情況下所

    書寫，且證人Ａ０３並未見聞告訴人Ａ０２親自在Ｄ書狀上簽名、

    蓋章，益徵Ｄ書狀之內容是否為告訴人Ａ０２所認同、是否係告

    訴人Ａ０２於Ｄ書狀上親自簽名、蓋章，確有相當可疑，遑論Ｄ

    書狀之內容明顯具有作為證據使用之高度取向，而證人Ａ０３

    所證稱有關書寫Ｄ書狀之原因（即告訴人Ａ０２要告被告），以

    及Ｄ書狀之內容末端手寫日期為「110年4月11日」等節，復

    與前揭被告於111年7月18日尚有透過通訊軟體LINE使用暱稱

    「Aphrodite's Chen」傳送「腦公，你這次下去就和弟弟發

    生關係，可以嗎？」之文字訊息予告訴人Ａ０２，暨告訴人Ａ０２

    係於113年2月3日始前往警局對被告提出告訴等情有所牴觸

    ，故依被告所提出之Ｄ書狀，尚無從使本院據以對被告為有

    利之認定。

 4、復查，被告對於其使用以告訴人Ａ０２所申辦信用卡之消費內

    容，及其所取得之告訴人Ａ０２匯款金額，固均爭執如其就此

    部分犯罪事實之答辯內容所示。然而，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

    本院審理程序中具結證稱：「陳靜荷」曾經跟我說過要用金

    錢資助他們家，具體時間忘記了，所以我每個月至少匯款1

    萬至1萬5千元給她，在2014年到2015年都有匯款，匯款期間

    我忘記了，但我匯款很多筆，且我無摺存款的證據有交給警

    察；我有申辦信用卡給「陳靜荷」使用，但我忘記辦理多少

    張信用卡，我有提供證據的是5家，其他沒證據的我就沒印

    象，他們用的信用卡是我另外申辦，我是分次給他們使用，

    因為我本身也有使用信用卡，但我基本上都是在居住地或上

    班附近使用等語（本院訴378號卷二第45、52頁），業已敘

    明其提供信用卡給被告（即「陳靜荷」）使用、匯款給被告

    之原因及狀況，並解釋其係如何認定屬於被告使用其所申辦

    信用卡之消費內容等情，佐以告訴人Ａ０２於114年1月16日向

    本院提出之刑事告訴補充理由狀，已指明被告係使用其所申

    辦如附表二「信用卡」欄所示之信用卡共8張（即Ｂ信用卡）

    進行消費（含消費之期間、金額），以及其匯款給被告之期

    間、用途、總金額等事項，並有Ｂ信用卡之申請資料、交易

    明細、帳單及告訴人Ａ０２所申辦金融帳戶之交易明細等客觀

    事證為憑（新北偵卷一第225至371頁、本院訴378號卷一第7

    9至528頁），堪認上開告訴人Ａ０２所主張有關被告使用Ｂ信用

    卡之消費金額、其匯款給被告之金額等節，應可採信。況且

    ，觀諸告訴人Ａ０２所提出之前揭刑事告訴補充理由狀，尚有

    包含告訴人Ａ０２主動剔除其與被告一同前往商店而使用如附

    表二編號7號「信用卡」欄所示信用卡來購買其自己所用商

    品之消費項目，暨主動提及證人Ａ０３曾為被告返回款項共59

    萬0,094元一事等內容，足徵被告當無虛編、隱匿實際損害

    金額之情形，遑論被告就告訴人Ａ０２以前揭刑事告訴補充理

    由狀所主張之信用卡消費金額、匯款金額，於114年2月18日

    本院審理程序中係供稱：這是共同花費，對於匯款給我的金

    額及次數沒有意見，信用卡消費我沒有花那麼多，我有拿Ａ０

    ２的信用卡、花Ａ０２的錢，但這是經過他的同意，對於消費金

    額無意見等語（本院訴378號卷二第62至63頁），核與被告

    在後續本院準備、審理程序中就此部分之辯詞明顯不一，益

    徵被告係空言托詞以圖卸責，殊難憑採。

(三)綜上所述，依本案卷存之前揭事證，業已足認被告係刻意利

    用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均陷於因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

    設定（包含生理性別為女性、從事空服員工作、胞弟為被告

    ）而欲追求「陳靜荷」及發展、維繫交往關係之狀態，藉此

    獲得由告訴人魏銘佑清償其使用Ａ信用卡所生債務之利益，

    暨獲得由告訴人Ａ０２清償其使用Ｂ信用卡所生債務之利益以及

    告訴人Ａ０２之匯款192萬4,553元、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財物

    ，自屬分別對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為詐術之行使而皆具有詐

    欺故意甚明，故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均堪以認定，

    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

(一)新、舊法比較：

 1、按接續或繼續犯之行為過程中，遇有刑罰之法律變更時，其

    一部行為涉及舊法，一部行為涉及新法者，仍應依最後行為

    時之法律處斷（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162號判決意旨參

    照）。據此，本案應適用之刑法第339條規定，雖於被告以

    「陳靜荷」之身分結識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後之103年6月20

    日修正施行（103年6月18日公布），而提高普通詐欺取財（

    得利）罪之法定罰金刑上限，惟因本案被告分別對告訴人魏

    銘佑、Ａ０２實施之詐欺行為，均持續至該次法律修正後，且

    分別屬於接續犯（詳下述），故依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

    自均應以本案被告犯行最後行為時（即修正施行後）之刑法

    第339條處斷，而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

 2、又本案被告雖係以「陳靜荷」之身分經由「愛情公寓」與他

    人聊天並分別於103年1月間、同年5月間結識告訴人魏銘佑

    、Ａ０２後，分別對該等告訴人實施詐欺犯行，而有以網際網

    路對公眾散布不實內容（即「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之

    情形，惟現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網際網路對公

    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規定，乃係於103年5月30日始修正增

    訂（自103年6月18日公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力），

    是在被告開始以「陳靜荷」之身分經由「愛情公寓」對不特

    定人散布不實內容及結識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時，既尚無刑

    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加重事由規定，且被告於該規定

    增訂施行後對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所接續實施之詐欺行為，

    復已係對各該告訴人單獨行使詐術而無涉對不特定多數之公

    眾施以詐術，則不論被告以「陳靜荷」之身分經由「愛情公

    寓」與他人聊天交友之行為是否具有詐欺之不法意圖，依刑

    法第1條規定之罪刑法定原則，當均無適用現行刑法第339條

    之4第1項第3款規定之餘地，故本案（追加）起訴意旨主張

    被告所為均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加重事由規定

    ，容難憑採。

(二)核被告於犯罪事實一、(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

    詐欺得利罪；於犯罪事實一、(二)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

    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同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

(三)被告於犯罪事實一、(二)所為，雖在客觀上係分別以不實內

    容向告訴人Ａ０２詐得清償其使用Ｂ信用卡消費所生債務之利益

    及匯款、本案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財物，然考量該等行為既

    均係以告訴人Ａ０２為詐術行使對象，且各該不實內容皆係基

    於告訴人Ａ０２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而生，以及該

    等行為在時間上具相當程度之關聯性等情，堪認被告係出於

    單一之詐欺犯意而為該等行為，故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視

    為數次行為之接續實施而以法律上一行為予以刑法評價，較

    為合理，是被告於犯罪事實一、(二)所為，乃係以法律上一

    行為同時觸犯詐欺取財罪、詐欺得利罪，屬想像競合犯，應

    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詐欺取財罪處斷，追加

    起訴意旨認此部分係應予分論併罰之數罪，為本院所不採。

(四)又本案被告犯罪事實一、(一)及(二)所為之2次犯行，犯意

    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五)另就犯罪事實一、(二)，檢察官之追加起訴犯罪事實雖未包

    含告訴人Ａ０２匯款192萬4,553元供被告支出使用、告訴人Ａ０２

    將附表三編號3「不動產」欄所示土地之一半所有權贈與移

    轉登記予被告等內容，惟該等犯罪事實業經本院依卷存相關

    事證認定明確如前，且本院認該等犯罪事實與犯罪事實一、

    (二)之追加起訴犯罪事實係屬接續犯之一罪關係，亦如前述

    ，是該等犯罪事實自為犯罪事實一、(二)之追加起訴效力所

    及，應由本院併予審理，且本院亦於準備程序中告知被告其

    尚涉犯該等犯罪事實（本院訴378號卷一第51頁、本院訴378

    號卷二第105至106頁），使被告得以充分行使防禦權，本院

    爰就犯罪事實一、(二)擴張補充該等犯罪事實。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告訴人魏銘佑、Ａ０

    ２均係因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而認「陳靜荷」之

    生理性別為女性，才會追求「陳靜荷」及發展、維繫交往關

    係，竟以利用各該告訴人之誤信而佯為「陳靜荷」之胞弟等

    方式，分別取得以各該告訴人名義所申辦之Ａ信用卡、Ｂ信用

    卡來消費使用，藉此向各該告訴人詐得清償使用該等信用卡

    消費所生債務之利益，暨接續向告訴人Ａ０２詐得匯款192萬4,

    553元及本案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財物，被告所為均屬不該

    ，且被告始終否認本案各次犯行，犯後態度難謂良好；另考

    量被告之前案紀錄等素行資料，以及就犯罪事實一、(二)，

    本院認被告業已透過證人Ａ０３返還59萬0,094元給告訴人Ａ０２

    （詳下述），復酌以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陳之智識程度

    、生活經濟狀況（參本院訴317號卷第319頁），暨告訴人Ａ０

    ２、檢察官、被告就本案科刑所表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

    別量處如附表四「論罪科刑、沒收」欄所示之刑，並衡酌本

    案被告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益及

    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

    如主文所示，以資懲儆。

五、沒收：

(一)被告因犯罪事實一、(一)犯行，獲有免除其使用Ａ信用卡消

    費所生金額總計104萬5,882元之債務等財產上不法利益，核

    屬該犯行之犯罪所得，而該等犯罪所得，既均未實際合法發

    還被害人，復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宜執行沒收之情事，

    自應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

    、追徵。

(二)被告因犯罪事實一、(二)犯行，獲有免除其使用Ｂ信用卡消

    費所生金額總計174萬6,747元之債務等財產上不法利益，以

    及獲取告訴人Ａ０２之匯款192萬4,553元、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

    等財物，核均屬該犯行之犯罪所得。又被告於本案判決前，

    曾透過證人Ａ０３返還59萬0,094元給告訴人Ａ０２乙節，業據告

    訴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程序中陳稱明確（本院訴378號卷二第20

    3頁），且有告訴人Ａ０２提出之金融帳戶交易明細存卷為憑（

    本院訴378號卷一第448至528頁），而被告雖於本院審理程

    序中供稱其已返還200多萬元給告訴人Ａ０２（本院訴378號卷

    二第203頁），但迄今並未向本院提出相關資料佐證，自難

    逕採為真，故本院乃認被告就本案業已返還給告訴人Ａ０２之

    金額為59萬0,094元。綜此，被告於犯罪事實一、(二)之前

    揭犯罪所得，除扣除被告已返還告訴人Ａ０２而無庸宣告沒收

    之59萬0,094元外，其餘犯罪所得（即308萬1,206元【計算

    式：174萬6,747元＋192萬4,553元－59萬0,094元=308萬1,206

    元】、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既尚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

    復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宜執行沒收之情事，自應依同法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追加起訴，檢察官黃薇潔、尤開民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蔡宗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金雅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申請內容 1 110年11月27日、號碼：0000000000號 2 110年1月4日、號碼：0000000000號 3 111年11月18日、號碼：0000000000號 4 111年7月30日、號碼：0000000000號 



附表二：

編號 信用卡 消費期間 消費金額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4年12月2日至106年2月13日 303,909元 2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4年9月21日至104年10月16日 81,980元 3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7年8月23日至107年12月24日 74,871元 4 玉山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6年1月10日至106年1月27日 105,689元 5 花旗銀行 卡號：4311-xxxx-xxxx-8349 105年12月28日至106年12月15日 264,738元 6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6年3月17日至106年9月21日 9,883元 7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6年10月1日至112年8月20日 494,223元 8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0年5月20日至112年8月24日 411,454元 



附表三：

編號 不動產 沒收內容 1 雲林縣○○鎮○○段地號330－6號土地之全部 左列不動產權利範圍各2分之1 2 雲林縣○○鎮○○段地號330－8號土地之8分之1  3 雲林縣○○鎮○○段○號341號建物之全部 （門牌號碼：雲林縣○○鎮○○00○0號）  



附表四：

編號 犯罪事實 論罪科刑、沒收 1 犯罪事實一、(一) Ａ０５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零肆萬伍仟捌佰捌拾貳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犯罪事實一、(二) Ａ０５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零捌萬壹仟貳佰零陸元及如附表三「沒收內容」欄所示之不動產權利範圍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件：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17號
113年度訴字第378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名禮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79號）及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65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５犯如附表四「論罪科刑、沒收」欄所示之罪，共貳罪，各處如同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所處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肆月。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５於民國103年上半年，佯為姓名「陳靜荷」、從事空服員工作之女子（下稱「陳靜荷」）而經由「愛情公寓」交友網站（下稱「愛情公寓」）與他人聊天交友，詎Ａ０５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Ａ０５於103年1月間，以「陳靜荷」之身分在「愛情公寓」結識魏銘佑後，明知魏銘佑係因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而認「陳靜荷」之生理性別為女性，才會追求「陳靜荷」及發展、維繫交往關係，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以「陳靜荷」之身分透過通訊軟體LINE等方式接續向魏銘佑佯稱：「陳靜荷」之胞弟為Ａ０５；「陳靜荷」需要申辦信用卡、行動電話門號使用云云，致魏銘佑陷於錯誤，進而同意提供國民身分證、健保卡、印章等資料由Ａ０５代為以其名義申辦信用卡、行動電話門號來讓「陳靜荷」使用，並表示其會繳納該等信用卡、行動電話門號之消費金額、使用費，Ａ０５遂於107年11月8日以魏銘佑之名義向台新商業銀行申辦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之信用卡（下稱Ａ信用卡），且自107年11月18日起開始使用Ａ信用卡進行消費，暨陸續於如附表一「申請內容」欄所示之時間，以魏銘佑之名義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如同欄所示之行動電話門號共4個（下合稱Ａ門號），並以Ａ信用卡支付Ａ門號之使用費，直至111年10月17日止，經Ａ０５使用Ａ信用卡所支付之消費金額總計新臺幣（下同）104萬5,882元（消費明細詳如附件所示），均由陷於前揭錯誤之魏銘佑繳納清償，Ａ０５即以此向魏銘佑詐得清償該等消費所生債務之利益。
(二)Ａ０５於103年5月間，以「陳靜荷」之身分在「愛情公寓」結識Ａ０２後，明知Ａ０２係因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而認「陳靜荷」之生理性別為女性，才會追求「陳靜荷」及發展、維繫交往關係，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詐欺得利之犯意，以「陳靜荷」之身分透過通訊軟體LINE等方式接續向Ａ０２佯稱：「陳靜荷」之胞弟為Ａ０５；希望Ａ０２申辦信用卡來讓「陳靜荷」及Ａ０５使用；希望Ａ０２匯款給Ａ０５、照顧Ａ０５；若Ａ０２欲與「陳靜荷」結婚，Ａ０２要移轉位於雲林縣虎尾鎮之房屋及土地之一半所有權予Ａ０５云云，致Ａ０２陷於錯誤，於104年8月至112年8月間，陸續申辦提供如附表二「信用卡」欄所示之信用卡共8張（下合稱Ｂ信用卡）讓Ａ０５使用（消費金額總計174萬6,747元【此部分業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起訴書所載之金額】），且另匯款總計192萬4,553元供Ａ０５支出使用，暨於109年7、8月間（起訴書誤載為107年3月22日）將其所有位在雲林縣虎尾鎮如附表三「不動產」欄所示土地、房屋（下合稱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贈與移轉登記予Ａ０５，Ａ０５即以此向Ａ０２詐得清償前揭使用Ｂ信用卡消費所生債務之利益及前揭匯款192萬4,553元、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財物。
二、案經魏銘佑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Ａ０２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呈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追加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一)本案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Ａ０５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於辯論終結前均未對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自均得為證據。
(二)按證據究屬傳聞證據或非傳聞證據，必須以該證據所欲證明之待證事實為何（即證明旨趣），作為判斷之基礎。換言之，以供述內容之真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據，應屬傳聞證據；惟若屬於「代替供述之書面」或「間接之供述」時，書面本身之存在或供述本身之存在即為待證事實時，此證據並不屬於傳聞證據（例如偽造文書案件中之偽造文件、恐嚇或誹謗案件中之恐嚇、誹謗書信）。此外，以證明該項供述本身存在，作為推認其他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或情況證據者，該項證據雖具有供述之形式，但因並非直接以其供述內容之真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據，仍非屬傳聞證據。從而，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及電郵或行動電話簡訊內容，雖係透過電腦網路或行動電話所傳達之意思（即通訊陳述），但如非直接以該等通訊陳述內容之真偽，推論待證事實真實與否，而係以通訊陳述內容之存在狀態本身為證據資料，作為證明其他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或情況證據，藉之推論待證事實，即屬非供述證據，而無傳聞法則之適用（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有關告訴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階段所提出儲存在USB隨身碟內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文字檔案及錄影檔案（參本院378號卷二第77頁），待證事實均係『被告有以「陳靜荷」之身分與告訴人Ａ０２透過通訊軟體LINE進行聊天』此一用以推認被告有以「陳靜荷」之身分對告訴人Ａ０２實施犯罪事實一、(二)所指詐欺犯行之間接事實，而非該等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所示陳述內容之真實性，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核屬無傳聞法則適用之非供述證據，其證據能力之有無，自應視取得證據之合法性、已否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而為認定。基此，就上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之文字檔案及錄影檔案，被告固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主張係告訴人Ａ０２自行製作、偽造而成（本院訴378號卷二第175至194頁），然觀諸該等文字檔案所顯示之內容，其格式、編排邏輯均與依通訊軟體LINE之傳送聊天紀錄功能所建立之文字檔案相符，且時間跨度大多長達數月甚至數年，語意均前後連貫，未見有何疑似遭人竄改、剪輯等偽造情事，而該等錄影檔案所顯示之內容，則皆係直接對行動電話內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視窗顯示內容連續錄影，自難認係以竄改、剪輯等不法方式而生，是本案卷內並無證據可證該等文字檔案及錄影檔案係遭人偽造或以其他方式違法取得，復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中提示並告以要旨而為調查，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又本案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卷內其他非供述證據，既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中提示並告以要旨而為調查時，檢察官、被告均未表示該等非供述證據不具證據能力，亦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
(一)犯罪事實一、(一)：
 1、關於犯罪事實一、(一)，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此部分犯罪事實所指之時間在「愛情公寓」結識告訴人魏銘佑，以及使用Ａ信用卡支付如附件所示之消費金額總計104萬5,882元，暨使用以告訴人魏銘佑之名義所申辦之Ａ門號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認識魏銘佑的時候是用「陳苡宣」的名字，而「陳苡宣」的身分不是空姐；我沒有騙魏銘佑，我以「陳靜荷」之身分認識魏銘佑後，我有跟魏銘佑說「陳靜荷」有一個弟弟叫Ａ０５，我也有用Ａ０５的LINE跟魏銘佑加好友，後來魏銘佑邀請Ａ０５及Ａ０５的媽媽去參加他妹妹的婚禮，婚禮完我以Ａ０５的身分住在魏銘佑家，我就有跟魏銘佑坦白說「陳靜荷」其實也是我Ａ０５用的LINE暱稱，魏銘佑很傻眼，但因為魏銘佑當時在當兵，魏銘佑有意願與我本人繼續認識交往，但他不想要被家人知道這件事，所以要我繼續用這個模式跟他交往、聯繫，我是繼續用名稱「陳靜荷」及Ａ０５的通訊軟體LINE帳號與魏銘佑聯繫交往，對話內容是我一個人分飾兩個角色，這個是魏銘佑堅持要這要做的，魏銘佑很早就知道實際上沒有「陳靜荷」這個女生存在；我以魏銘佑之名義申辦Ａ門號使用，是魏銘佑同意的，Ａ信用卡是魏銘佑心甘情願拿來給我消費的，都是魏銘佑事先同意的，魏銘佑也有寫切結書云云（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投投警偵字第1120024983號卷【下稱南投警卷】第1至5頁、偵979號卷第263至266頁、本院訴317號卷第59至61、316至318頁）。
 2、經查，被告於103年1月間，在「愛情公寓」結識告訴人魏銘佑，並向告訴人魏銘佑表示「陳靜荷」之胞弟為被告，暨被告有使用Ａ信用卡支付如附件所示之消費金額（包含Ａ門號之使用費），且有以告訴人魏銘佑之名義申辦Ａ門號使用，而上開使用Ａ信用卡之消費金額均係告訴人魏銘佑繳納清償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且經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證述明確（南投警卷第6至14頁、偵979號卷第31至35、191至194頁、本院訴317號卷第167至188頁），並有Ａ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及查詢資料、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1月3日遠傳（發）字第11211012038號函、如附表一編號1至3號「申請內容」所示行動電話門號之行動寬頻（業務）服務申請書等資料、Ａ信用卡之帳單消費明細、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14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30006206號函暨所附Ａ信用卡之申請書及消費交易明細、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9月18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40022126號函暨所附Ａ信用卡之消費交易明細及總金額等在卷可佐（南投警卷第22至24、67至101頁、偵979號卷第61至153、235至257、275至351頁、本院訴317號卷第267至278頁），是該等事實堪以認定。
 3、對於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之詐欺犯行，被告固以前揭情詞置辯，且提出內容包含「立據人：魏銘佑」、「見證人：Ａ０５」等手寫文字及「魏銘佑」、「Ａ０５」印章印文之手寫切結同意書為證（南投警卷第15頁，下稱Ｃ切結同意書），而據以主張告訴人魏銘佑係在知悉其與「陳靜荷」為同一人之情況下同意其使用Ａ信用卡及Ａ門號。然查：
 (1)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03年3月許在交友網站「愛情公寓」認識一位叫做「陳靜荷」之女子，雙方開始在交友軟體上聊天，後續對方有加入我的LINE聊天，對方名稱為「陳靜荷」，我沒有「陳靜荷」之相關年籍資料，我沒有跟「陳靜荷」見過面，我有交付現金給「陳靜荷」所稱之弟弟Ａ０５等語（南投警卷第6至14頁），於偵訊時具結證稱：我於103年1月在交友軟體「愛情公寓」認識「陳靜荷」，一直聯絡到111年10月就沒有再聯絡，我完全沒有見過「陳靜荷」，都是用LINE聯繫，「陳靜荷」的LINE暱稱有 用過「女帝詔曰」，其它是英文的，她有換好幾次LINE暱 稱，「奉天承運女帝詔曰」是「陳靜荷」的LINE暱稱，「陳靜荷」跟我說Ａ０５是她的弟弟；因為「陳靜荷」有我的身分證照片，所以就在線上申辦門號，因為「陳靜荷」說她有工作上的需求，她說她是空服員，我是同意「陳靜荷」辦Ａ門號；我之所以把信用卡給Ａ０５，是因為「陳靜荷」說把信用卡寄給Ａ０５，Ａ０５會再寄給「陳靜荷」，我以為這些消費都是「陳靜荷」消費的，我一直以為信用卡是「陳靜荷」在使用，不是同意陳明禮，「陳靜荷」當時說她因為疫情關係，空服員工作離職了，需要用手機來做團購生意，我才寄出我的身分證、印章，是「陳靜荷」要我寄給Ａ０５等語（偵979號卷第31至35、191至194頁），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具結證稱：我在交友網站「愛情公寓」與「陳靜荷」認識，他當時使用的頭貼是女性，起初他說他在非洲當國際醫生助理，不知道過多久，他說他回去當國泰航空的空服員，在國際間飛來飛去，「陳靜荷」在跟我交往期間，跟我說他弟弟Ａ０５是由他的阿姨養大，「陳靜荷」說他是埔里人；我有將身分證、印章等資料寄給「陳靜荷」的弟弟過，因為「陳靜荷」辦手機門號需要這些證件，他請我寄給他弟弟Ａ０５，請他弟弟直接到遠傳門市辦理，我主觀上是要讓這些門號給「陳靜荷」使用，我有同意「陳靜荷」使用以我名義申辦的行動電話；我有同意「陳靜荷」使用Ａ信用卡；我是因想跟「陳靜荷」結婚，想說他有困難就提供給「陳靜荷」這個人使用；沒有Ａ０５所說他是以本人身分跟我交往這件事，我認識Ａ０５後，一直到本案提告，Ａ０５都沒有跟我說過他就是「陳靜荷」這個人，在分手那一天，Ａ０５還打給我說不要跟他姊姊分手，我怎麼可能知道他們兩人是同一人等語（本院訴317號卷第167至188頁）。
 (2)基此，綜觀前揭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證述，業已明確證稱其係在認為「陳靜荷」係於國外從事空服員等工作之女性、「陳靜荷」與被告為不同人、被告係「陳靜荷」之弟弟等主觀認知下，才會同意「陳靜荷」使用Ａ信用卡、Ａ門號等情，且無明顯前後不一、相互矛盾或有違常情等重大憑信性瑕疵。佐以，被告於偵訊時供承：於通訊軟體LINE之暱稱「奉天承運女帝詔曰」是我在使用等語（偵979號卷第266頁），而細觀告訴人魏銘佑所提出其與暱稱「奉天承運女帝詔曰」、「寶貝老婆」（狀態訊息顯示「Mermaids」）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可見於109年間，告訴人魏銘佑係以「腦婆」稱呼使用暱稱「奉天承運女帝詔曰」之人，該暱稱則係以「腦公」稱呼告訴人魏銘佑，且曾傳送「那我們寶寶，誰來保護、照顧呢？」之文字訊息予告訴人魏銘佑，暨暱稱「寶貝老婆」所使用之個人檔案照片為女性之外貌照片，且於106年10月間有傳送國外機場之位置資訊予告訴人魏銘佑等節，此有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之翻拍照片附卷可稽（偵979號卷第201至217頁），顯已足徵前揭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之證述內容，確有所據，輔以被告前因涉嫌於104年3月至106年6月間，透過「陳靜荷」之身分在「愛情公寓」與他人聊天並向他人表示其係「陳靜荷」之胞弟等方式取得該等他人所交付之財物，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06年度易字第785號、107年度易字第26號判決認其所為係犯詐欺取財罪而判處罪刑等情，有該判決存卷可查（偵979號卷第161至176頁），堪信前揭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之證述內容，方屬真實，至被告就此部分所辯，則純屬臨訟卸責之詞，委無可採。
 (3)另被告雖提出內容末端為手寫日期「112年8月」等文字之Ｃ切結同意書來佐證其辯詞，然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業於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其不知悉Ｃ切結同意書、其並未於Ｃ切結同意書上簽名乙節明確（偵979號卷第33頁、本院訴317號卷第171、186頁），參以，被告曾取得告訴人魏銘佑之印章，以及Ｃ切結同意書之記載內容尚包括係由被告書寫主要內容之旨，暨Ｃ切結同意書之內容明顯具有作為證據使用之高度取向等情，可徵Ｃ切結同意書之內容是否為告訴人魏銘佑所認同、是否係告訴人魏銘佑於Ｃ切結同意書上親自簽名、蓋章，實有相當可疑，故單憑被告所提出之Ｃ切結同意書，自不足使本院於此部分據以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二)犯罪事實一、(二)：
 1、關於犯罪事實一、(二)，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此部分犯罪事實所指之時間在「愛情公寓」結識告訴人Ａ０２，以及其曾使用以告訴人Ａ０２之名義所申辦之信用卡來支付消費金額、曾取得告訴人Ａ０２之匯款，暨經告訴人Ａ０２移轉而取得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認識Ａ０２的時候是用「陳苡宣」的名字，而「陳苡宣」的身分不是空姐；我有向Ａ０２坦承假冒之事實，Ａ０２很早就知道我與「陳靜荷」是同一個人，我一切都是按照Ａ０２的劇本走，因為Ａ０２不想讓別人知道他是雙性戀，所以要我假冒，叫我繼續用「陳靜荷」的身分跟他交往，因為他的同事、家人、朋友都知道他沒有女朋友，一切金錢都是Ａ０２心甘情願給我的，Ａ０２所申辦的信用卡也是Ａ０２心甘情願給我的，但我只有拿過Ａ０２申辦的兩張國泰信用卡，金額不會超過5萬元，只有加油與吃飯而已，匯款部分沒有匯那麼多，我有還錢給Ａ０２，大約還了200多萬元；就Ｂ房地部分，因為房子頭期款、裝潢、家具都是我支出的，所以Ａ０２本來就應該把一半的產權給我，是告訴人Ａ０２心甘情願給我的，以性行為來當代價云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7033號卷【下稱新北偵卷】一第11至15頁、偵6539號卷第25至27頁、本院訴378號卷一第45至47頁、本院訴378號卷二第105至106、202至204頁）。
 2、經查，被告於103年5月間，在「愛情公寓」結識告訴人Ａ０２，並向告訴人Ａ０２表示「陳靜荷」之胞弟為被告，以及被告曾使用以告訴人Ａ０２之名義所申辦之信用卡來支付消費金額、曾取得告訴人Ａ０２之匯款，暨被告於109年7、8月間經告訴人Ａ０２移轉而取得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且有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證述可佐（新北偵卷一第7至9、17至19、413至415頁、本院訴378號卷二第43至64頁），並有雲林縣虎尾地政事務所113年4月18日虎地一字第1130001423號函暨所附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贈與稅免稅證明書、Ｂ房地之所有權狀等資料存卷為憑（新北偵卷一第375至408頁），是該等事實堪以認定。
 3、對於犯罪事實一、(二)所指之詐欺犯行，被告固以前揭情詞置辯，且提出內容包含「立書人：Ａ０２」、「相對人：Ａ０５」、「見證人：Ａ０３」等手寫文字及Ａ０２、Ａ０５之印章印文之手寫書狀為證（新北偵卷第一第147頁，下合稱Ｄ書狀），而據以主張告訴人Ａ０２係在知悉其與「陳靜荷」為同一人之情況下同意其使用信用卡及匯款、移轉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然查：
 (1)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03年5月10日在網路交友平台「愛情公寓」認識一名女子「陳靜荷」，並於同年6月20日進而交往，「陳靜荷」向我表示因她常年在國外，所以將臺灣一切事務交由其弟Ａ０５辦理，Ａ０５借款金額皆交代我匯至Ａ０５之帳戶，我並依「陳靜荷」指示將五張信用卡予其弟Ａ０５使用，於109年8月7日，我在「陳靜荷」勸說下，將虎尾鎮過溪段之建物及土地之二分之一過戶至其弟Ａ０５；「陳靜荷」換過很多LINE的帳號，名稱有「Aphrodite's Chen」、「Stheno Chen」、「Euryale Chen」、「Mermaids」，她都說帳號被盜，所以申請很多帳號，Ａ０５的LINE名稱為「Naoto C Masaki」、「Malachi Chen」，我只有見過Ａ０５本人，但我從未見過及通話「陳靜荷」本人，是我與Ａ０５有進行調解，調解委員會有給我看之前Ａ０５用相同詐騙方法的判決書，所以我才知道遭詐騙；對方從頭到尾都是用「陳靜荷」的名義與我交談，從來沒有自稱是「陳以萱」，我只有跟「陳靜荷」交往，匯款、信用卡及房子皆是「陳靜荷」請我幫她照顧胞弟才會提供的等語（新北偵卷一第7至9、17至19頁），於偵訊時證稱：「陳靜荷」跟我說他是華航的空服人員，一開始是在「愛情公寓」上聊天，後來我對「陳靜荷」提出以結婚為前提交往，「陳靜荷」同意，「陳靜荷」跟我說他薪水要還學貸，無法給她弟弟即被告生活費，「陳靜荷」要求我提供生活費給她弟弟，因為「陳靜荷」答應要跟我結婚，所以我就幫他負擔，我一開始是在林口，「陳靜荷」還有要求我辦信用卡給她弟用，我之所以把雲林的房子過戶給被告，是因為「陳靜荷」說要把我雲林的房子過戶給被告一半，他才願意跟我結婚，在這之前我已經跟她求婚很多次，我沒有跟「陳靜荷」見過面，也沒講過電話，因為「陳靜荷」都是飛國際航班，所以很少回台灣，我有要求要見面，但「陳靜荷」都拒絕，我是認為真的有「陳靜荷」這個人，所以我才會同意將信用卡5張交給被告讓他可以在雲林消費，及回去雲林辦過戶，如果我知道沒有「陳靜荷」這個人，我根本不會把錢給被告花等語（新北偵卷一第413至415頁），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具結證稱：我是透過「愛情公寓」於103年5月20日認識「陳靜荷」，我跟他交往期間從未見過他，也沒有通電話、視訊過，他當時跟我說居住在香港，一開始他說在中華航空，後來改到國泰航空，我交往的對象是「陳靜荷」，當初「陳靜荷」在「愛情公寓」的訊息說他有個雙胞胎弟弟，因為「陳靜荷」長期飛國際線，所以他沒辦法回來見我，但他可以介紹他弟弟Ａ０５給我認識；我有申辦信用卡給「陳靜荷」使用，因為當時「陳靜荷」跟我說希望我申辦信用卡給Ａ０５作為生活上的一般開銷，最主要是「陳靜荷」在國外，有時候手頭不方便可以透過信用卡買一些生活日常用品，我提供這些信用卡時，主觀上認為基本上是「陳靜荷」可以使用這些信用卡，因為我有答應如果結婚，交往的過程中，我願意負擔他的生活開銷；我之所以匯款給Ａ０５的原因，是因為「陳靜荷」要求我匯款給他弟弟Ａ０５當生活費，因為「陳靜荷」說他賺的錢都要先還他自己的學貸，跟他阿姨、媽媽的貸款，我之所以願意匯款給Ａ０５當生活費，是以跟「陳靜荷」結婚為前提，如果實際上「陳靜荷」沒有要跟我結婚或他不是女生，我完全不會匯錢給Ａ０５；當時就是跟我說如果要跟「陳靜荷」結婚，要把房子一半過戶給他弟弟Ａ０５，所以我有把房子過戶一半到Ａ０５名下；Ａ０５並沒有依照什麼我的劇本走，從我認識「陳靜荷」、Ａ０５一直到我提告這段期間，我不知道Ａ０５就是使用暱稱「陳靜荷」的人，我始終覺得這是二個人，我始終覺得「陳靜荷」是個女生等語（本院訴378號卷二第43至64頁）。
 (2)基此，綜觀前揭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證述，始終證稱其係在認為「陳靜荷」係於國外從事空服員等工作之女性、「陳靜荷」與被告為不同人、被告係「陳靜荷」之弟弟等主觀認知下，才會提供以其名義申辦之信用卡讓「陳靜荷」、被告使用以及轉匯款項、移轉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給被告等情，核無明顯前後歧異、相互矛盾或有違常情等重大憑信性瑕疵。佐以，觀諸告訴人Ａ０２於偵查中所提出其與暱稱「Aphrodite's Chen」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可見該暱稱有傳送「我要求弟弟要跟我們住喔」、「送餐完、賣免稅品完」、表示人在國外之風景照片等訊息予告訴人Ａ０２等節，有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之翻拍照片附卷可稽（新北偵卷一第111至114、126至137頁），且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復已供承其係於通訊軟體LINE使用該暱稱「Aphrodite's Chen」之人（新北偵卷一第13頁、偵6539號卷第26頁），是前揭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之證述內容，顯屬有據而足以採信。
 (3)再者，告訴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階段提出儲存在USB隨身碟內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文字檔案及錄影檔案，並主張該等檔案之內容係其使用暱稱「Jackson Hsieh」與「陳靜荷」或被告之聊天紀錄（參本院訴378號卷二第77至79、108至110頁），嗣經本院勘驗該等檔案，其中錄影檔案均係直接對行動電話內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視窗顯示內容連續錄影，顯示內容為使用該行動電話者與使用「瓜爾佳，靜荷」、「奉天承運 女帝詔曰」等暱稱者之聊天紀錄，且使用該等暱稱者所傳送之訊息均包含「表示其在國外從事空服員工作之文字、照片」、「以某女子之自拍照片來表示自己」、「以『弟弟』指稱另一人」等內容，而該行動電話使用者所傳送之訊息則包含「詢問對方之月事是否正常」、「以『老婆』指稱對方、以『書貴妃』指稱另一人」、「提及建立我們三人的世界」、「提及要跟『老婆』生一對可愛的龍鳳胎」、「提及下南部、嘉義找『書貴妃』」等內容，暨文字檔案部分，內容為包含使用「Malachi Chen」、「Mermaids」、「Jackson Hsieh」、「Aphrodite's」、「Mermaids&Aphrodites」、「Helios Chen」、「Naoto C Masaki」、「Euryale Chen」等暱稱者之聊天紀錄，時間跨度介於107年6月至113年7月，且其中使用暱稱「Aphrodite's」者所傳送之訊息包含「提及希望「Jackson Hsieh」能和弟弟共同擁有房子權利再娶她」、「詢問「Jackson Hsieh」何時要和弟弟去辦房子共同登記」、「分享國外位置」、「提及自己是埔里人、去哥大念碩士、在國泰航空工作」、「以『書貴妃』指稱另一人」等內容，此有本院之勘驗筆錄及截圖附卷為憑（參本院訴378號卷二第125至169、175至194頁），故依上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益徵前揭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證述，當與客觀事實相符，甚屬明確。至就上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被告除供承其有使用暱稱「Helios Chen」及「Naoto C Masaki」外，雖辯稱其他暱稱之聊天紀錄均非其傳送之訊息、均與其無關云云，惟該等聊天紀錄之時間跨度大多長達數月甚至數年，內容頗為龐雜，且語意均前後連貫，顯難認係有心人士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而刻意編造、竄改或剪輯所生，參以該等聊天紀錄中有關暱稱「Aphrodite's」、表示在國外從事空服員工作等部分，復與被告曾供承其有使用暱稱「Aphrodite's」與告訴人Ａ０２聊天、其就「陳靜荷」之人物設定係從事空服員工作等節相符（參新北偵卷一第13頁、偵6539號卷第26頁、本院訴378號卷一第45頁），是被告空言辯稱其並非於上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中使用「Mermaids」、「Aphrodite's」、「Mermaids&Aphrodites」等暱稱傳送訊息之人，自無可採。
 (4)又告訴人Ａ０２於結識「陳靜荷」後，曾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乙節，固為告訴人Ａ０２所肯認（新北偵卷一第415頁、本院訴378號卷一第49、56至57頁），且有被告所提出其與告訴人Ａ０２之合照存卷可參（新北偵卷一第165至167頁），然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均證稱其係因「陳靜荷」之要求始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乙情（新北偵卷一第415頁、本院訴378號卷二第49、56至57頁），佐以觀諸告訴人Ａ０２於偵查中所提出其與暱稱「Aphrodite's Chen」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可見該暱稱有於111年7月18日傳送「腦公，你這次下去就和弟弟發生關係，可以嗎？」之文字訊息予告訴人Ａ０２（新北偵卷一第137頁），足徵上開告訴人Ａ０２所稱其之所以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之原因，當無虛假，甚至依該則訊息之內容，更能佐證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證稱其本來係認「陳靜荷」與被告為不同人、被告係「陳靜荷」之弟弟乙節，確屬真實，是縱告訴人Ａ０２曾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且證人Ａ０３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其因見聞被告與告訴人Ａ０２之親密照片而認為被告與告訴人Ａ０２係夫婦關係乙情（參本院訴378號卷二第35頁），暨被告有提出內容包含載有「Ａ０２因受其誘惑，固對Ａ０５發生性關係」之文字及「Ａ０２」印章印文而經告訴人Ａ０２否認有親自簽名、該章於其上之手寫書狀（新北偵卷一第145頁），亦均不足據以採信被告之辯解而對被告為有利認定。　　　　
 (5)另被告雖尚提出內容末端為手寫日期「110年4月11日」等文字之Ｄ書狀來佐證其係以本人身分與告訴人Ａ０２交往，然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業於本院審理階段明確證稱其並未在Ｄ書狀上親自簽名、蓋章乙節（本院訴378號卷一第53頁、本院訴378號卷二第56頁），參以證人Ａ０３（即於Ｄ書狀之見證人處簽名之人）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Ｄ書狀之「Ａ０３」簽名是我親簽，當初我簽Ｄ書狀時，只有我簽名，沒有看到Ａ０２的簽名，Ｄ書狀上面需要簽名的地方我是最早簽名的，Ｄ書狀的大部分內容是我寫的，是被告叫我寫的，被告請我寫有關他跟Ａ０２的故事，因為被告與Ａ０２感情生變，Ａ０２要告他，他付出很多覺得心有不甘，所以請我寫，讓我當見證，他說會去找Ａ０２簽名，我寫的這些內容是根據被告跟我說的，還有我所知道的事實，後來我沒有追問被告到底有無拿Ｄ書狀給Ａ０２簽名，但是被告說有等語（本院訴378號卷二第60至61頁），是Ｄ書狀之主要內容既係由證人Ａ０３在告訴人Ａ０２未在場之情況下所書寫，且證人Ａ０３並未見聞告訴人Ａ０２親自在Ｄ書狀上簽名、蓋章，益徵Ｄ書狀之內容是否為告訴人Ａ０２所認同、是否係告訴人Ａ０２於Ｄ書狀上親自簽名、蓋章，確有相當可疑，遑論Ｄ書狀之內容明顯具有作為證據使用之高度取向，而證人Ａ０３所證稱有關書寫Ｄ書狀之原因（即告訴人Ａ０２要告被告），以及Ｄ書狀之內容末端手寫日期為「110年4月11日」等節，復與前揭被告於111年7月18日尚有透過通訊軟體LINE使用暱稱「Aphrodite's Chen」傳送「腦公，你這次下去就和弟弟發生關係，可以嗎？」之文字訊息予告訴人Ａ０２，暨告訴人Ａ０２係於113年2月3日始前往警局對被告提出告訴等情有所牴觸，故依被告所提出之Ｄ書狀，尚無從使本院據以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4、復查，被告對於其使用以告訴人Ａ０２所申辦信用卡之消費內容，及其所取得之告訴人Ａ０２匯款金額，固均爭執如其就此部分犯罪事實之答辯內容所示。然而，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具結證稱：「陳靜荷」曾經跟我說過要用金錢資助他們家，具體時間忘記了，所以我每個月至少匯款1萬至1萬5千元給她，在2014年到2015年都有匯款，匯款期間我忘記了，但我匯款很多筆，且我無摺存款的證據有交給警察；我有申辦信用卡給「陳靜荷」使用，但我忘記辦理多少張信用卡，我有提供證據的是5家，其他沒證據的我就沒印象，他們用的信用卡是我另外申辦，我是分次給他們使用，因為我本身也有使用信用卡，但我基本上都是在居住地或上班附近使用等語（本院訴378號卷二第45、52頁），業已敘明其提供信用卡給被告（即「陳靜荷」）使用、匯款給被告之原因及狀況，並解釋其係如何認定屬於被告使用其所申辦信用卡之消費內容等情，佐以告訴人Ａ０２於114年1月16日向本院提出之刑事告訴補充理由狀，已指明被告係使用其所申辦如附表二「信用卡」欄所示之信用卡共8張（即Ｂ信用卡）進行消費（含消費之期間、金額），以及其匯款給被告之期間、用途、總金額等事項，並有Ｂ信用卡之申請資料、交易明細、帳單及告訴人Ａ０２所申辦金融帳戶之交易明細等客觀事證為憑（新北偵卷一第225至371頁、本院訴378號卷一第79至528頁），堪認上開告訴人Ａ０２所主張有關被告使用Ｂ信用卡之消費金額、其匯款給被告之金額等節，應可採信。況且，觀諸告訴人Ａ０２所提出之前揭刑事告訴補充理由狀，尚有包含告訴人Ａ０２主動剔除其與被告一同前往商店而使用如附表二編號7號「信用卡」欄所示信用卡來購買其自己所用商品之消費項目，暨主動提及證人Ａ０３曾為被告返回款項共59萬0,094元一事等內容，足徵被告當無虛編、隱匿實際損害金額之情形，遑論被告就告訴人Ａ０２以前揭刑事告訴補充理由狀所主張之信用卡消費金額、匯款金額，於114年2月18日本院審理程序中係供稱：這是共同花費，對於匯款給我的金額及次數沒有意見，信用卡消費我沒有花那麼多，我有拿Ａ０２的信用卡、花Ａ０２的錢，但這是經過他的同意，對於消費金額無意見等語（本院訴378號卷二第62至63頁），核與被告在後續本院準備、審理程序中就此部分之辯詞明顯不一，益徵被告係空言托詞以圖卸責，殊難憑採。
(三)綜上所述，依本案卷存之前揭事證，業已足認被告係刻意利用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均陷於因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包含生理性別為女性、從事空服員工作、胞弟為被告）而欲追求「陳靜荷」及發展、維繫交往關係之狀態，藉此獲得由告訴人魏銘佑清償其使用Ａ信用卡所生債務之利益，暨獲得由告訴人Ａ０２清償其使用Ｂ信用卡所生債務之利益以及告訴人Ａ０２之匯款192萬4,553元、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財物，自屬分別對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為詐術之行使而皆具有詐欺故意甚明，故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
(一)新、舊法比較：
 1、按接續或繼續犯之行為過程中，遇有刑罰之法律變更時，其一部行為涉及舊法，一部行為涉及新法者，仍應依最後行為時之法律處斷（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162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本案應適用之刑法第339條規定，雖於被告以「陳靜荷」之身分結識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後之103年6月20日修正施行（103年6月18日公布），而提高普通詐欺取財（得利）罪之法定罰金刑上限，惟因本案被告分別對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實施之詐欺行為，均持續至該次法律修正後，且分別屬於接續犯（詳下述），故依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自均應以本案被告犯行最後行為時（即修正施行後）之刑法第339條處斷，而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
 2、又本案被告雖係以「陳靜荷」之身分經由「愛情公寓」與他人聊天並分別於103年1月間、同年5月間結識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後，分別對該等告訴人實施詐欺犯行，而有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不實內容（即「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之情形，惟現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規定，乃係於103年5月30日始修正增訂（自103年6月18日公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力），是在被告開始以「陳靜荷」之身分經由「愛情公寓」對不特定人散布不實內容及結識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時，既尚無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加重事由規定，且被告於該規定增訂施行後對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所接續實施之詐欺行為，復已係對各該告訴人單獨行使詐術而無涉對不特定多數之公眾施以詐術，則不論被告以「陳靜荷」之身分經由「愛情公寓」與他人聊天交友之行為是否具有詐欺之不法意圖，依刑法第1條規定之罪刑法定原則，當均無適用現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規定之餘地，故本案（追加）起訴意旨主張被告所為均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加重事由規定，容難憑採。
(二)核被告於犯罪事實一、(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於犯罪事實一、(二)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同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
(三)被告於犯罪事實一、(二)所為，雖在客觀上係分別以不實內容向告訴人Ａ０２詐得清償其使用Ｂ信用卡消費所生債務之利益及匯款、本案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財物，然考量該等行為既均係以告訴人Ａ０２為詐術行使對象，且各該不實內容皆係基於告訴人Ａ０２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而生，以及該等行為在時間上具相當程度之關聯性等情，堪認被告係出於單一之詐欺犯意而為該等行為，故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視為數次行為之接續實施而以法律上一行為予以刑法評價，較為合理，是被告於犯罪事實一、(二)所為，乃係以法律上一行為同時觸犯詐欺取財罪、詐欺得利罪，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詐欺取財罪處斷，追加起訴意旨認此部分係應予分論併罰之數罪，為本院所不採。
(四)又本案被告犯罪事實一、(一)及(二)所為之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五)另就犯罪事實一、(二)，檢察官之追加起訴犯罪事實雖未包含告訴人Ａ０２匯款192萬4,553元供被告支出使用、告訴人Ａ０２將附表三編號3「不動產」欄所示土地之一半所有權贈與移轉登記予被告等內容，惟該等犯罪事實業經本院依卷存相關事證認定明確如前，且本院認該等犯罪事實與犯罪事實一、(二)之追加起訴犯罪事實係屬接續犯之一罪關係，亦如前述，是該等犯罪事實自為犯罪事實一、(二)之追加起訴效力所及，應由本院併予審理，且本院亦於準備程序中告知被告其尚涉犯該等犯罪事實（本院訴378號卷一第51頁、本院訴378號卷二第105至106頁），使被告得以充分行使防禦權，本院爰就犯罪事實一、(二)擴張補充該等犯罪事實。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均係因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而認「陳靜荷」之生理性別為女性，才會追求「陳靜荷」及發展、維繫交往關係，竟以利用各該告訴人之誤信而佯為「陳靜荷」之胞弟等方式，分別取得以各該告訴人名義所申辦之Ａ信用卡、Ｂ信用卡來消費使用，藉此向各該告訴人詐得清償使用該等信用卡消費所生債務之利益，暨接續向告訴人Ａ０２詐得匯款192萬4,553元及本案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財物，被告所為均屬不該，且被告始終否認本案各次犯行，犯後態度難謂良好；另考量被告之前案紀錄等素行資料，以及就犯罪事實一、(二)，本院認被告業已透過證人Ａ０３返還59萬0,094元給告訴人Ａ０２（詳下述），復酌以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經濟狀況（參本院訴317號卷第319頁），暨告訴人Ａ０２、檢察官、被告就本案科刑所表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四「論罪科刑、沒收」欄所示之刑，並衡酌本案被告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益及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以資懲儆。
五、沒收：
(一)被告因犯罪事實一、(一)犯行，獲有免除其使用Ａ信用卡消費所生金額總計104萬5,882元之債務等財產上不法利益，核屬該犯行之犯罪所得，而該等犯罪所得，既均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復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宜執行沒收之情事，自應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追徵。
(二)被告因犯罪事實一、(二)犯行，獲有免除其使用Ｂ信用卡消費所生金額總計174萬6,747元之債務等財產上不法利益，以及獲取告訴人Ａ０２之匯款192萬4,553元、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財物，核均屬該犯行之犯罪所得。又被告於本案判決前，曾透過證人Ａ０３返還59萬0,094元給告訴人Ａ０２乙節，業據告訴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程序中陳稱明確（本院訴378號卷二第203頁），且有告訴人Ａ０２提出之金融帳戶交易明細存卷為憑（本院訴378號卷一第448至528頁），而被告雖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供稱其已返還200多萬元給告訴人Ａ０２（本院訴378號卷二第203頁），但迄今並未向本院提出相關資料佐證，自難逕採為真，故本院乃認被告就本案業已返還給告訴人Ａ０２之金額為59萬0,094元。綜此，被告於犯罪事實一、(二)之前揭犯罪所得，除扣除被告已返還告訴人Ａ０２而無庸宣告沒收之59萬0,094元外，其餘犯罪所得（即308萬1,206元【計算式：174萬6,747元＋192萬4,553元－59萬0,094元=308萬1,206元】、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既尚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復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宜執行沒收之情事，自應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追加起訴，檢察官黃薇潔、尤開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蔡宗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金雅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申請內容



		1

		110年11月27日、號碼：0000000000號



		2

		110年1月4日、號碼：0000000000號



		3

		111年11月18日、號碼：0000000000號



		4

		111年7月30日、號碼：0000000000號









附表二：
		編號

		信用卡

		消費期間

		消費金額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4年12月2日至106年2月13日

		303,909元



		2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4年9月21日至104年10月16日

		81,980元



		3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7年8月23日至107年12月24日

		74,871元



		4

		玉山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6年1月10日至106年1月27日

		105,689元



		5

		花旗銀行
卡號：4311-xxxx-xxxx-8349

		105年12月28日至106年12月15日

		264,738元



		6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6年3月17日至106年9月21日

		9,883元



		7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6年10月1日至112年8月20日

		494,223元



		8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0年5月20日至112年8月24日

		411,454元









附表三：
		編號

		不動產

		沒收內容



		1

		雲林縣○○鎮○○段地號330－6號土地之全部

		左列不動產權利範圍各2分之1



		2

		雲林縣○○鎮○○段地號330－8號土地之8分之1

		




		3

		雲林縣○○鎮○○段○號341號建物之全部
（門牌號碼：雲林縣○○鎮○○00○0號）

		










附表四：
		編號

		犯罪事實

		論罪科刑、沒收



		1

		犯罪事實一、(一)

		Ａ０５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零肆萬伍仟捌佰捌拾貳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犯罪事實一、(二)

		Ａ０５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零捌萬壹仟貳佰零陸元及如附表三「沒收內容」欄所示之不動產權利範圍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件：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17號

113年度訴字第378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名禮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79號）及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65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５犯如附表四「論罪科刑、沒收」欄所示之罪，共貳罪，各處如同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所處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肆月。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５於民國103年上半年，佯為姓名「陳靜荷」、從事空服員工作之女子（下稱「陳靜荷」）而經由「愛情公寓」交友網站（下稱「愛情公寓」）與他人聊天交友，詎Ａ０５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Ａ０５於103年1月間，以「陳靜荷」之身分在「愛情公寓」結識魏銘佑後，明知魏銘佑係因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而認「陳靜荷」之生理性別為女性，才會追求「陳靜荷」及發展、維繫交往關係，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以「陳靜荷」之身分透過通訊軟體LINE等方式接續向魏銘佑佯稱：「陳靜荷」之胞弟為Ａ０５；「陳靜荷」需要申辦信用卡、行動電話門號使用云云，致魏銘佑陷於錯誤，進而同意提供國民身分證、健保卡、印章等資料由Ａ０５代為以其名義申辦信用卡、行動電話門號來讓「陳靜荷」使用，並表示其會繳納該等信用卡、行動電話門號之消費金額、使用費，Ａ０５遂於107年11月8日以魏銘佑之名義向台新商業銀行申辦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之信用卡（下稱Ａ信用卡），且自107年11月18日起開始使用Ａ信用卡進行消費，暨陸續於如附表一「申請內容」欄所示之時間，以魏銘佑之名義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如同欄所示之行動電話門號共4個（下合稱Ａ門號），並以Ａ信用卡支付Ａ門號之使用費，直至111年10月17日止，經Ａ０５使用Ａ信用卡所支付之消費金額總計新臺幣（下同）104萬5,882元（消費明細詳如附件所示），均由陷於前揭錯誤之魏銘佑繳納清償，Ａ０５即以此向魏銘佑詐得清償該等消費所生債務之利益。

(二)Ａ０５於103年5月間，以「陳靜荷」之身分在「愛情公寓」結識Ａ０２後，明知Ａ０２係因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而認「陳靜荷」之生理性別為女性，才會追求「陳靜荷」及發展、維繫交往關係，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詐欺得利之犯意，以「陳靜荷」之身分透過通訊軟體LINE等方式接續向Ａ０２佯稱：「陳靜荷」之胞弟為Ａ０５；希望Ａ０２申辦信用卡來讓「陳靜荷」及Ａ０５使用；希望Ａ０２匯款給Ａ０５、照顧Ａ０５；若Ａ０２欲與「陳靜荷」結婚，Ａ０２要移轉位於雲林縣虎尾鎮之房屋及土地之一半所有權予Ａ０５云云，致Ａ０２陷於錯誤，於104年8月至112年8月間，陸續申辦提供如附表二「信用卡」欄所示之信用卡共8張（下合稱Ｂ信用卡）讓Ａ０５使用（消費金額總計174萬6,747元【此部分業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起訴書所載之金額】），且另匯款總計192萬4,553元供Ａ０５支出使用，暨於109年7、8月間（起訴書誤載為107年3月22日）將其所有位在雲林縣虎尾鎮如附表三「不動產」欄所示土地、房屋（下合稱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贈與移轉登記予Ａ０５，Ａ０５即以此向Ａ０２詐得清償前揭使用Ｂ信用卡消費所生債務之利益及前揭匯款192萬4,553元、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財物。

二、案經魏銘佑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Ａ０２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呈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追加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一)本案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Ａ０５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於辯論終結前均未對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自均得為證據。

(二)按證據究屬傳聞證據或非傳聞證據，必須以該證據所欲證明之待證事實為何（即證明旨趣），作為判斷之基礎。換言之，以供述內容之真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據，應屬傳聞證據；惟若屬於「代替供述之書面」或「間接之供述」時，書面本身之存在或供述本身之存在即為待證事實時，此證據並不屬於傳聞證據（例如偽造文書案件中之偽造文件、恐嚇或誹謗案件中之恐嚇、誹謗書信）。此外，以證明該項供述本身存在，作為推認其他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或情況證據者，該項證據雖具有供述之形式，但因並非直接以其供述內容之真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據，仍非屬傳聞證據。從而，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及電郵或行動電話簡訊內容，雖係透過電腦網路或行動電話所傳達之意思（即通訊陳述），但如非直接以該等通訊陳述內容之真偽，推論待證事實真實與否，而係以通訊陳述內容之存在狀態本身為證據資料，作為證明其他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或情況證據，藉之推論待證事實，即屬非供述證據，而無傳聞法則之適用（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有關告訴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階段所提出儲存在USB隨身碟內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文字檔案及錄影檔案（參本院378號卷二第77頁），待證事實均係『被告有以「陳靜荷」之身分與告訴人Ａ０２透過通訊軟體LINE進行聊天』此一用以推認被告有以「陳靜荷」之身分對告訴人Ａ０２實施犯罪事實一、(二)所指詐欺犯行之間接事實，而非該等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所示陳述內容之真實性，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核屬無傳聞法則適用之非供述證據，其證據能力之有無，自應視取得證據之合法性、已否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而為認定。基此，就上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之文字檔案及錄影檔案，被告固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主張係告訴人Ａ０２自行製作、偽造而成（本院訴378號卷二第175至194頁），然觀諸該等文字檔案所顯示之內容，其格式、編排邏輯均與依通訊軟體LINE之傳送聊天紀錄功能所建立之文字檔案相符，且時間跨度大多長達數月甚至數年，語意均前後連貫，未見有何疑似遭人竄改、剪輯等偽造情事，而該等錄影檔案所顯示之內容，則皆係直接對行動電話內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視窗顯示內容連續錄影，自難認係以竄改、剪輯等不法方式而生，是本案卷內並無證據可證該等文字檔案及錄影檔案係遭人偽造或以其他方式違法取得，復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中提示並告以要旨而為調查，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又本案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卷內其他非供述證據，既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中提示並告以要旨而為調查時，檢察官、被告均未表示該等非供述證據不具證據能力，亦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

(一)犯罪事實一、(一)：

 1、關於犯罪事實一、(一)，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此部分犯罪事實所指之時間在「愛情公寓」結識告訴人魏銘佑，以及使用Ａ信用卡支付如附件所示之消費金額總計104萬5,882元，暨使用以告訴人魏銘佑之名義所申辦之Ａ門號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認識魏銘佑的時候是用「陳苡宣」的名字，而「陳苡宣」的身分不是空姐；我沒有騙魏銘佑，我以「陳靜荷」之身分認識魏銘佑後，我有跟魏銘佑說「陳靜荷」有一個弟弟叫Ａ０５，我也有用Ａ０５的LINE跟魏銘佑加好友，後來魏銘佑邀請Ａ０５及Ａ０５的媽媽去參加他妹妹的婚禮，婚禮完我以Ａ０５的身分住在魏銘佑家，我就有跟魏銘佑坦白說「陳靜荷」其實也是我Ａ０５用的LINE暱稱，魏銘佑很傻眼，但因為魏銘佑當時在當兵，魏銘佑有意願與我本人繼續認識交往，但他不想要被家人知道這件事，所以要我繼續用這個模式跟他交往、聯繫，我是繼續用名稱「陳靜荷」及Ａ０５的通訊軟體LINE帳號與魏銘佑聯繫交往，對話內容是我一個人分飾兩個角色，這個是魏銘佑堅持要這要做的，魏銘佑很早就知道實際上沒有「陳靜荷」這個女生存在；我以魏銘佑之名義申辦Ａ門號使用，是魏銘佑同意的，Ａ信用卡是魏銘佑心甘情願拿來給我消費的，都是魏銘佑事先同意的，魏銘佑也有寫切結書云云（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投投警偵字第1120024983號卷【下稱南投警卷】第1至5頁、偵979號卷第263至266頁、本院訴317號卷第59至61、316至318頁）。

 2、經查，被告於103年1月間，在「愛情公寓」結識告訴人魏銘佑，並向告訴人魏銘佑表示「陳靜荷」之胞弟為被告，暨被告有使用Ａ信用卡支付如附件所示之消費金額（包含Ａ門號之使用費），且有以告訴人魏銘佑之名義申辦Ａ門號使用，而上開使用Ａ信用卡之消費金額均係告訴人魏銘佑繳納清償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且經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證述明確（南投警卷第6至14頁、偵979號卷第31至35、191至194頁、本院訴317號卷第167至188頁），並有Ａ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及查詢資料、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1月3日遠傳（發）字第11211012038號函、如附表一編號1至3號「申請內容」所示行動電話門號之行動寬頻（業務）服務申請書等資料、Ａ信用卡之帳單消費明細、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14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30006206號函暨所附Ａ信用卡之申請書及消費交易明細、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9月18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40022126號函暨所附Ａ信用卡之消費交易明細及總金額等在卷可佐（南投警卷第22至24、67至101頁、偵979號卷第61至153、235至257、275至351頁、本院訴317號卷第267至278頁），是該等事實堪以認定。

 3、對於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之詐欺犯行，被告固以前揭情詞置辯，且提出內容包含「立據人：魏銘佑」、「見證人：Ａ０５」等手寫文字及「魏銘佑」、「Ａ０５」印章印文之手寫切結同意書為證（南投警卷第15頁，下稱Ｃ切結同意書），而據以主張告訴人魏銘佑係在知悉其與「陳靜荷」為同一人之情況下同意其使用Ａ信用卡及Ａ門號。然查：

 (1)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03年3月許在交友網站「愛情公寓」認識一位叫做「陳靜荷」之女子，雙方開始在交友軟體上聊天，後續對方有加入我的LINE聊天，對方名稱為「陳靜荷」，我沒有「陳靜荷」之相關年籍資料，我沒有跟「陳靜荷」見過面，我有交付現金給「陳靜荷」所稱之弟弟Ａ０５等語（南投警卷第6至14頁），於偵訊時具結證稱：我於103年1月在交友軟體「愛情公寓」認識「陳靜荷」，一直聯絡到111年10月就沒有再聯絡，我完全沒有見過「陳靜荷」，都是用LINE聯繫，「陳靜荷」的LINE暱稱有 用過「女帝詔曰」，其它是英文的，她有換好幾次LINE暱 稱，「奉天承運女帝詔曰」是「陳靜荷」的LINE暱稱，「陳靜荷」跟我說Ａ０５是她的弟弟；因為「陳靜荷」有我的身分證照片，所以就在線上申辦門號，因為「陳靜荷」說她有工作上的需求，她說她是空服員，我是同意「陳靜荷」辦Ａ門號；我之所以把信用卡給Ａ０５，是因為「陳靜荷」說把信用卡寄給Ａ０５，Ａ０５會再寄給「陳靜荷」，我以為這些消費都是「陳靜荷」消費的，我一直以為信用卡是「陳靜荷」在使用，不是同意陳明禮，「陳靜荷」當時說她因為疫情關係，空服員工作離職了，需要用手機來做團購生意，我才寄出我的身分證、印章，是「陳靜荷」要我寄給Ａ０５等語（偵979號卷第31至35、191至194頁），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具結證稱：我在交友網站「愛情公寓」與「陳靜荷」認識，他當時使用的頭貼是女性，起初他說他在非洲當國際醫生助理，不知道過多久，他說他回去當國泰航空的空服員，在國際間飛來飛去，「陳靜荷」在跟我交往期間，跟我說他弟弟Ａ０５是由他的阿姨養大，「陳靜荷」說他是埔里人；我有將身分證、印章等資料寄給「陳靜荷」的弟弟過，因為「陳靜荷」辦手機門號需要這些證件，他請我寄給他弟弟Ａ０５，請他弟弟直接到遠傳門市辦理，我主觀上是要讓這些門號給「陳靜荷」使用，我有同意「陳靜荷」使用以我名義申辦的行動電話；我有同意「陳靜荷」使用Ａ信用卡；我是因想跟「陳靜荷」結婚，想說他有困難就提供給「陳靜荷」這個人使用；沒有Ａ０５所說他是以本人身分跟我交往這件事，我認識Ａ０５後，一直到本案提告，Ａ０５都沒有跟我說過他就是「陳靜荷」這個人，在分手那一天，Ａ０５還打給我說不要跟他姊姊分手，我怎麼可能知道他們兩人是同一人等語（本院訴317號卷第167至188頁）。

 (2)基此，綜觀前揭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證述，業已明確證稱其係在認為「陳靜荷」係於國外從事空服員等工作之女性、「陳靜荷」與被告為不同人、被告係「陳靜荷」之弟弟等主觀認知下，才會同意「陳靜荷」使用Ａ信用卡、Ａ門號等情，且無明顯前後不一、相互矛盾或有違常情等重大憑信性瑕疵。佐以，被告於偵訊時供承：於通訊軟體LINE之暱稱「奉天承運女帝詔曰」是我在使用等語（偵979號卷第266頁），而細觀告訴人魏銘佑所提出其與暱稱「奉天承運女帝詔曰」、「寶貝老婆」（狀態訊息顯示「Mermaids」）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可見於109年間，告訴人魏銘佑係以「腦婆」稱呼使用暱稱「奉天承運女帝詔曰」之人，該暱稱則係以「腦公」稱呼告訴人魏銘佑，且曾傳送「那我們寶寶，誰來保護、照顧呢？」之文字訊息予告訴人魏銘佑，暨暱稱「寶貝老婆」所使用之個人檔案照片為女性之外貌照片，且於106年10月間有傳送國外機場之位置資訊予告訴人魏銘佑等節，此有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之翻拍照片附卷可稽（偵979號卷第201至217頁），顯已足徵前揭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之證述內容，確有所據，輔以被告前因涉嫌於104年3月至106年6月間，透過「陳靜荷」之身分在「愛情公寓」與他人聊天並向他人表示其係「陳靜荷」之胞弟等方式取得該等他人所交付之財物，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06年度易字第785號、107年度易字第26號判決認其所為係犯詐欺取財罪而判處罪刑等情，有該判決存卷可查（偵979號卷第161至176頁），堪信前揭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之證述內容，方屬真實，至被告就此部分所辯，則純屬臨訟卸責之詞，委無可採。

 (3)另被告雖提出內容末端為手寫日期「112年8月」等文字之Ｃ切結同意書來佐證其辯詞，然證人即告訴人魏銘佑業於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其不知悉Ｃ切結同意書、其並未於Ｃ切結同意書上簽名乙節明確（偵979號卷第33頁、本院訴317號卷第171、186頁），參以，被告曾取得告訴人魏銘佑之印章，以及Ｃ切結同意書之記載內容尚包括係由被告書寫主要內容之旨，暨Ｃ切結同意書之內容明顯具有作為證據使用之高度取向等情，可徵Ｃ切結同意書之內容是否為告訴人魏銘佑所認同、是否係告訴人魏銘佑於Ｃ切結同意書上親自簽名、蓋章，實有相當可疑，故單憑被告所提出之Ｃ切結同意書，自不足使本院於此部分據以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二)犯罪事實一、(二)：

 1、關於犯罪事實一、(二)，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此部分犯罪事實所指之時間在「愛情公寓」結識告訴人Ａ０２，以及其曾使用以告訴人Ａ０２之名義所申辦之信用卡來支付消費金額、曾取得告訴人Ａ０２之匯款，暨經告訴人Ａ０２移轉而取得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認識Ａ０２的時候是用「陳苡宣」的名字，而「陳苡宣」的身分不是空姐；我有向Ａ０２坦承假冒之事實，Ａ０２很早就知道我與「陳靜荷」是同一個人，我一切都是按照Ａ０２的劇本走，因為Ａ０２不想讓別人知道他是雙性戀，所以要我假冒，叫我繼續用「陳靜荷」的身分跟他交往，因為他的同事、家人、朋友都知道他沒有女朋友，一切金錢都是Ａ０２心甘情願給我的，Ａ０２所申辦的信用卡也是Ａ０２心甘情願給我的，但我只有拿過Ａ０２申辦的兩張國泰信用卡，金額不會超過5萬元，只有加油與吃飯而已，匯款部分沒有匯那麼多，我有還錢給Ａ０２，大約還了200多萬元；就Ｂ房地部分，因為房子頭期款、裝潢、家具都是我支出的，所以Ａ０２本來就應該把一半的產權給我，是告訴人Ａ０２心甘情願給我的，以性行為來當代價云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7033號卷【下稱新北偵卷】一第11至15頁、偵6539號卷第25至27頁、本院訴378號卷一第45至47頁、本院訴378號卷二第105至106、202至204頁）。

 2、經查，被告於103年5月間，在「愛情公寓」結識告訴人Ａ０２，並向告訴人Ａ０２表示「陳靜荷」之胞弟為被告，以及被告曾使用以告訴人Ａ０２之名義所申辦之信用卡來支付消費金額、曾取得告訴人Ａ０２之匯款，暨被告於109年7、8月間經告訴人Ａ０２移轉而取得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且有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證述可佐（新北偵卷一第7至9、17至19、413至415頁、本院訴378號卷二第43至64頁），並有雲林縣虎尾地政事務所113年4月18日虎地一字第1130001423號函暨所附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贈與稅免稅證明書、Ｂ房地之所有權狀等資料存卷為憑（新北偵卷一第375至408頁），是該等事實堪以認定。

 3、對於犯罪事實一、(二)所指之詐欺犯行，被告固以前揭情詞置辯，且提出內容包含「立書人：Ａ０２」、「相對人：Ａ０５」、「見證人：Ａ０３」等手寫文字及Ａ０２、Ａ０５之印章印文之手寫書狀為證（新北偵卷第一第147頁，下合稱Ｄ書狀），而據以主張告訴人Ａ０２係在知悉其與「陳靜荷」為同一人之情況下同意其使用信用卡及匯款、移轉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然查：

 (1)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03年5月10日在網路交友平台「愛情公寓」認識一名女子「陳靜荷」，並於同年6月20日進而交往，「陳靜荷」向我表示因她常年在國外，所以將臺灣一切事務交由其弟Ａ０５辦理，Ａ０５借款金額皆交代我匯至Ａ０５之帳戶，我並依「陳靜荷」指示將五張信用卡予其弟Ａ０５使用，於109年8月7日，我在「陳靜荷」勸說下，將虎尾鎮過溪段之建物及土地之二分之一過戶至其弟Ａ０５；「陳靜荷」換過很多LINE的帳號，名稱有「Aphrodite's Chen」、「Stheno Chen」、「Euryale Chen」、「Mermaids」，她都說帳號被盜，所以申請很多帳號，Ａ０５的LINE名稱為「Naoto C Masaki」、「Malachi Chen」，我只有見過Ａ０５本人，但我從未見過及通話「陳靜荷」本人，是我與Ａ０５有進行調解，調解委員會有給我看之前Ａ０５用相同詐騙方法的判決書，所以我才知道遭詐騙；對方從頭到尾都是用「陳靜荷」的名義與我交談，從來沒有自稱是「陳以萱」，我只有跟「陳靜荷」交往，匯款、信用卡及房子皆是「陳靜荷」請我幫她照顧胞弟才會提供的等語（新北偵卷一第7至9、17至19頁），於偵訊時證稱：「陳靜荷」跟我說他是華航的空服人員，一開始是在「愛情公寓」上聊天，後來我對「陳靜荷」提出以結婚為前提交往，「陳靜荷」同意，「陳靜荷」跟我說他薪水要還學貸，無法給她弟弟即被告生活費，「陳靜荷」要求我提供生活費給她弟弟，因為「陳靜荷」答應要跟我結婚，所以我就幫他負擔，我一開始是在林口，「陳靜荷」還有要求我辦信用卡給她弟用，我之所以把雲林的房子過戶給被告，是因為「陳靜荷」說要把我雲林的房子過戶給被告一半，他才願意跟我結婚，在這之前我已經跟她求婚很多次，我沒有跟「陳靜荷」見過面，也沒講過電話，因為「陳靜荷」都是飛國際航班，所以很少回台灣，我有要求要見面，但「陳靜荷」都拒絕，我是認為真的有「陳靜荷」這個人，所以我才會同意將信用卡5張交給被告讓他可以在雲林消費，及回去雲林辦過戶，如果我知道沒有「陳靜荷」這個人，我根本不會把錢給被告花等語（新北偵卷一第413至415頁），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具結證稱：我是透過「愛情公寓」於103年5月20日認識「陳靜荷」，我跟他交往期間從未見過他，也沒有通電話、視訊過，他當時跟我說居住在香港，一開始他說在中華航空，後來改到國泰航空，我交往的對象是「陳靜荷」，當初「陳靜荷」在「愛情公寓」的訊息說他有個雙胞胎弟弟，因為「陳靜荷」長期飛國際線，所以他沒辦法回來見我，但他可以介紹他弟弟Ａ０５給我認識；我有申辦信用卡給「陳靜荷」使用，因為當時「陳靜荷」跟我說希望我申辦信用卡給Ａ０５作為生活上的一般開銷，最主要是「陳靜荷」在國外，有時候手頭不方便可以透過信用卡買一些生活日常用品，我提供這些信用卡時，主觀上認為基本上是「陳靜荷」可以使用這些信用卡，因為我有答應如果結婚，交往的過程中，我願意負擔他的生活開銷；我之所以匯款給Ａ０５的原因，是因為「陳靜荷」要求我匯款給他弟弟Ａ０５當生活費，因為「陳靜荷」說他賺的錢都要先還他自己的學貸，跟他阿姨、媽媽的貸款，我之所以願意匯款給Ａ０５當生活費，是以跟「陳靜荷」結婚為前提，如果實際上「陳靜荷」沒有要跟我結婚或他不是女生，我完全不會匯錢給Ａ０５；當時就是跟我說如果要跟「陳靜荷」結婚，要把房子一半過戶給他弟弟Ａ０５，所以我有把房子過戶一半到Ａ０５名下；Ａ０５並沒有依照什麼我的劇本走，從我認識「陳靜荷」、Ａ０５一直到我提告這段期間，我不知道Ａ０５就是使用暱稱「陳靜荷」的人，我始終覺得這是二個人，我始終覺得「陳靜荷」是個女生等語（本院訴378號卷二第43至64頁）。

 (2)基此，綜觀前揭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證述，始終證稱其係在認為「陳靜荷」係於國外從事空服員等工作之女性、「陳靜荷」與被告為不同人、被告係「陳靜荷」之弟弟等主觀認知下，才會提供以其名義申辦之信用卡讓「陳靜荷」、被告使用以及轉匯款項、移轉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給被告等情，核無明顯前後歧異、相互矛盾或有違常情等重大憑信性瑕疵。佐以，觀諸告訴人Ａ０２於偵查中所提出其與暱稱「Aphrodite's Chen」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可見該暱稱有傳送「我要求弟弟要跟我們住喔」、「送餐完、賣免稅品完」、表示人在國外之風景照片等訊息予告訴人Ａ０２等節，有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之翻拍照片附卷可稽（新北偵卷一第111至114、126至137頁），且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復已供承其係於通訊軟體LINE使用該暱稱「Aphrodite's Chen」之人（新北偵卷一第13頁、偵6539號卷第26頁），是前揭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之證述內容，顯屬有據而足以採信。

 (3)再者，告訴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階段提出儲存在USB隨身碟內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文字檔案及錄影檔案，並主張該等檔案之內容係其使用暱稱「Jackson Hsieh」與「陳靜荷」或被告之聊天紀錄（參本院訴378號卷二第77至79、108至110頁），嗣經本院勘驗該等檔案，其中錄影檔案均係直接對行動電話內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視窗顯示內容連續錄影，顯示內容為使用該行動電話者與使用「瓜爾佳，靜荷」、「奉天承運 女帝詔曰」等暱稱者之聊天紀錄，且使用該等暱稱者所傳送之訊息均包含「表示其在國外從事空服員工作之文字、照片」、「以某女子之自拍照片來表示自己」、「以『弟弟』指稱另一人」等內容，而該行動電話使用者所傳送之訊息則包含「詢問對方之月事是否正常」、「以『老婆』指稱對方、以『書貴妃』指稱另一人」、「提及建立我們三人的世界」、「提及要跟『老婆』生一對可愛的龍鳳胎」、「提及下南部、嘉義找『書貴妃』」等內容，暨文字檔案部分，內容為包含使用「Malachi Chen」、「Mermaids」、「Jackson Hsieh」、「Aphrodite's」、「Mermaids&Aphrodites」、「Helios Chen」、「Naoto C Masaki」、「Euryale Chen」等暱稱者之聊天紀錄，時間跨度介於107年6月至113年7月，且其中使用暱稱「Aphrodite's」者所傳送之訊息包含「提及希望「Jackson Hsieh」能和弟弟共同擁有房子權利再娶她」、「詢問「Jackson Hsieh」何時要和弟弟去辦房子共同登記」、「分享國外位置」、「提及自己是埔里人、去哥大念碩士、在國泰航空工作」、「以『書貴妃』指稱另一人」等內容，此有本院之勘驗筆錄及截圖附卷為憑（參本院訴378號卷二第125至169、175至194頁），故依上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益徵前揭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證述，當與客觀事實相符，甚屬明確。至就上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被告除供承其有使用暱稱「Helios Chen」及「Naoto C Masaki」外，雖辯稱其他暱稱之聊天紀錄均非其傳送之訊息、均與其無關云云，惟該等聊天紀錄之時間跨度大多長達數月甚至數年，內容頗為龐雜，且語意均前後連貫，顯難認係有心人士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而刻意編造、竄改或剪輯所生，參以該等聊天紀錄中有關暱稱「Aphrodite's」、表示在國外從事空服員工作等部分，復與被告曾供承其有使用暱稱「Aphrodite's」與告訴人Ａ０２聊天、其就「陳靜荷」之人物設定係從事空服員工作等節相符（參新北偵卷一第13頁、偵6539號卷第26頁、本院訴378號卷一第45頁），是被告空言辯稱其並非於上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中使用「Mermaids」、「Aphrodite's」、「Mermaids&Aphrodites」等暱稱傳送訊息之人，自無可採。

 (4)又告訴人Ａ０２於結識「陳靜荷」後，曾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乙節，固為告訴人Ａ０２所肯認（新北偵卷一第415頁、本院訴378號卷一第49、56至57頁），且有被告所提出其與告訴人Ａ０２之合照存卷可參（新北偵卷一第165至167頁），然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均證稱其係因「陳靜荷」之要求始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乙情（新北偵卷一第415頁、本院訴378號卷二第49、56至57頁），佐以觀諸告訴人Ａ０２於偵查中所提出其與暱稱「Aphrodite's Chen」之通訊軟體LINE聊天紀錄，可見該暱稱有於111年7月18日傳送「腦公，你這次下去就和弟弟發生關係，可以嗎？」之文字訊息予告訴人Ａ０２（新北偵卷一第137頁），足徵上開告訴人Ａ０２所稱其之所以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之原因，當無虛假，甚至依該則訊息之內容，更能佐證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證稱其本來係認「陳靜荷」與被告為不同人、被告係「陳靜荷」之弟弟乙節，確屬真實，是縱告訴人Ａ０２曾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且證人Ａ０３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其因見聞被告與告訴人Ａ０２之親密照片而認為被告與告訴人Ａ０２係夫婦關係乙情（參本院訴378號卷二第35頁），暨被告有提出內容包含載有「Ａ０２因受其誘惑，固對Ａ０５發生性關係」之文字及「Ａ０２」印章印文而經告訴人Ａ０２否認有親自簽名、該章於其上之手寫書狀（新北偵卷一第145頁），亦均不足據以採信被告之辯解而對被告為有利認定。　　　　

 (5)另被告雖尚提出內容末端為手寫日期「110年4月11日」等文字之Ｄ書狀來佐證其係以本人身分與告訴人Ａ０２交往，然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業於本院審理階段明確證稱其並未在Ｄ書狀上親自簽名、蓋章乙節（本院訴378號卷一第53頁、本院訴378號卷二第56頁），參以證人Ａ０３（即於Ｄ書狀之見證人處簽名之人）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Ｄ書狀之「Ａ０３」簽名是我親簽，當初我簽Ｄ書狀時，只有我簽名，沒有看到Ａ０２的簽名，Ｄ書狀上面需要簽名的地方我是最早簽名的，Ｄ書狀的大部分內容是我寫的，是被告叫我寫的，被告請我寫有關他跟Ａ０２的故事，因為被告與Ａ０２感情生變，Ａ０２要告他，他付出很多覺得心有不甘，所以請我寫，讓我當見證，他說會去找Ａ０２簽名，我寫的這些內容是根據被告跟我說的，還有我所知道的事實，後來我沒有追問被告到底有無拿Ｄ書狀給Ａ０２簽名，但是被告說有等語（本院訴378號卷二第60至61頁），是Ｄ書狀之主要內容既係由證人Ａ０３在告訴人Ａ０２未在場之情況下所書寫，且證人Ａ０３並未見聞告訴人Ａ０２親自在Ｄ書狀上簽名、蓋章，益徵Ｄ書狀之內容是否為告訴人Ａ０２所認同、是否係告訴人Ａ０２於Ｄ書狀上親自簽名、蓋章，確有相當可疑，遑論Ｄ書狀之內容明顯具有作為證據使用之高度取向，而證人Ａ０３所證稱有關書寫Ｄ書狀之原因（即告訴人Ａ０２要告被告），以及Ｄ書狀之內容末端手寫日期為「110年4月11日」等節，復與前揭被告於111年7月18日尚有透過通訊軟體LINE使用暱稱「Aphrodite's Chen」傳送「腦公，你這次下去就和弟弟發生關係，可以嗎？」之文字訊息予告訴人Ａ０２，暨告訴人Ａ０２係於113年2月3日始前往警局對被告提出告訴等情有所牴觸，故依被告所提出之Ｄ書狀，尚無從使本院據以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4、復查，被告對於其使用以告訴人Ａ０２所申辦信用卡之消費內容，及其所取得之告訴人Ａ０２匯款金額，固均爭執如其就此部分犯罪事實之答辯內容所示。然而，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具結證稱：「陳靜荷」曾經跟我說過要用金錢資助他們家，具體時間忘記了，所以我每個月至少匯款1萬至1萬5千元給她，在2014年到2015年都有匯款，匯款期間我忘記了，但我匯款很多筆，且我無摺存款的證據有交給警察；我有申辦信用卡給「陳靜荷」使用，但我忘記辦理多少張信用卡，我有提供證據的是5家，其他沒證據的我就沒印象，他們用的信用卡是我另外申辦，我是分次給他們使用，因為我本身也有使用信用卡，但我基本上都是在居住地或上班附近使用等語（本院訴378號卷二第45、52頁），業已敘明其提供信用卡給被告（即「陳靜荷」）使用、匯款給被告之原因及狀況，並解釋其係如何認定屬於被告使用其所申辦信用卡之消費內容等情，佐以告訴人Ａ０２於114年1月16日向本院提出之刑事告訴補充理由狀，已指明被告係使用其所申辦如附表二「信用卡」欄所示之信用卡共8張（即Ｂ信用卡）進行消費（含消費之期間、金額），以及其匯款給被告之期間、用途、總金額等事項，並有Ｂ信用卡之申請資料、交易明細、帳單及告訴人Ａ０２所申辦金融帳戶之交易明細等客觀事證為憑（新北偵卷一第225至371頁、本院訴378號卷一第79至528頁），堪認上開告訴人Ａ０２所主張有關被告使用Ｂ信用卡之消費金額、其匯款給被告之金額等節，應可採信。況且，觀諸告訴人Ａ０２所提出之前揭刑事告訴補充理由狀，尚有包含告訴人Ａ０２主動剔除其與被告一同前往商店而使用如附表二編號7號「信用卡」欄所示信用卡來購買其自己所用商品之消費項目，暨主動提及證人Ａ０３曾為被告返回款項共59萬0,094元一事等內容，足徵被告當無虛編、隱匿實際損害金額之情形，遑論被告就告訴人Ａ０２以前揭刑事告訴補充理由狀所主張之信用卡消費金額、匯款金額，於114年2月18日本院審理程序中係供稱：這是共同花費，對於匯款給我的金額及次數沒有意見，信用卡消費我沒有花那麼多，我有拿Ａ０２的信用卡、花Ａ０２的錢，但這是經過他的同意，對於消費金額無意見等語（本院訴378號卷二第62至63頁），核與被告在後續本院準備、審理程序中就此部分之辯詞明顯不一，益徵被告係空言托詞以圖卸責，殊難憑採。

(三)綜上所述，依本案卷存之前揭事證，業已足認被告係刻意利用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均陷於因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包含生理性別為女性、從事空服員工作、胞弟為被告）而欲追求「陳靜荷」及發展、維繫交往關係之狀態，藉此獲得由告訴人魏銘佑清償其使用Ａ信用卡所生債務之利益，暨獲得由告訴人Ａ０２清償其使用Ｂ信用卡所生債務之利益以及告訴人Ａ０２之匯款192萬4,553元、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財物，自屬分別對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為詐術之行使而皆具有詐欺故意甚明，故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

(一)新、舊法比較：

 1、按接續或繼續犯之行為過程中，遇有刑罰之法律變更時，其一部行為涉及舊法，一部行為涉及新法者，仍應依最後行為時之法律處斷（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162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本案應適用之刑法第339條規定，雖於被告以「陳靜荷」之身分結識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後之103年6月20日修正施行（103年6月18日公布），而提高普通詐欺取財（得利）罪之法定罰金刑上限，惟因本案被告分別對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實施之詐欺行為，均持續至該次法律修正後，且分別屬於接續犯（詳下述），故依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自均應以本案被告犯行最後行為時（即修正施行後）之刑法第339條處斷，而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

 2、又本案被告雖係以「陳靜荷」之身分經由「愛情公寓」與他人聊天並分別於103年1月間、同年5月間結識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後，分別對該等告訴人實施詐欺犯行，而有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不實內容（即「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之情形，惟現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規定，乃係於103年5月30日始修正增訂（自103年6月18日公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力），是在被告開始以「陳靜荷」之身分經由「愛情公寓」對不特定人散布不實內容及結識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時，既尚無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加重事由規定，且被告於該規定增訂施行後對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所接續實施之詐欺行為，復已係對各該告訴人單獨行使詐術而無涉對不特定多數之公眾施以詐術，則不論被告以「陳靜荷」之身分經由「愛情公寓」與他人聊天交友之行為是否具有詐欺之不法意圖，依刑法第1條規定之罪刑法定原則，當均無適用現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規定之餘地，故本案（追加）起訴意旨主張被告所為均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加重事由規定，容難憑採。

(二)核被告於犯罪事實一、(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於犯罪事實一、(二)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同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

(三)被告於犯罪事實一、(二)所為，雖在客觀上係分別以不實內容向告訴人Ａ０２詐得清償其使用Ｂ信用卡消費所生債務之利益及匯款、本案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財物，然考量該等行為既均係以告訴人Ａ０２為詐術行使對象，且各該不實內容皆係基於告訴人Ａ０２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而生，以及該等行為在時間上具相當程度之關聯性等情，堪認被告係出於單一之詐欺犯意而為該等行為，故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視為數次行為之接續實施而以法律上一行為予以刑法評價，較為合理，是被告於犯罪事實一、(二)所為，乃係以法律上一行為同時觸犯詐欺取財罪、詐欺得利罪，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詐欺取財罪處斷，追加起訴意旨認此部分係應予分論併罰之數罪，為本院所不採。

(四)又本案被告犯罪事實一、(一)及(二)所為之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五)另就犯罪事實一、(二)，檢察官之追加起訴犯罪事實雖未包含告訴人Ａ０２匯款192萬4,553元供被告支出使用、告訴人Ａ０２將附表三編號3「不動產」欄所示土地之一半所有權贈與移轉登記予被告等內容，惟該等犯罪事實業經本院依卷存相關事證認定明確如前，且本院認該等犯罪事實與犯罪事實一、(二)之追加起訴犯罪事實係屬接續犯之一罪關係，亦如前述，是該等犯罪事實自為犯罪事實一、(二)之追加起訴效力所及，應由本院併予審理，且本院亦於準備程序中告知被告其尚涉犯該等犯罪事實（本院訴378號卷一第51頁、本院訴378號卷二第105至106頁），使被告得以充分行使防禦權，本院爰就犯罪事實一、(二)擴張補充該等犯罪事實。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告訴人魏銘佑、Ａ０２均係因誤信「陳靜荷」之虛假人物設定而認「陳靜荷」之生理性別為女性，才會追求「陳靜荷」及發展、維繫交往關係，竟以利用各該告訴人之誤信而佯為「陳靜荷」之胞弟等方式，分別取得以各該告訴人名義所申辦之Ａ信用卡、Ｂ信用卡來消費使用，藉此向各該告訴人詐得清償使用該等信用卡消費所生債務之利益，暨接續向告訴人Ａ０２詐得匯款192萬4,553元及本案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財物，被告所為均屬不該，且被告始終否認本案各次犯行，犯後態度難謂良好；另考量被告之前案紀錄等素行資料，以及就犯罪事實一、(二)，本院認被告業已透過證人Ａ０３返還59萬0,094元給告訴人Ａ０２（詳下述），復酌以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經濟狀況（參本院訴317號卷第319頁），暨告訴人Ａ０２、檢察官、被告就本案科刑所表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四「論罪科刑、沒收」欄所示之刑，並衡酌本案被告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益及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以資懲儆。

五、沒收：

(一)被告因犯罪事實一、(一)犯行，獲有免除其使用Ａ信用卡消費所生金額總計104萬5,882元之債務等財產上不法利益，核屬該犯行之犯罪所得，而該等犯罪所得，既均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復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宜執行沒收之情事，自應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追徵。

(二)被告因犯罪事實一、(二)犯行，獲有免除其使用Ｂ信用卡消費所生金額總計174萬6,747元之債務等財產上不法利益，以及獲取告訴人Ａ０２之匯款192萬4,553元、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等財物，核均屬該犯行之犯罪所得。又被告於本案判決前，曾透過證人Ａ０３返還59萬0,094元給告訴人Ａ０２乙節，業據告訴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程序中陳稱明確（本院訴378號卷二第203頁），且有告訴人Ａ０２提出之金融帳戶交易明細存卷為憑（本院訴378號卷一第448至528頁），而被告雖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供稱其已返還200多萬元給告訴人Ａ０２（本院訴378號卷二第203頁），但迄今並未向本院提出相關資料佐證，自難逕採為真，故本院乃認被告就本案業已返還給告訴人Ａ０２之金額為59萬0,094元。綜此，被告於犯罪事實一、(二)之前揭犯罪所得，除扣除被告已返還告訴人Ａ０２而無庸宣告沒收之59萬0,094元外，其餘犯罪所得（即308萬1,206元【計算式：174萬6,747元＋192萬4,553元－59萬0,094元=308萬1,206元】、Ｂ房地之一半所有權）既尚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復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宜執行沒收之情事，自應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追加起訴，檢察官黃薇潔、尤開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蔡宗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金雅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申請內容 1 110年11月27日、號碼：0000000000號 2 110年1月4日、號碼：0000000000號 3 111年11月18日、號碼：0000000000號 4 111年7月30日、號碼：0000000000號 



附表二：

編號 信用卡 消費期間 消費金額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4年12月2日至106年2月13日 303,909元 2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4年9月21日至104年10月16日 81,980元 3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7年8月23日至107年12月24日 74,871元 4 玉山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6年1月10日至106年1月27日 105,689元 5 花旗銀行 卡號：4311-xxxx-xxxx-8349 105年12月28日至106年12月15日 264,738元 6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6年3月17日至106年9月21日 9,883元 7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06年10月1日至112年8月20日 494,223元 8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卡號：0000-0000-0000-0000 110年5月20日至112年8月24日 411,454元 



附表三：

編號 不動產 沒收內容 1 雲林縣○○鎮○○段地號330－6號土地之全部 左列不動產權利範圍各2分之1 2 雲林縣○○鎮○○段地號330－8號土地之8分之1  3 雲林縣○○鎮○○段○號341號建物之全部 （門牌號碼：雲林縣○○鎮○○00○0號）  



附表四：

編號 犯罪事實 論罪科刑、沒收 1 犯罪事實一、(一) Ａ０５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零肆萬伍仟捌佰捌拾貳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犯罪事實一、(二) Ａ０５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零捌萬壹仟貳佰零陸元及如附表三「沒收內容」欄所示之不動產權利範圍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件：





